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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供專利權人數種專利權受侵害時之救濟

方法，同時包含損害賠償、損害排除與損害防止之請求，由於未明確規定各個

請求權之主觀要件，不僅造成司法實務上見解之歧異，學者間對此問題所採取

之態度，亦非一致，惟目前我國學說與實務已共同確立故意或過失乃賠償責任

成立之前提，進而屏棄侵害專利權者應負無過失責任之見解。就比較法之觀點

而言，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之取擇，於本質上並非全然排除無過失責任

制度，影響世界各國專利法制甚鉅之美國專利法，即採取此種歸責原則。至於

歷史更為悠久之英國專利法，則採取推定過失責任制度，使行為人仍得藉由證

明其無故意與過失而免除賠償責任。中國則與我國面臨同樣之問題，其專利法

亦未明確規定各種救濟方法之主觀要件，因此造成適用上之疑慮。然而，若改

以體系性之方式審視各國之專利法制，便可發現各國專利法雖然採取不同之歸

責原則，但藉由各種責任限制之特別規定，於最終效果上對於專利權之保護強

度，卻有趨於一致之傾向，因此不應單憑歸責原則之取擇，便輕率判定保護強

度之高低。 

就專利制度之立法目的而言，保護技術創新之主要理由，乃促進社會整體

之利益，至於個人權利之保護，僅為達成上述目的之手段；因此於衡量專利權

之保護強度時，首應著重者乃公共利益之維繫，不僅於客觀上須避免過度擴張

其權利範圍，於主觀方面更應將行為人之可歸責性納入考量。本文認為研發誘

因之維繫，乃提高專利權保護強度之唯一具有正當性之理由，若缺乏充足之誘

因，專利制度將名存實亡；惟縱使採取一般過失責任制度，將主觀要件之舉證

責任歸由專利權人負擔，應仍能夠提供足夠之誘因促使發明人投入時間與費用

進行研發，蓋專利權人未必全然無法舉證證明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而專利

法所提供之不作為請求權，亦往往造成行為人更為重大之威脅，此外專利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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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尋求民法中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行為人返還未必低於實際損害之金額。

是以，採取一般過失責任制度之我國專利法，實質上已提供充分之研發誘因，

足以維繫專利制度之立法目的，因此已無須再藉由推定過失之方式，提高專利

權之保護強度。 

關鍵字：專利權侵害、侵害專利權、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歸責原則、損

害排除、損害防止、主觀要件、故意、過失、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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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專利制度之目的在於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1，帶

有濃厚之公益性與政策性，因此於衡量專利權之保護強度時，不僅須考量能否

提供足夠之誘因以達到促進產業發展之宗旨，更應審酌整體社會因專利權之獨

占效果所承受之不利益。專利權保護強度之高低，除專利權客觀範圍之廣狹外，

主觀要件亦扮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惟我國現行專利法中僅針對懲罰性賠償與

補償金之主觀要件予以規定，且將本質上差異甚大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作為

請求權置於同一條項中，於適用上乃迭生爭議。 

對於專利法第 84條第 1 項2之適用，實務上之見解尚非一致，有認為既然

條文中未要求主觀要件，便屬無過失責任之規定，不問行為人有無故意或過失，

只要有侵害專利權之行為，便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3。然此一見解嗣為最高法院

所推翻，其表示專利法第 84條第 1項前段所規定者，性質上仍為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始能成立4；自此，實務上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

主觀要件之問題，便縈繞在應否推定過失之討論。不少判決5認為專利法之相關

規定乃保護他人之法律，因此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應為民法第 184條第 2項，

最高法院亦曾於裁判中明確肯認此一見解6，雖未選為判例，惟仍造成深遠之影

                                                 
1  請參專利法第 1 條。 
2  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

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另專利法第 108條、第 129條第 1 項於新

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分別準用之。 
3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 年上字第 55 號民事判決。 
4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2292號民事判決。 
5  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智上字第 10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智上字第 59 號民

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智上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 
6  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1340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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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使後續判決7得引用之作為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依據。 

然而，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關於民事責任成立應否以行為人具有故意或

過失為要件、應否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以及故意與過失如何認定等問題，除延

續民法侵權行為之體系架構外，亦應考量專利權本身之性質以及專利制度之宗

旨；據此，以專利法第 84條第 1項未規定主觀要件即認定法律所課予者乃無過

失責任，或者逕將專利法之特定條文納入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

法律的範疇，不僅於論理上似顯薄弱，亦未能提供採取不同於民法基本歸責原

則之正當化理由。有鑑於此，本文所欲探求者，乃主觀要件於我國專利法中關

於權利侵害責任之定位，目的在於藉由主觀要件之取決與認定標準，調和專利

權人之私益與社會大眾之公益，使專利制度能夠在提供充分之誘因以鼓勵研究

與創新之前提下，同時避免因為過度擴張專利權之效力對整體社會所造成之負

面影響。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範圍著重在專利權侵害民事責任之主觀要件，特別是主觀要件

之取決及其認定之標準。由傳統民法中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與理論出發，同時

考量專利權有別於一般財產權之特殊性，輔以外國立法例之體系性思考與法律

經濟分析之觀點，檢討與審視目前我國實務對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

定位。 

研究方法方面，主要為傳統之文獻分析整理法，以民法之侵權行為體系作

為基礎架構，進行相關之理論性探討。本文亦針對我國司法實務上關於專利權

侵害事件，進行判決理由之數量統計與個別案例研究，以釐清目前法院所採取

之觀點為何，並就主觀要件相關之問題，進行分析與檢討。此外，比較法方面

                                                 
7  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智上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民專上字第 5 號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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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主要為美國、英國與中國方面之文獻，特別是法院之判決內容，以試

圖理解各國法規真正之運作狀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 

本文內容主要分為七章，茲將各章所討論之內容概述如下： 

第壹章為緒論，闡述本文寫作之緣起、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範圍與方

法，並介紹本文之整體架構。第貳章由傳統民法之觀點，討論主觀要件於侵權

行為法中之定位，並依次說明各個主觀要件之內涵，以及彼此間之關係；接著

介紹損害賠償以外之其他救濟方法，亦即侵害之除去或防止，此等救濟方法之

要件通常有別於損害賠償，特別是主觀要件方面。第叁章介紹專利權侵害事件

中，各種救濟方法之主觀要件，並整理分析學者所持之見解；此外，更針對專

利權本身之特性，探討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標準。第肆章則就我

國司法實務之判決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探知目前法院所採取之歸責原則為何，

以及主觀要件之認定標準，並藉由圖表之方式呈現數量統計之結果。 

第伍章首先介紹 TRIPS對於其會員國就專利權保護方面所要求之標準，嗣

由比較法之角度，分析美國、英國與中國專利法中與主觀要件相關之規定，以

及實務運作之狀況；就損害賠償之部分，上述三個國家恰採用三種不同之歸責

原則，分別為美國之無過失責任、英國之推定過失責任以及中國之一般過失責

任。第陸章將重心再度回歸我國專利法，由民法之角度出發，審視專利權之特

性對於侵權行為歸責原則之影響，首先探尋例外採取無過失責任之正當化理

由，並輔以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確認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

嗣由推定過失責任之法理基礎，檢討推定過失責任之適當性，最後並檢討與分

析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標準。第柒章則總結前述各章之研究所

得，提出本文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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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民法民法民法民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我國民法我國民法我國民法我國民法 

對於權利侵害之救濟，大陸法系之民法，原則上係以除去妨害與損害賠償

為兩大支柱，所有權之物上請求權以及人格權之侵害排除請求權乃前者之適

例，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則為後者之具體表現，兩者於民事救濟

理論上有其關連，適用上有並存之可能8，惟要件上則有所差異，以下主要針對

主觀要件之部分進行討論。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過失責任之理論基礎過失責任之理論基礎過失責任之理論基礎過失責任之理論基礎 

當個人之權益受損，目前各國法律原則上多認為應由被害人自行承擔損

害，僅於具有特殊理由時，始得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以避免因為被害人向

加害人請求賠償所產生之額外交易成本，耗費社會資源。所謂特殊理由，係指

應將該損害歸由加害人承擔，使其負賠償責任之事由，學說上稱之為歸責原則9。 

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乃近代

民法所確立之歸責原則，損害之發生，若非由於人的意思之發動所致，即無庸

負擔賠償責任；故凡有理性之社會人，如已盡其必要之注意，即得自由活動，

對於他人所生之損害，若無故意或過失，便無須負賠償責任。可見過失責任主

義，乃對個人之自由活動，所設最小限制，是以過失責任原則之確立，係消極

地保障個人之自由活動。由於個人無須顧慮不測之損害賠償責任，所以自由活

動的範圍便可擴張到最大限度，因而促進社會經濟之繁榮；另外，因為有過失

                                                 
8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2004年 8 月，頁 212。 
9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第一冊，2005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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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責任，每個人將戰戰兢兢，隨時避免損害的發生，其結果無異間接培養個

人的責任觀念，具備預防損害之功能10。 

過失責任之所以被奉為金科玉律，視同自然法則，其主要理由有三：（一）

在道德觀念方面，個人就自己過失行為所肇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乃正義

之要求，反之若非出於過失，行為人已盡注意之能事時，在道德上無可非難，

應不負侵權責任；（二）就社會價值而言，任何法律必須調和個人自由與社會

安全兩種基本價值，而過失責任被認為最能達成此項任務，使個人自由不至於

過於受限；（三）過失責任肯定人的自由，承認個人抉擇、區別是非之能力，

最足表現對個人尊嚴之尊重11。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主觀要件之內涵主觀要件之內涵主觀要件之內涵主觀要件之內涵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過失之定義過失之定義過失之定義過失之定義 

民法第 184條第 1項乃我國侵權行為法之基本規定，採取過失責任主義，

必須行為人從事不法行為時，具有故意或過失，始負損害賠償責任，惟關於過

失之內涵，民法未予明確之定義12。一般採取刑法第 14條之規定，將民事侵權

行為上之過失概念解釋為：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或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雖能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13。 

關於過失之分類，最高法院 42 年台上字第 865 號民事判例表示：「過失

為注意之欠缺，民法上所謂過失，以其欠缺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可分為抽象的

過失、具體的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依交易上一

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而欠缺者，為抽象的過

                                                 
10  孫森焱，民法債篇總論，上冊，2008年，頁 196。 
11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14。 
12  陳聰富，論侵權行為法上之過失概念—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二號民事判決評

釋，臺大法學論叢，2004年 7 月，頁 161。 
13  孫森焱，前揭註 10，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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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的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

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故過失之有無，抽象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定之，具體的過失，則以是否欠缺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

意定之，重大過失則以是否顯然欠缺普通之人注意定之，苟非欠缺其注意，即

不得謂之有過失。」惟本判例未說明侵權行為之過失，究指何者。最高法院 19

年上字第 2746號民事判例則指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固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但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斷者，苟非怠

於此種注意，即不得謂之有過失。」明確表示侵權行為之過失乃抽象輕過失，

其認定過程係將加害人之具體行為，衡諸善良管理人在同一情況之當為行為，

若認定兩者有所差距，即加害人之行為低於其注意標準時，即屬有過失。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乃通常合理人之注意，屬一種客觀化或類型化的過失

標準，即行為人應具其所屬職業、某種社會活動成員或某年齡層通常所具有之

智識能力。過失之類型化含有客觀責任的性質，與嚴格的個人責任未盡相符，

於某種程度並具有擔保之因素，旨在實踐侵權行為法填補損害及預防損害之機

能。在特定之情形下，此種客觀化之過失標準事實上將導致某種危險責任，如

天生弱視而駕駛者，必須就其視力不足而負責，此乃採取過失責任所需付出之

代價14。 

再者，雖然於解釋民法上之過失時，經常引用刑法之規定作為解釋之依

據，惟兩種法體系對於過失之解釋結果，仍有相當程度之差距。換言之，在同

一侵害事件中，若同時涉及過失侵權之民事責任與過失犯之刑事責任，其對於

過失之認定結果，可能截然不同。 

刑事責任重在行為人主觀上之犯意，處以刑罰之目的在於促使犯罪之人悔

改向上，以保障將來之社會安寧與秩序；因此刑法相當重視行為人之心理狀態，

                                                 
14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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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對於過失之認定係採取主觀之判斷，而學說則多以一般人之注意義務及

注意能力作為上限，兼顧行為人之個別情況來決定行為人應有的注意義務及預

見可能性15。至於民事責任則重在行為之結果，即損害之發生，並以填補損害

為重心16，因此傾向於將過失之標準客觀化，以確保被害人之權益。 

據此可知，當行為人之注意能力或預見能力高於一般人時，其若未善盡其

注意義務，依實務見解將可能遭受刑事上之處罰（依學說中折衷說之見解則

否），但若其注意之程度仍不低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卻無須負擔民事

上之賠償責任。反之，若行為人之注意能力或預見能力低於一般人，縱然其已

達到個人最大能力之注意水準，仍可能須負擔賠償責任，而不得以個人能力之

欠缺作為卸責之理由；但就刑事責任而言，處罰過失犯之理由在其能避免法益

之侵害而竟然未避免之，刑法只要求行為人在能預見之範圍內預見法益侵害事

實，進而能在此範圍內改變之17，因此當法益侵害事實已超出行為人之能力所

得預見者，便無過失可言，故行為人得以自身能力之欠缺作為阻卻刑事上過失

責任之理由。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故意之定義故意之定義故意之定義故意之定義 

與過失相同，我國民法對於故意並無明文之定義，在解釋上亦多引用刑法

第 13條之規定，認為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侵權行為之事實，明知並有

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18。在民法第 184

條第 1項前段所規定之一般過失責任下，故意與過失所造成之侵害行為，法律

效果上並無不同，但在同條第 1項後段所規定之違反善良風俗之故意加害行為

中，係以故意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要件，其保護之範圍擴及至權利以外之利

益，因此在主觀歸責要件方面採取較為嚴格之規定。故意的成立不以確知因果

                                                 
15  黃榮堅，刑法解題－關於故意及過失，輔仁法學，第 8 期，1989年 6 月，頁 19。 
16  孫森焱，前揭註 10，頁 195。 
17  黃榮堅，前揭註 15，頁 25-26。 
18  孫森焱，前揭註 10，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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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個別被害人或損害範圍為必要，惟仍須對其損害的過程及可能的損害有

所認識19。 

故意之認定著重於行為人主觀上之認識範圍，因此無論在民法或刑法之領

域，均採取主觀之判斷模式，以行為人實際上所理解與認知者為限；但是在違

法性認識上，民法與刑法則可能產生不同之判斷結果，民法所採取者乃故意說，

認為須有違法性之認識始構成故意，違法性錯誤便當然排除故意，而刑法理論

上除故意說之外尚有責任說，但民法仍應以故意說為準20。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 

故意與過失於分類上雖均歸類為主觀要件，惟如前所述，過失之認定基本

上與行為人之心理狀態無關，但故意則為一種主觀上心理狀態，因此兩者之判

斷標準完全不同。我國民法所採取之故意定義，不僅包含直接故意，更及於未

必故意，是以當行為人製造出損害之風險，並放任其實現時，只要其結果未違

背行為人之本意，仍可能構成故意侵害。 

此外，刑法上對於有認識過失與未必故意之區別標準，似不應適用於民

法，最高法院 45年台上 852號刑事判例表示：「刑法第 13條第 2項之故意，

與第 14條第 2項之過失，均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為要件，

惟一則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一則確信其不發生。」係以行為人之主觀上意欲

之存否，區別未必故意與有認識過失，但在民法中，過失已然類型化成為客觀

之標準，因此不宜採用刑法之區別方式，為周全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基本上只

要行為人對於侵害行為有所認識，或對損害之發生具有相當程度之預見，便應

認為其具有故意。 

                                                 
19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328。 
20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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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侵權行為法侵權行為法侵權行為法侵權行為法 

於我國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下，侵權行為之法律效果原則上似僅有損

害賠償，未有一般性之侵害除去或侵害防止請求權之規定，換言之，除非法律

另有特別規定，否則受害者似無從請求行為人中止其侵權行為，或者於侵權行

為開始前請求防止之。惟現行法律已針對絕大部分之權利，提供受侵害時請求

不作為之依據，例如民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767條、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後段、著作權法第 84條以及商標法第 61條第 1項後段等；然上述規定並非

全然屬於民法中侵權行為之規範體系，而兼及物權法或其他特別法之規定。 

民法第 18 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若有受侵

害之虞時，亦得請求防止之，另同法第 19條規定，姓名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

院除去其侵害。此種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請求權，乃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外之特

殊救濟方法，有學者稱之為保護請求權，且此種不作為請求，以客觀上違法侵

害之事實存在即已足，行為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則非所問21，有別於採取過失

責任主義之損害賠償責任。 

在侵權行為法之體系下，我國民法僅允許人格權受侵害者請求除去侵害或

防止侵害，一般財產權則無相關之規定，惟有學者認為22只要法律所保障之法

益有受侵害之虞，或者客觀上有違反保護他人之行為法則之虞，即可提起不作

為之訴，而此訴是否有理由，應視有無具體或未來之侵害危險而定，不以具有

主觀之可責性為必要，蓋此訴之裁判所決定者乃未來行為之禁止與否，就未來

之侵害或違反，既經訴訟程序，行為人實質上已如同受有警告，因此只能以故

                                                 
21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139-140 
22  黃立，論侵權行為，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4 期，1988年 4 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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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其發生。依此見解，不僅人格權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除去或防

止侵害，於一般財產權之情形亦可尋求相同之救濟方法；然而，此種解釋方式

於法律上仍欠缺一般性之法律明文依據，因此似未能成為主流。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物權法物權法物權法物權法 

物上請求權之規定，乃權利受侵害時有別於侵權行為法體系下之救濟方

法，其法律依據為民法第 767 條23。條文中所規定之「妨害」，與同法第 184

條所謂之「侵害」，並非完全等同之概念，對他人所有權加以防害者，須負排

除妨害之義務，而對他人所有權加以侵害且造成損害者，所可能產生之法律效

果乃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妨害與侵害之區別，關係當事人之利益甚鉅。析言之，

所有權人得請求排除者，乃對所有權妨害之源頭，基於此源頭所額外產生之各

種不利益，則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問題24。此外，物上請求權之行使，不以

實際受有損害為必要，蓋其目的非在於填補已生之損害，而係恢復所有權之圓

滿狀態25。 

再者，物上請求權之行使，不僅未以受請求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亦

不問其責任能力之有無，有別於損害賠償請求權；蓋物上請求權係以回復物權

應有之支配狀態為目的，故不問妨礙係因何而生，而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以損害

之填補為目的，遂須追究損害之發生應屬何人之責任26。據此，物上請求權與

主觀要件無涉，只要客觀上妨害事實或妨害之虞存在，所有權人便得請求排除

之，受請求人應負無過失之排除責任。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英美侵權行為法英美侵權行為法英美侵權行為法英美侵權行為法 

                                                 
23  民法第 962條之占有人物上請求權規定，所保護之客體並非權利，因此本文未予討論。 
24  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2005年 1 月，頁 182。 
25  謝在全，前揭註 8，頁 212。 
2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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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損害賠償之主觀要件損害賠償之主觀要件損害賠償之主觀要件損害賠償之主觀要件 

損害賠償（damages）係英美侵權行為法中最主要之救濟方法，一般歸類

為法律上救濟方法（legal remedy），乃相對於衡平法上救濟方法（equitable 

remedy）之概念。原則上侵權責任一旦確立，行為人便有賠償之義務，使被害

人回復至若無侵權行為發生時應有之狀態，目的在於完整填補被害人因侵權行

為所受之全部損害，而非懲罰行為人。於英美法中，侵權行為（torts）係一種

集合式之概念，難以用單一之定義描述其所有內涵，其包含數種個別獨立之侵

權行為類型，例如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過失行為責任（liability for negligent 

conduct）與故意行為責任（liability for intentional conduct）等，除嚴格責任外，

均以行為人過錯（fault）為責任成立之前提，而所謂之過錯，即為主觀要件方

面之要求，以下將針對此等主觀要件之內涵進行討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故意與過失之定義故意與過失之定義故意與過失之定義故意與過失之定義 

過失責任於英美侵權行為法之體系下占有相當重要之地位，原則上所有人

均負有一定之注意義務，以避免對他人之身體、財產製造不合理之風險

（unreasonable risks）27，惟過失責任仍僅為眾多侵權責任類型的其中一種。過

失責任之成立，應具備下列四種要素，分別為（一）被告對於原告負有注意義

務，（二）注意義務之違反，（三）因果關係，以及（四）實際之損失。過失

之概念即為違反法律所課予行為人之注意義務，因此注意義務之存在與標準，

便為探討過失有無之重要前提。再者，過失（negligence）在一般之意義中，乃

不夠謹慎之心理狀態，其字根「neglect」所代表之意義為忽略與疏忽，屬於一

種個別而主觀之判斷，在此種解釋下，過失與道德上之過錯意思一致。然而，

在法律之領域中，過失則屬於行為舉止（conduct）之概念，若某人之行為製造

                                                 
27  Edward J. Kionka, Torts in a Nutshell (West Pub. Co. 2nd ed. 1992),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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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合理之損害風險，則其可能被認定為具有過失，縱使其於行為時之實際心

理狀態非常關心他人之安危；反之，若該行為未使他人陷於不合理之損害風險

中，即便其實際心理狀態對於他人之安危毫不在乎，在法律上仍不具有過失。

因此，法律上之過失與道德上之過錯，其內涵不完全相同28。是以，過失之定

義，乃行為舉止未符合法律所建立之標準，法律則透過該標準保護他人免於遭

受不合理之損害風險29。 

判斷法律上之過失所遵循者係合理性（reasonableness）之客觀標準，因此

行為人個人能力之不足或欠缺，並不在考量之列，如此一來雖然對於某些人不

甚公平，蓋其可能永遠無法達到法律所規定之行為標準，但是就無辜被害者之

角度而言，讓被害人於此種情形下自行承擔損失，顯然更不符公平原則。據此，

過失之標準，即合理之人（reasonable person）或通常謹慎之人（ordinary prudent 

person）在同一情形下將如何作為。所謂合理之人，不僅是平均水準者，而係

法律所擬制出的理想形象，其所代表者乃社會群體之判斷，即社會成員於面對

各式各樣可能造成他人損害之環境與活動中，所應該達到之行為舉措，惟此並

非表示該合理之人永遠不會犯錯，其仍為人類，因此犯錯或分心是可以被容許

的，只要在當時之情形下非不合理且可以諒解者，但無論如何，合理之人必須

始終保持通常之注意30。 

注意義務（duty of care）為過失之前提，其決定何時適合將損害轉由行為

人負擔，原則上除非有充分之理由，足以移轉損害由他人負擔，否則個人應承

擔自己不幸事件之後果，法律一般原則應使意外事件之損害停留在其發生之地

方。單純之不注意非必即構成過失，當事人之間仍必須具有一定之關係，即行

為人應對被害人負有注意義務，但卻不予注意，始生賠償責任。於 Caparo 

                                                 
28  Id., pp. 47-48. 
29  Marshall S. Shapo, Principles of Tort Law (Thomson/West 2nd ed. 2003), P.77. 
30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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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plc v. Dickman31乙案中，英國法院發展出所謂「三階段（three-fold test）」

模式，以決定注意義務是否存在。首先應探討損害是否合理可預見（harm must 

be a “reasonably foreseeable” result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其次為當事人間

之關係是否足夠緊密關聯（a relationship of “proximity” between the defendant 

and the claimant），最後應考慮在具體個案中，為保護一方之利益，對他方課予

注意義務，是否公平而符合正義之要求（it must be “fair, just and reasonable” to 

impose liability）。最後一項合理公平與正義之考量，充分顯示法律政策對於注

意義務認定之重要性，往往於許多爭議案件中成為注意義務之最後決定標準32。 

故意（intent）通常之定義為造成某種立即結果之意圖，乃主觀上之心理狀

態，牽涉到行為人真正認識與理解之內容，因此證明上相對困難許多，於訴訟

上不易提出直接證據，因此通常以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證明之33；

此外，於英美侵權行為法中，不僅有意造成他人損害者具有故意，知悉自己之

行為具有對他人造成損害之實質上確定性（substantially certainty）者亦然，主

要之理由為後者之道德上可非難性（morally objectionable）未必低於前者，並

且於訴訟中證明行為人所知悉者為何，遠比證明行為人所意欲者為何更為容

易，是以實質上之確定性非但為故意之獨立標準，更可作為證明故意之替代方

式34。據此可知，英美侵權行為法中之故意，未必同時須具備知與欲，僅具有

其中之一亦可構成故意，但若行為人之行為僅製造可預見之損害風險，無論此

風險最終是否實現，便未達於故意之程度。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故意與過失之分界 

於美國侵權行為法中，刻意或惡意（willful ）係介於故意與過失之間的灰

                                                 
31  [1990] 2 AC 605. 
32  陳聰富，前揭註 12，頁 156。 
33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 128. 
34  Kenneth S. Abraham,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ort Law: an Analytical Primer on Cases and 

Concepts (Foundation Press 1997), p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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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帶，亦有將此種主觀要件稱為「輕率（reckless）」或「魯莽（wanton）」。

刻意一詞並無法由字面上推知其真正內涵，其僅係一種慣用語，用以形容對於

他人權益之輕率與漠視（reckless disregard）。刻意之標準並非固定，通常係指

行為人知悉危險之存在，但卻表現地漠不關心，或者係指行為人輕率地漠視其

行為已產生之損害的實質風險；換言之，行為人已認識到風險之存在，卻仍執

意繼續為之。 

刻意與故意不同，刻意之行為人並不想要傷害他人之權益，其僅知道或應

知道發生損害之風險相當高，而刻意於英美法中通常作為懲罰性損害賠償之主

觀要件35，換言之縱使未達故意之程度，行為人仍可能負懲罰性賠償責任。再

者，上述關於刻意之定義方式可能同時涵蓋我國刑法所定義之未必故意與有認

識過失，但我國對於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除消保法第 51條但書外，均以故

意為限，在過失侵害之行為，則不得為懲罰性賠償金之判決36，是以我國對於

懲罰性賠償金之主觀要件似較為嚴格。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禁制令與主觀要件之關係禁制令與主觀要件之關係禁制令與主觀要件之關係禁制令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禁制令（injunction）乃衡平法上救濟方法，其形式上係一種法院所核發之

令狀（court order），命相對人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雖然禁制令可能與損害

賠償同時並存，惟在通常之情形下，僅於損害賠償並非適合之救濟方法時，法

院始考慮禁制令之核發37。例如，針對鄰近工廠噪音之干擾，損害賠償可能不

是原告提起訴訟之主要目的，以禁制令要求工廠於夜間停工或甚至要求工廠改

進其隔音設備，乃較為適當之救濟方法。此外，就核發之時機而言，禁制令可

分為永久禁制令與暫時禁制令（interlocutory injunction），若未特別註明，禁制

                                                 
35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 102. 
36  陳聰富，美國懲罰性損害賠償金的發展趨勢—改革運動與實證研究的對峙，臺大法學論

叢，第 27 卷第 1 期，1997年 10 月，頁 261。 
37  See Mid-America Pipeline Company v. Lario Enterprises, Inc., 942 F.2d 1519, 1525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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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通常係指訴訟終結時法院所核發之永久禁制令。 

依據美國法律協會所製作之美國法律侵權行為法第二次整編第 936條第 1

項38規定，關於禁制令是否適於作為侵權行為之救濟方法，法院應對案件之所

有相關因素進行比較性之衡量，其中包含下列主要考量因素：（一）保護法益

之性質；（二）對於原告而言，救濟方法與禁制令間之相對適當性；（三）原

告是否非合理地遲延訴訟之提起；（四）原告方面是否有相關之不當行為；（五）

核發禁制令與否對原告與被告所造成之不利益比較；（六）第三人以及公益之

考量；以及（七）命令或判決之制定與執行之可行性。至於暫時禁制令之適當

性，考量因素雖然大致上相同，惟依同條第 2項39規定，更須特別考量：（一）

若不核發暫時禁制令對原告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的威脅程度；（二）暫時性禁

制令對被告之影響；（三）原告勝訴之可能性；以及（四）公共利益。 

美國法律侵權行為法第二次整編第 936條所列出之考量因素未涉及行為人

於侵權行為時之故意或過失，其所著重者似較偏重於原告方面之因素，甚至兼

及當事人私益以外之公共利益。惟上述考量因素僅為例示之性質，故行為人於

行為時之主觀要件仍可能影響禁制令之核發與否；例如，對於明知為他人私有

土地而未經同意持續利用作為車輛進出之通道者核發禁制令，似乎較單純誤認

                                                 
38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936(1),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remedy of injunction 

against a tort depends upon a comparative appraisal of all of the factors in the cas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primary factors: 
(a) the nature of the interest to be protected, 
(b) the relative adequacy to the plaintiff of injunction and of other remedies, 
(c) any unreasonable delay by the plaintiff in bringing suit, 
(d) any related misconduct on the part of the plaintiff, 
(e) the relative hardship likely to result to defendant if an injunction is granted and to plaintiff if 
it is denied, 
(f) the interests of third persons and of the public, and 
(g) the practicability of framing and enforcing the order or judgment.” 

39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936(2),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n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against a tort is determined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ors listed in Subsection (1), as presented prior 
to final hearing, but depends primarily upon the following special factors: 
(a) the extent of the threat of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plaintiff if the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is not 
granted, 
(b) the consequences that the interlocutory relief may have upon the defendant, 
(c)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laintiff will succeed on the merits, and 
(d) the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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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土地為公用道路之情形更具正當性，亦更符合衡平法所追求之公平與正義。

是以，雖然禁制令之核發不以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但主觀要件於某

些情形下，其重要性或許不亞於其他客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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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第叁章第叁章第叁章、、、、我國專利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我國專利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我國專利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我國專利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專利權侵害認專利權侵害認專利權侵害認專利權侵害認定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定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定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定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依我國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至少須

具備六個要件，其中之一即為「侵害他人之權利」40，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

該要件則為「實施他人之專利」。所謂實施，各國專利法多以列舉之方式限制

其行為態樣，如我國專利法第 56條第 1項與第 2項所規定之製造、為販賣之要

約、販賣、使用與進口；若被控侵害專利權之行為未符合其中任何一種行為態

樣，便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且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實施他人專利之行為，通

常歸類為專利權之直接侵害。 

於分析我國民法第 184條所規定之三種侵權行為請求權基礎時，通常將主

觀要件獨立於權利侵害要件，亦即權利是否受侵害，乃純粹客觀之判斷，行為

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並不影響此客觀事實。是以，專利權是否受侵害之判

斷，原則上與主觀要件無涉，僅客觀地就系爭專利權之請求項與被控侵權產品

進行比對分析。 

我國專利法第 56 條於前兩項分別定義物品專利與方法專利之權利內容，

其中第 1項規定，物品專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

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依此反面推知，若他人未經

物品專利權人之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受專利權所保護之物品，便構成物品專利權之侵害。第 2項則為方法專利之

規定，其條文結構與第 1項類似，均由正面定義專利權人之權利內涵，至於何

種情況始構成方法專利之侵害，則同樣可由條文之規定而反面推知。於方法專

利之情形，除了直接實施該方法之所有步驟外，方法專利權人之權利範圍亦及

                                                 
40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97。 



專利權侵害民事責任之研究—以主觀要件為中心 

 18

於利用該方法所直接製成之物品，我國早於民國 48年之專利法中便有類似之規

定，而美國專利法則遲至民國 77年始增訂第 271條第 g項，惟我國專利法並未

如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項般，對於單純持有或運送利用受專利權保護之方

法所製造之產品者之民事責任予以特別限制41，而直接賦予利用該方法所直接

製成之物品等同於物品專利之保護程度。 

於判斷是否構成專利權侵害時，除侵害行為態樣符合專利法第 56 條前兩

項所列舉者外，尚須界定專利權之範圍，其次再進行專利權範圍與被控侵權之

物品或方法之比對42。專利權乃無體財產權之一種，其權利範圍之界定須透過

對於各個請求項（claims）之解釋，依我國專利法第 56條第 3項規定，發明專

利權之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

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惟若參照歐洲專利公約之規定，其並非「得」審酌發明

說明及圖式，而是「應」審酌之43。申請專利範圍與請求項兩者應為同義，均

用以定義專利權之保護範圍，對於請求項之解釋，亦僅為客觀之判斷，並以平

衡專利權人與其他利用人間之利益為指導原則，以期達到程序上及實質上的公

平合理44。 

至於第二階段中，關於如何判斷是否構成專利侵害，我國專利法並無明確

之定義。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曾於民國 85年公布「專利侵害鑑定基準」，嗣於民

國 93年以該基準為藍本進行調整，另擬定「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予司法院供法

官於審理專利案件時參考。專利侵害鑑定要點第 27頁以下說明如何比對解釋後

之申請專利範圍與待鑑定對象，採取全要件原則、文義讀取、均等論、逆均等

論等判斷原則，惟並未說明該等原則之法源基礎為何，似僅單純繼受美國法院

多年來所建立之各種判斷標準與方法，或者參考其他國家之法規與判決內容。

                                                 
41  關於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 項之介紹，請參見本論文第 87 頁以下之說明。 
42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08年 10 月，頁 299。 
43  同前註，頁 301。 
44  蔡明誠，發明專利法研究，1997年 4 月，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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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不再贅述與美國法相似之部分，僅強調其判斷之過程均未涉及被控

侵權者主觀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與我國侵權行為法之體系相符，亦即主觀

要件乃獨立於權利侵害要件之外，兩者互不影響。惟此並不表示我國專利法係

採取結果責任主義，仍應將各請求權之所有要件予以合併觀察，始得確知我國

對於專利權侵害之歸責原則為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專利法中各種請求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法中各種請求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法中各種請求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法中各種請求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排除侵害與排除侵害與排除侵害與排除侵害與防止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防止侵害請求權 

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當專利權受他人不法侵害時，專利權人不僅

得請求損害賠償，更得請求排除其侵害，甚至僅有侵害之虞時，亦可請求防止

之。有學者認為，前者之性質上類似民法第 767條之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

其目的在於除去侵害專利權之行為，或者因侵害行為所造成之侵害狀態，只要

有此侵害行為或有此侵害狀態，專利權人即得請求排除之，至於行為人有無故

意、過失，則非所問；後者之性質則類似於民法第 767條之所有權妨害防止請

求權，其目的在於防止專利權侵害之發生，雖然防止侵害請求權之行使，同樣

不以被請求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但應有客觀情事，足認專利權確實有即將

遭受侵害之危險45。專利法所賦予之不作為請求權，乃所有救濟方法中最貼近

專利權之核心內涵者，亦為實現專利權獨占效力最為直接之手段，因此規定較

為寬鬆之要件，應無不妥。 

然而，此種不作為請求權之所以未將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作為行使之前

提，似非僅因其性質上與民法之物上請求權類似，換言之，專利法第 84條第 1

項後段之目的在於維持專利權之圓滿狀態，既然此圓滿狀態已遭他人破壞，或

                                                 
45  詹森林，專利權受侵害時之排除侵害與損害賠償，月旦法學雜誌，第 13 期，1996年 5 月，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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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事實足認即將遭受破壞，且該破壞行為並非法律所許，便有必要賦予專利

權人請求其不作為權利46，被請求人於受訴訟通知或訴訟外警告時，事實上將

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甚至應理解其行為與系爭專利權之關係，因此於專利

權人提出請求之前，被請求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已無關緊要。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以行為人具有過失為前提以行為人具有過失為前提以行為人具有過失為前提以行為人具有過失為前提 

專利權受侵害時，請求損害賠償之法律依據，主要為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

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此規定亦分別準用於新型專利與新式樣專利

47，該條文中未如著作權法般48明確規定侵權行為責任成立之主觀要件，因此產

生適用上之爭議。 

若依文義解釋，行為人似須對其侵害專利權之行為負無過失責任，惟學說

方面多不採此見解，咸認為侵害智慧財產權性質上仍屬侵權行為，故應受過失

責任之規範，亦即侵害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責任，應以行為人有故意過失為前提

49；此外，雖然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專利法係居於特別法之地位，惟專利法

對於損害賠償既未規定主觀要件，自應回歸到民法侵權行為之一般規定而為適

用50，但所適用者究為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或者同條第 2項，則末衷一是。

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2292號民事判決表示：修正前專利法第 88條第 1項（即

現行法第 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

                                                 
46  楊崇森，專利法理論與應用，2003年，頁 505。 
47  專利法第 108條、第 129條第 1 項。 
48  著作權法第 88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負賠償責任。」 
49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195；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28；蔡明誠，前揭註 44，頁 232；

詹森林，前揭註 45，頁 48；楊崇森，前揭註 46，頁 497。 
50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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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損害」，其性質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須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始能成立，惟

最高法院未於該判決中明白表示此時應適用者究為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或

同條第 2項。 

由專利法第 84 條之修法歷史觀察，民國 33 年 5 月 29 日公佈之專利法第

81條原規定：「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或實施權人或承租人，得請求停止

侵害之行為，損害賠償，或提起訴訟。」且另於第 84條規定：「意圖偽造或仿

造，竊用他人呈准專利之發明，已為一切必要之準備者，專利權人實施權人或

承租人，得請求制止其行為。」分別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排除侵害請求權以

及防止侵害請求權，其權利主體兼及專利權人、專利實施權人以及承租人。惟

因年代過於久遠，遂未能尋得其立法理由。 

民國 83年 1月 21日，將上述兩條文合併規定於專利法第 88條：「（第 1

項）發明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

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 2項）專屬被授權人亦得為前項請求。但

以專利權人經通知後而不為前項請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者為限。（第 3項）本

條所定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為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第 4項）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表示發明人之姓名或為其他回復名譽之必要處分。」其立法理由表示：

「本法第 1項與第 2項係仿法國專利法第 53條之規定，明定原則上僅專利權人

得排除專利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但專屬被授權人通知專利權人後，專利權

人不為請求且契約無相反約定時，例外地有排除侵害與損害賠償之請求權，以

保障專利權人之權益」。西元 1968年公佈之法國發明專利法第 53條第 1項則

規定，對於專利侵害之訴訟應由專利權人提出，同條第 2項至第 4項則規定於

一定條件下專利被授權人或受讓人亦可提出51。 

                                                 
51  請參照中國國家智慧產權局翻譯之法國發明專利法，http://big5.sipo.gov.cn/www/sipo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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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解釋與比較法解釋而言，法國發明專利法第 53 條似僅規定專利權

受侵害時得主張各種請求權之「主體」為何，而未涉及各該請求權成立要件之

內容，因此民國 83年修訂之專利法第 88條，既係承繼法國專利法之立法例，

則似可作類似之解釋；亦即修正前之專利法第 88條所規範者，並非專利權受侵

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侵害排除請求權以及侵害防止請求權

之成立要件，而係規定原則上僅專利權人得主張之，例外始得由其他利害關係

人提起訴訟。嗣後專利法之修正，未改變此一大原則，僅將條次變更為現行之

專利法第 84條，並將第 2項所規定之請求權主體限縮為「專屬被授權人」。 

綜上所述，專利法第 84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規定，似非獨立之請求權基

礎，亦非民事責任之特別要件規定，而僅劃定請求權主體之範圍。是以若欲主

張專利權受侵害時之損害賠償，仍應回歸民法第 184條之三種基礎類型，以個

別判定是否符合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之要件。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 

主張專利權之侵害應適用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者認為，專利權亦為該

條文所謂權利之一種，相較於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及其他人格、身

分暨財產權益，實無令侵害智慧財產權者負無過失賠償責任之正當理由52，因

此僅行為人確有故意或過失時，始得請求賠償其損害。專利法第 84條第 1項僅

為民事侵權體系中狹義侵權類型的「引致」（闡明規定），尚非特別民事侵權

規範，其如同民法第 19條般只是闡明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可能，至於是否產生此

一請求權，仍應回歸民法第 184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53。是以，專利權受侵害

時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應同時包含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與專利法第 84

                                                                                                                                            
zcfg/flfg/zl/wgf/200804/t20080415_377941.html，最後到訪日：2009年 4 月 23 日。 

52  詹森林，前揭註 45，頁 48。 
53   蘇永欽，再論一般侵權行為的類型－從體系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後的違法侵權規定，政大法

學評論，第 69 期，2002年 3 月，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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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以綜合兩者所規定之所有要件。 

此外，此種見解更「否定」專利法第 1條、第 56條或第 84條乃保護他人

之法律，因此不應以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作為請求權基礎，若專利法擬採取過

失推定原則，宜參考日本特許法第 103 條之規定54，將其明訂於專利法中，以

杜爭議。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 

主張侵害他人專利權者應負推定過失責任，其依據主要為專利法所採行之

公告與標示制度，或者民法第 184條第 2項。其中後者係認為專利法乃保護他

人之法律，因此侵害專利權之行為人應負推定過失責任，我國實務上法院採取

此一見解者不在少數。 

另有學者認為，專利法之公開或公告制度，使專利權之內容處於任何人皆

可得而知之狀態，因此一般事業於實施特定技術前，理當就該技術是否已為他

人專利權所保護，自行或委託專業人士進行合理調查，且過失之概念所意涵者

乃是「應注意而不注意」或「怠於交易上所必要的注意」，若未踐行上述查證程

序即貿然為之，當屬過失。即使沒有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

的仲介，公開理念本身實已內含舉證責任減輕或轉換之事實推定效力55。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 

我國專利法於民國 83年引進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乃專利權侵害除罪化

                                                 
54   蔡明誠，專利侵權之過失要件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問題，全國律師，第 10 卷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16。 
55  黃銘傑，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訴訟「故意、過失」之要否與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方方式—兼評

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九二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28期，2006年 1 月，

頁 43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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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套措施56，藉以衡平因自由刑之廢除對專利權人所造成之影響57，並以「故

意」作為主觀要件。現行專利法第 85條第 3項規定：「依前二項規定，侵害行

為如屬故意，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損害額

之三倍。」據此可知，行為人若僅有過失，法院便不得酌定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反之，即便行為人確屬故意，亦未必一律負擔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蓋條文中

所規定者乃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因此法院仍擁有裁

量權限，以於個案中審酌是否有課予懲罰性賠償金之必要性。 

我國法院實務上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認定行為人具有故意之情形，大致

上包含：一、行為人與專利權人間曾經存在授權契約關係；二、行為人曾經試

圖向專利權人尋求授權；三、行為人曾收到警告信函；四、透過法院調解成立

後仍繼續侵害專利權；五、於證據保全程序後仍繼續侵害專利權；六、行為人

與專利權人間曾經和解，嗣行為人復侵害專利權；七、行為人曾經提出舉發案；

八、基於特定業務之經營對相關領域之系爭專利權不可能不知情58。綜觀上述

故意侵害之案例，法院採取之故意標準，似僅著重在行為人於實施系爭專利權

時是否已知悉專利權之存在，至於行為人是否知悉其行為已構成系爭專利權之

侵害，則非所問；且行為人是否「有意」侵害系爭專利權，亦非民事責任中故

意要件所須審酌者，顯示出專利權之特殊性，以及民法與刑法對於故意認定標

準之不同。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其他請求權其他請求權其他請求權其他請求權 

非侵權行為之補償，係對一定範圍之人因某意外事故而生的損害予以補

償，通常不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例如勞工保險條例所規定之勞工職

                                                 
56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33。 
57  周金城、吳俊彥，論專利法之懲罰性賠償，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2005 年 3 月，頁

111。 
58  鄭巧筠，論侵害專利權之懲罰性賠償，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1 月，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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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災害補償。此種補償制度與侵權行為法之理論基礎不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係以分配正義為其指導原則，旨在填補損害，使被害人能夠回復損害發生前之

原狀，而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則在維護勞動者之生存權，保障勞工最低必要的生

活59，是以補償制度下之給付義務並非侵權行為法中的無過失責任。專利法第

40條所規定之補償金請求權，性質上亦非專利權侵害之救濟，蓋行為時專利權

既尚未核准公告，便無權利之存在可言，遑論侵害之。該制度僅為一種政策上

之補償措施，以彌補專利權人因為申請書之早期公開所可能喪失之利益。 

專利法第 40 條之補償金請求權，以行為人曾受專利申請內容之通知為要

件，即使未受通知，若行為人明知該專利申請內容已經公開，而仍繼續為商業

上之實施者，專利權人於其申請案獲准後，亦得請求適當之補償金。因此，行

為人是否「知悉」申請案之存在與公開，甚為重要，與一般之補償制度有所不

同。專利法第 40條增訂於民國 90年，其立法理由表示：本條係有關早期公開

暫時保護之規定，申請案公開後，第三人即可知悉該發明技術，並為商業上之

實施，故此時專利申請人尚未取得專利權，為填補專利申請人這段期間之損失，

爰明定專利申請人於將來取得專利權後，對該第三人得請求適當之補償金，做

為彌補。 

據此可知，若行為人為商業上實施時，完全不知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內容，

而係透過其他之管道或者自行研發而得，便與早期公開制對專利權人所造成之

不利益無關，因此沒有予以補償之必要。是以，專利法第 40條設定甚為嚴格之

主觀要件，並無不妥。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內涵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內涵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內涵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內涵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注意義務之範圍注意義務之範圍注意義務之範圍注意義務之範圍 

                                                 
59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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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存在與否，並非如物權等有體財產權般具體明確，亦即專利權不受

限或依附於特定之有形物上，換言之，無體財產權所保護之對象係抽象存在著

的，是一種獨立於有形物之所有權以外的權利60；此外，專利權範圍之解釋亦

具有相當程度之不確定性，尤其於專利申請實務上，均偏好以較為抽象之上位

概念撰寫申請專利範圍，以企圖獲取廣泛之權利，然上位概念之詞句所涵蓋者

通常包含數種具體物件，例如：輸入裝置乃鍵盤、滑鼠、麥克風等設備之共同

上位概念，而輸出裝置則為螢幕、揚聲器等設備之共同上位概念。反之，同一

種具體物件亦有數種不同之上位概念詞句可供選擇，例如：水龍頭同時為供水

裝置、水源、進水設備、清洗裝置之下位概念，光碟片則同時為儲存媒介、光

儲存裝置、數位儲存裝置之下位概念。此種用語上之歧異，乃成為專利權範圍

具高度不確定性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以，本文乃將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注意義

務，分為「應知悉專利權存在」以及「應知悉自己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兩

者個別討論之。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應知悉專利權存在應知悉專利權存在應知悉專利權存在應知悉專利權存在 

首先就專利權存在方面，專利權一旦獲准，依法便應予公告周知，甚至在

專利權核准之前，專利申請案中所依法揭露之技術內容便已公開，雖然此時所

公開之請求項與將來獲准之權利項兩者之內涵未必完全等同，但至少提高行為

人獲知特定專利權存在之可能性。惟單純之公告或公開，似仍不足以直接認定

行為人能知悉且應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上公佈之資

料，民國 98年 2月單月份便有超過五千件之專利申請案61，同月並核准通過三

千件以上之專利。 

                                                 
60  謝銘洋，從相關案例探討智慧財產權與民法之關係，臺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2 期，2004

年 3 月，頁 209。 
61  本文所有統計數據均同時包含發明、新型與新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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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國 96年間，共有將近六萬件之專利申請案獲准並公告、發證62，

依此推估，目前有效之專利，至少數十萬件，甚至逼近百萬件。對於稍具規模

之企業而言，可能尚有能力就相關特定領域之專利資料事先進行檢索與判讀，

惟對於我國為數眾多之中小企業而言，則非易事，遑論一般個人或商號。 

我國專利法第 79條以專利品之標示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前提要件，有助

於提升行為人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之機會，特別是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之間；換

言之，若專利權人曾經在其所製造、販賣之產品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並廣為

流通，身為專利權人於市場上之競爭者，實無理由主張對於系爭專利權存在不

知仍屬合理。惟縱使標示專利證書號數，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無助於行為人之

難以查知專利權存在的困境，例如若專利品僅在特定人之間流通，或者市場上

類似產品數量龐大等，是以即便專利權人依專利法第 79條之規定清楚地在其專

利品上標示相關字樣與書號，仍應依個案之情形判斷專利權人是否已盡關於專

利權存在之注意義務。 

再者，依專利法第 79條但書規定，當行為人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

未標示之產品為專利品時，即便專利權人未依規定標示，仍無礙於損害賠償之

請求。由此條文之規定可知，我國專利法僅將注意義務之重點置於專利權存在

方面，而未對於行為人是否應知悉其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侵害方面予以規範，似

乎表示只要行為人因過失而不知或明知專利權「存在」，便須負擔賠償責任。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應知悉自己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應知悉自己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應知悉自己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應知悉自己之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 

在過失責任之制度下，行為人負有善盡注意義務以避免侵害他人專利權之

義務，其中專利檢索乃最為重要之侵害預防手段。如前所述，專利檢索使行為

                                                 
62  統計資料取自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 

ge.aspx?path=1646&Language=1&UID=10&ClsID=16&ClsTwoID=25&ClsThreeID=0，最後

到訪日：2009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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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以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在，但並非僅搜尋即可了事，更重要者為資料之判

讀與分析，此涉及法律與產業知識之高度交錯，顯非一般研發人員或法務人員

便可勝任，是以課予行為人搜尋並判讀相關專利權之注意義務，似顯過苛。 

當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卻對於專利權之範圍作出錯誤之判斷，因

而確信其行為不會構成專利權之侵害，可能構成有認識之過失；惟如前所述，

專利權範圍之判斷，具有高度之不確定性，若要求行為人一旦對於構成專利權

侵害有所懷疑，便應停止其製造、販賣等行為，勢必將造成寒蟬效應，甚至使

專利權之效力範圍產生事實上擴大之效果。另一方面，就行為人對於專利權範

圍之判斷，若容許合理程度之錯誤，卻可能造成因過失不知系爭專利權存在者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知悉其存在者反而無須負擔賠償責任之現象。此外，專

利權範圍之不確定性程度愈高，行為人得被容許之錯誤空間愈廣，極端地情形

為一旦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對於其範圍之誤認乃理所當然，而一律無

須負擔賠償責任。 

就傳統侵權行為法之觀點而言，過失之注意義務所關切者，乃權利受侵害

之事實，而非單純之權利存在，是以當行為人僅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但卻非

因過失而不知其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除非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否則仍

應無須負擔賠償責任。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層級化之故意標準層級化之故意標準層級化之故意標準層級化之故意標準 

故意之判斷與行為人之認知範圍息息相關，就專利權侵害事件而言，故意

行為人對於事實認識程度，可區分為三種等級，分別為：行為人對於自己的行

為所產生之事實上影響與效果、系爭專利權存在、以及自己的行為構成系爭專

利權之侵害。各國對於間接侵害、懲罰性損害賠償與早期公開所對應之補償金，

多以故意作為其主觀要件，但對於行為人認識程度的要求，卻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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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行為人對於自己的行為所產生之事實上影響與效果，乃故意之基本

要求，原則上尚無法僅以此認定行為人具有故意。此種最低程度之認識，在專

利權侵害事件中，特別是間接侵害之類型，於某些國家之規定下仍具有其特殊

之規範意義。例如，英國專利法僅以行為人知悉自己所提供者，適於供他人於

英國境內實施某「發明」作為間接侵害之主觀要件，至於是否知悉該發明已受

特定專利權所保護，則非所問；而美國專利法對於專利權間接侵害之主觀要件

則採取較為嚴格之定義，行為人所認知之內容不僅包含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更

應及於該專利權因其幫助而遭受直接侵害之高度可能63。此種認識程度上之差

異，在對於有體財產權或身體健康之侵害案件中或許較無關緊要，蓋一般情形

下，行為人若知悉自己的行為於事實上將造成之影響，通常便能夠預見該影響

對於他人所將造成之損害，而專利權等無體財產權則非如此，由於欠缺具體之

外觀供他人辨識，因此行為人即便知道其所提供之零件或工具能夠被他人用來

實施特定技術內容，卻未必有機會認識到與此技術內容相關之專利權。 

至於系爭專利權存在之事實及行為構成專利權侵害之事實，如前所述，目

前仍未失效之專利權至少數十萬件，據此可知行為人未必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

在；惟縱使行為人理解自己的行為之事實上意義，並且對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有

所認識，仍未必知悉此兩者之關係為何。例如，若行為人對於系爭專利權之客

觀範圍作出錯誤之判斷，或者其所委任之律師或專家作出錯誤之比對分析，使

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相信其行為不會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或間接侵害，便可能

阻卻故意成立。然而，是否於認識自己行為的事實上效果外，另要求故意之行

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或甚至知悉其行為對系爭專利權已構成害，將嚴重

影響專利權人之保護強度，蓋後者之證明難度，顯然遠高於前者。 

再者，就懲罰性損害賠償而言，此制度之主要目的係在於報復與懲罰，因

                                                 
63   關於英國與美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主觀要件之介紹與比較分析，詳見本文第 96 頁以下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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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適用之對象應限於故意或惡性重大之行為人64，是以當行為人僅知悉自己之

行為於事實上的影響與效果，而對專利權之存在欠缺認識，便無課予其懲罰性

損害賠償之正當理由存在；縱然此舉可能使行為人傾向於漠視專利權制度，而

選擇不接觸任何與專利權有關之資訊，但不作為請求權之存在，仍具有一定程

度之嚇阻效果，蓋企業可能擔心未來獲利之損失，或者甚至因而倒閉。再者，

若行為人僅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是否得主張不知其行為已構成侵害，而阻卻

故意之成立，則應視具體情形而定；例如，依據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

當行為人收到專利權人所寄送之警告信函時，至少可以確認其已知悉系爭專利

權存在，若行為人曾經委託客觀中立之外部專家比對系爭專利權，並本於善意

信任其所分析出之不侵權結論65，即便該結論最終證明有誤，仍可能無須負擔

懲罰性賠償金。 

據此可知，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要件中，美國法院似未要求行為人須確知其

行為將構成系爭專利權之侵害，但美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要件中之故意，卻

要求行為人必須知悉其所提供之零件或工具乃專門適用於「侵害系爭專利權」；

是以，故意要件本身仍有層次之區別，行為人須認識之事實範圍，應依法律效

果與立法目的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標示之要求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標示之要求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標示之要求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標示之要求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我國專利法第 79 條規定，專利權人應在專利物品或其包裝上標示專利證

書號數，若未附加標示，便不得請求損害賠償。此種義務類似於不真正義務，

蓋不真正義務之違反，通常不發生損害賠償責任，僅使義務人發生權利減損或

喪失之不利益，或使相對人獲得法律上之利益而已66。再者，為避免此種責任

                                                 
64  陳聰富，美國法上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臺大法學論叢，第 31 卷第 5 期，2002年 9 月，

頁 212。 
65  鄭巧筠，前揭註 58，頁 98。 
66  林信和，論不真正義務，月旦法學教室，第 52 期，2007年 2 月，頁 12。 



第叁章、我國專利法上權利侵害責任之主觀要件 

 31

限制之範圍過廣，造成蓄意侵害者亦無需負擔賠償責任之不公平現象，專利法

於民國 86年增訂但書，規定若侵權人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利物品

者，則不在此限。然在此之前，最高法院於民國 65年即有判例67表示，本條之

規定係以未附加標示致行為人不知為專利品而侵害其權利為要件，故行為人知

為專利品而侵害專利權，縱專利權人未加標示，仍得請求損害賠償。因此無論

專利權人是否依規定標示，故意之行為人均無法免除其賠償責任，惟舉證責任

方面，若行為人能證明專利權人未標示，則專利權人必須證明行為人係明知或

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利物品，始得請求損害賠償。 

值得注意者為，依本條但書規定，行為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僅為系

爭專利權之存在，更及於專利權人所製造或銷售之特定物品為系爭專利權所涵

蓋，認定之標準甚為嚴格。例如，於專利權人未標示之情形，若行為人僅知悉

系爭專利權存在，甚至亦明知其行為已構成系爭專利權之侵害，但卻不知市面

上未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之產品乃專利權人自行或授權他人製造、販賣者，依專

利法第 79條但書之文義解釋，該行為人便可能無庸負擔任何賠償責任，此一結

果顯然有違公平與正義，蓋行為人是否知悉專利權人所提供之商品乃專利品，

實質上並無特別予以區別之價值，之所以增訂專利法第 79條但書，僅在於緩和

因過度嚴格之標示要求所帶來之負面影響；是以，既然標示之目的乃提高行為

人認知到系爭專利權存在之可能性，本文建議修正專利法第 79條但書，將專利

權人須證明之事實，改為明知其專利權之存在即可。此外，我國實務運作上似

傾向於不明確區分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與特定產品乃專利產品兩種認知事實之差

別，常以行為人曾收受專利權人所寄送之警告信函，即認定符合專利法第 79

條但書之規定，相關整理與分析請參見本文第肆章。 

再者，專利法第 79 條但書中所謂有事實足證可得而知，究竟僅為明知客

觀化標準，或為過失之範疇，亦不無疑義。本文認為，就體系性之解釋方式而

                                                 
67  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第 1034號民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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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應否定所謂有事實足證可得而知僅屬過失；蓋侵害專利權之賠償責任，至

少應以行為人具有過失為前提，當專利權人未依規定標示時，此前提標準自然

便需相應地提高，若專利權人於未標示時仍能夠僅證明行為人具有過失便可獲

得賠償，專利法第 79 條但書將失去其規範意義，因此所謂有事實足證可得而

知，解釋上應僅為明知之替代證明方式，或客觀化標準。惟我國實務案例中，

仍有法院認為專利權人證明行為人具有過失即已符合專利法第 79條但書68，此

種見解實非妥適。 

標示之存在，某程度上提高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之可能性，甚至更

有機會直接理解系爭專利權具體實施之結果，有助於避免專利權侵害事件之發

生。此外，專利權人若依規定確實於專利產品上清楚標示其專利證書號數，或

許可作為證明行為人具有過失之重要有利因素，若採推定過失責任之見解，標

示有專利證書號數之產品若已廣泛流通，亦將大幅提高行為人舉證證明其無過

失之困難度。據此可知，標示與否雖無法直接認定過失之有無，惟仍具有相當

重要之影響力。 

然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所公佈之專利法修正草案69（民國 98年 1月

22 日之版本），欲刪除現行專利法第 79 條之規定，其所持之主要理由為目前

之規定窒礙難行，例如體積過小之晶片或者方法專利均難以標示。實則，此種

直接刪除標示規定之方式，乃因噎廢食之舉，蓋侵權行為法之目的不僅在於填

補損害，更重要者為預防損害之發生，現行專利法之所以鼓勵專利權人明確標

示，主要即在於預防專利權侵害事件之發生，是以本條規定仍有其存在之價值；

對於某些情形下窒礙難行之問題，放寬標示方面之標準便能輕易解決，因此不

宜貿然刪除。 

                                                 
68  例如，台中地方法院 92 年智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 
6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專利法修法專區，http://www.tipo.gov.tw/ch/MultiMedia_FileDown 

load.ashx?guid=651bfd52-bc10-4d26-a650-9b18f71b76ff，最後到訪日：2009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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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我國司法實務見解之整理與分析我國司法實務見解之整理與分析我國司法實務見解之整理與分析我國司法實務見解之整理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數量統計數量統計數量統計數量統計 

為了解我國各級法院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就主觀要件方面所採取之態

度，本文利用法源法律網70之裁判書查詢系統，以「專利權」為關鍵字，期間

未特別設定71，篩選與專利權侵害有關之訴訟，涵括損害賠償、侵害排除與侵

害防止之請求，針對曾進行實體審查之案件，進行統計與分析。此外，最高法

院與專利權侵害有關之裁判中，所處理者多為上訴不合法、判決不備理由等程

序上之事項，且第三審已不再自行認定故意、過失等事實，因此乃將最高法院

之裁判排除於數量統計之範圍外；惟最高法院對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

之取擇，仍深刻地影響下級法院之裁判，其曾經分別於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1340號民事裁定72以及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2827號民事判決73中先後肯認

專利法第 1條或第 56條乃保護他人之法律，明確採取推定過失責任制度。 

圖表一與圖表二分別為各個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案件之統計，首

先以損害賠償責任成立與否進行分類，在「損害賠償責任成立」類別中，由於

其他要件必然齊備，因此僅就主觀要件之部分再細予分類，分別為「推定過失」、

「明確不推定過失」、「逕認定故意或過失」以及「未明確以故意或過失為前

提」；其中，於「逕認定故意或過失」類別中法院未清楚表示是否推定過失，

而直接論述被告有無故意或過失，雖然無法確知其所採取之歸責原則為何，惟

至少係以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於「未明確以故意或過失為前提」類別

中，則包含完全未審酌被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或者僅否定被告具有故意卻

未再討論其是否具有過失，此類裁判之結果實質上與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無

                                                 
70  網址為 http://www.lawbank.com.tw/index.php。 
71  該資料庫收錄範圍：台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地方法院，89 年起之案件。 
72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73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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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而極少數明確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者，亦納入此類別。 

圖表一圖表一圖表一圖表一：：：：各級法院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之判決數量統計各級法院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之判決數量統計各級法院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之判決數量統計各級法院關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之判決數量統計 

損害賠償責任成立 損害賠償責任不成立 

  推定

過失 

明確

不推

定或

過失 

逕認

定故

意或

過失 

未明確

以故意

或過失

為前提 

欠缺主

觀要件 

未

標

示 

欠缺其

他要件 

其

他 

小小小小

計計計計 

台灣高等法院 8 0 8 9 6 3 41 4 79 

高院台中分院 8 0 11 8 2 0 51 6 86 

高院台南分院 2 0 6 1 3 1 25 0 38 

高院高雄分院 0 0 2 2 0 2 14 1 21 

智慧財產法院 1 0 3 1 0 0 36 2 43 

台北地方法院 6 3 4 7 11 6 56 3 96 

士林地方法院 2 0 3 5 3 1 19 3 36 

板橋地方法院 3 1 15 5 6 0 39 5 74 

桃園地方法院 2 0 4 3 1 1 10 4 25 

新竹地方法院 0 0 0 1 2 0 7 3 13 

台中地方法院 8 3 10 10 3 2 67 10 113 

彰化地方法院 6 0 9 2 3 4 30 1 55 

嘉義地方法院 0 0 5 0 1 0 7 0 13 

台南地方法院 2 0 6 3 4 6 34 6 61 

高雄地方法院 0 0 8 5 1 0 15 3 32 

48 7 94 62 46 26 451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11 574 
51 785 

在「損害賠償責任不成立」之類別中，區分為「欠缺主觀要件」、「未標

示」以及「欠缺其他要件」三類；其中「欠缺主觀要件」者，其代表之意義為

法院明確不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未標示」類別中，原告不僅未於專利品上

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亦無法證明已符合專利法第 79條但書所規定之特別主觀要

件；「欠缺其他要件」則為所有案件中數量最多者，其中大部分為被告於客觀

上未侵害系爭專利權（即系爭產品或方法未落入系爭專利權之範圍），系爭專

利權欠缺專利要件亦不在少數，此外尚有權利耗盡、試驗免責或先用權（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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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right）等。 

至於「其他」欄內，主要包含：僅請求排除或防止侵害、僅以不當得利之

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被告認諾、原告捨棄、阻卻違法、原告非專屬被授權人

或者損害賠償請求權罹於時效等。 

圖表二圖表二圖表二圖表二：：：：推定過失與否與賠償責任成立之關係推定過失與否與賠償責任成立之關係推定過失與否與賠償責任成立之關係推定過失與否與賠償責任成立之關係 

 推定過失 未推定過失 

損害賠償責任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不成立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台灣高等法院 8 1 0 5 14 

高院台中分院 8 0 0 2 10 

高院台南分院 2 0 0 3 5 

高院高雄分院 0 0 0 0 0 

智慧財產法院 1 0 0 0 1 

台北地方法院 6 1 3 10 20 

士林地方法院 2 0 0 3 5 

板橋地方法院 3 0 1 5 9 

桃園地方法院 2 0 0 1 3 

新竹地方法院 0 0 0 2 2 

台中地方法院 8 0 3 4 15 

彰化地方法院 6 1 0 2 9 

嘉義地方法院 0 0 0 1 1 

台南地方法院 2 0 0 4 6 

高雄地方法院 0 0 0 1 1 

48 3 7 43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51 50 
101 

圖表二主要所欲呈現者，乃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後，其最終之效果於實質

上是否等同於無過失責任，因此首先以推定過失與否作為第一層之分類，其中

未納入逕認定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以及未明確以故意或過失為賠償責任成

立之前提者，接著以損害賠償責任成立與否做為第二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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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統計之結果可以觀察到，採取推定過失者，賠償責任成立之裁判於數目

上遠高於不成立者，換言之，行為人舉反證推翻此一推定之成功機會非常低；

而於未推定過失之判決中，賠償責任不成立之案件數量反而遠高於成立者，據

此可知原告同樣難以證明被告具有故意或過失。綜合圖表二之統計結果，反映

著主觀要件舉證上之困難，無論該舉證責任由專利權人或行為人負擔。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之取擇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之取擇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之取擇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歸責原則之取擇 

以下針對與主觀要件相關之個別議題，挑選具體案件，整理歸納其裁判理

由，以探究目前司法實務採取特定見解之理論基礎為何，並藉此彰顯實務見解

之歧異。此外，為說明之便，本文所擷取之判決理由，均經適度修改，惟該修

改之目的僅在於維持表達上之ㄧ貫性，且第二審以後之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均

仍以第一審之原告與被告稱之，以便對照參考。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一般過失責任 

於一般過失責任制度下，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被告於實施侵害行為時具有故

意或過失，因此採取一般過失責任之案件中，法院通常需進一步詳細說明被告

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惟以下所選取之裁判，僅先選錄判決理由中與歸責原則

相關之部分，至於故意與過失之認定，將另予討論。 

台北地方法院 91年訴字第 4670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按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定有明文。

又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

成立要件，苟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本件被告否認其

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則「原告就該事實即應負舉證之責」。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9 年上字第 233 號民事判決亦表示：原告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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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對無過失之辯解負舉證責任，否則專利公告之意義必蕩然無存云云，但

專利法並無此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原告之主張，顯於法不合。 

以下三則判決，更明確「否定」專利法之特定條文係民法第 184條第 2項

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因此仍應由原告對於被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負舉證責

任，否則便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彰化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11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新型專利權被

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時，專利法既未特別規定其歸責原則，依民法第 184條第

1 項侵權行為之規定，自應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依舉證責任分配之

法則，並應由主張有利於已之事實之專利權人負證明之責。民法第 184條第 2

項規定固為獨立侵權行為類型，並應由行為人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始能免責，

惟此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某特定之法律規定而言。法律之制定目的，雖

足以作為認定該法律之特定條文，是否以保護個人權益，而為保護他人之法律

之判斷準據，但尚不得泛指行為人之行為，不符該法律之立法目的，即認為其

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應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再者，於該保護他人之法

律係以故意或過失為構成要件時，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既為其有無違

反該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成立要件，自仍應由請求賠償之被害人，就行為人具有

故意或過失負舉證之責任。此就該保護他人之法律本身即原屬獨立之請求權基

礎時，益為顯然。蓋不論公法或私法上，有關因權益受不法侵害而得請求賠償

損害之規定，莫不以保護個人之權益為目的，各該規定，當然屬於保護他人之

法律，苟認為加害人有各該等法律所規定之侵害行為時，除非能證明其行為無

過失，否則即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在

侵權行為法領域，因均可適用該條項之規定，其他獨立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

定，即屬多餘，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亦已名存實亡！當然，若直接將屬於獨

立請求權基礎之法律規定，解為不在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

之範圍，應是更明確且值得肯定之看法。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在於鼓勵、保護、



專利權侵害民事責任之研究—以主觀要件為中心 

 38

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之發展（該法第 1 條參照），該法第 103條第 1

項之規定乃在明定其專利權效力之範圍，如其專利權受侵害，仍應依相關法條

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排除侵害。而關於侵害新型專利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之規定，本身原即為獨立之請求權基礎，其加害人自須具備故意或過失之責任

要件，始構成該法條規定之違反。本件原告徒以專利法在於保障專利權，並賦

與專利權人排他性權利，因而認為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被告應負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之舉證責任云云，委無可取。至所提上開台灣台北地法院民事

判決之法律見解，在學說上固有相類之說法，但基於前開理由，此項見解，並

非的論，自為本院所不採。故關於被告上開侵害行為，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仍

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任。 

台北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23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則表示：按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固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然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行為義務的違反，雖其法律之定義包括法律

或任何法律授權制定之行政命令，甚至是習慣法均可成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但

其重點為該特定之法律必須具有個別保護性質，係保護個人或單一特定之人的

範圍內，且其法律用語應為禁止法條或命令法條，因此不能僅以專利權之本質

或其立法目的，即認違反專利法即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否則在現代社會中，

所有法律規範幾乎均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此將造成侵權行為過失體系之空

洞。專利法第 1條之立法目的及第 56條專利權之權利範圍及效力等規定，其用

語並非禁止法條或命令法條，即非為保護個別特定法益之規定，故「非」屬民

法第 184 條第 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此外，原告亦未具體舉出被告所為係

違反何具有個別保護性質之特定法條，故原告仍須證明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其專利權，始得向被告等請求損害賠償。 

台北方法院 94年智字第 28號民事判決亦提供相當詳細之論述，其判決理

由表示：有關專利權人主張專利權受侵害而請求侵害人所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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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專利法並未明文規定侵害人應負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然此項損害賠償責

任既係以行為人侵害權利人所有之專利權為前提，其屬於民法所規範侵權行為

之範疇，應無疑義。我國侵權行為法所規範之歸責原則，有過失責任、推定過

失責任、無過失責任及衡平責任；自十九世紀以來，基於「於道德上無可非難

性者不負賠償責任」之道德觀念、「調和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之社會價值及

「尊重意思決定」之人性尊嚴理念，過失責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侵權行為法的

基本歸責原則，我國亦於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揭櫫：「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基本規定；故除非有「基於分配

正義理念對於不幸損害進行合理分配（如民用航空法、消費者保護法所規範航

空器所有人、企業經營者之損害賠償責任）」、「經濟強勢者體恤貧弱之道德

觀念（如民法第 188 條第 2項所規範之僱用人責任）」，或「衡量當事人利益

而合理分配損害（如民法第 188條第 1項前段、第 190條第 1項前段）」等目

的，而以法律明文規定侵害人應負無過失責任、衡平責任或推定過失責任之情

形外，侵害他人權利者應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自仍以其具備故

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要件為必要；且參照最高法院 58年台上字第 1421號判例

之意旨，亦可知應由主張專利權受到侵害之專利權人，負擔證明侵害人有故意

或過失之舉證責任。再者，就此實務上雖有認為專利法第 56條賦予物品專利權

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

權，旨在保障專利權人之智慧財產權，倘未經專利權人之同意而製造專利權之

物品，即難謂其未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即應

推定其有過失之見解。然專利法第 56條第 1 項之規定對於專利權，如同民法

第 765條對於所有權一般，乃具體規範專利權及所有權具有何等「權能」之權

利範圍規定，此二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創設、界限所有權及專利權之權利範

圍，並非諸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條之規定一般，係基於保護他人之目的，

所規範社會大眾應遵循之一定行為標準之規定。本院因此認為專利法第 56條並

「非」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規範之保護他人之法律；實務上或有侵害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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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定其有過失之見解，為本院所不採。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保護他人之法律保護他人之法律保護他人之法律保護他人之法律 

若認為專利法之特定條文，乃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則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除非行為人能證明對於專利權之侵害並無故意與過

失，否則便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採取此一見解之裁判中，最為重要者乃最高法

院 94年台上字第 1340號民事裁定，該裁定理由表示：專利法第 56條規定，物

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

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品之權。旨在保障專利權人之智慧財產權，倘未

經專利權人之同意而製造專利權之物品，即難謂其未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依

修正前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即應推定其有過失。 

惟早在該裁定作成之前74，下級法院早已廣泛地認為專利法之特定條文乃

保護他人之法律，例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87年訴字第 1069號民事判決：「專

利法係保護他人之法律，該等被告始終並未主張並舉證證明其無過失，即已定

認其已有過失」；臺灣高等法院 93年智上字第 10號民事判決：「又專利法係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而制訂（專利法第一條參照）

故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如有侵害專利權人之行為時，自應推定行為人主觀上

有故意、過失，倘行為人欲免除侵權責任，則應舉證其行為無過失時，方能免

除其損害賠償責任。」；台北地方法院 90年簡上字第 386號民事判決：「復按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

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亦定有明文可參。又專利法第一條明訂

『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特制定本法。』，故專

                                                 
74  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1340號民事裁定之裁判日期為 94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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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存在之理由，在於國家為促進產業發展，故賦予專利權人某些程度之排他

性權利，倘非專利權人違反專利法保護專利權人之相關規定時，即屬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而應由侵權行為人證明其主觀上不無故意、過失。」 

然而，於最高法院作出推定過失之裁判後，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裁判更如

雨後春筍般湧現，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4年智上字第 59號民事判決、台灣高

等法院 95年智上字第 18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6年智上易字第

10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 95年民專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4年北智簡字第 4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6年智字第 73號民事判決、士

林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11號民事判決75、板橋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24號民

事判決、板橋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27號民事判決76、板橋地方法院 93年智字

第 38 號民事判決、台中地方法院 96 年智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彰化地方法院

95訴字第 224號民事判決等。採取此一見解之裁判於數目上已凌駕明確未推定

過失者，而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第 2787號民事判決，則再次肯認專利法乃保

護他人之法律77，是以應可預見侵害專利權之行為人須負推定過失責任，將可

能成為未來實務見解之主要趨勢。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公示制度公示制度公示制度公示制度 

除認為專利法之特定條文係保護他人之法律外，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之依

據，尚有專利權之公示制度，惟採取此一論述方式之實務裁判較為少見。 

台北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28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關於行為人故

意過失之有無，於一般侵權行為態樣中，固由被害人負舉證之責，惟因專利權

有專利公報之公告及專利權簿等之登記制度，是以如無特殊情事，倘侵權行為

                                                 
75  裁判日期為 95 年 8 月 8 日。 
76  裁判日期為 95 年 1 月 26 日。 
77  然該判決所引用之條文乃專利法第 1 條，不同於前述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1340號裁定

所認定之專利法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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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已存在，則推定侵權行為人具有過失，行為人若不能證明無過失，即不能免

除其責任。 

台中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59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亦表示：按民法一般

原則，過失舉證責任由被害人負擔，但專利權有專利公報之公告及專利權簿等

之登記制度，故如無特殊情事，侵害行為既然存在，可推定侵害人有過失，侵

害人如不能證明無過失，即不能免其責任。 

士林地方法院 92 年智字第 6 號民事判決則同時以專利法第 1 條乃保護他

人之法律與公示制度作為推定被告具有過失之依據，其判決理由表示：專利法

係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而制定，故對於專利權人

而言，專利法自應屬保護其權利之法律，故如侵害專利之行為人欲免除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時，自應舉證證明其行為無故意、過失。經查系爭專利業已刊

登於中華民國專利公報，已生公示之效果，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使用原告

享有專利之物以為製造、販賣、進口，係屬侵害原告之專利權而違反法令之行

為，推定其有過失。被告雖抗辯其銷售產品上百種，無法逐一認定是否侵害專

利權，主觀上均無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過失云云，然被告身為相關產業製造、

經銷商，自不能諉為不知上開專利權公示效果，其等所辯尚不足反證無過失。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完全未審酌主觀要件即認定賠償責任成立完全未審酌主觀要件即認定賠償責任成立完全未審酌主觀要件即認定賠償責任成立完全未審酌主觀要件即認定賠償責任成立 

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對於損害賠償責任明白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實務裁判

相當罕見，似僅有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年上字第 55號民事判決，其判決

理由表示：按新型專利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使用或

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利物品之權；新型專利權受侵害時，專利權人得請

求賠償損害，專利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05條準用第 88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

文。上開專利法規定，係為鼓勵、保護新型專利權人，創作新型專利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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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授與其於我國境內專有之製造、販賣及使用權利，未經新型專利權人同意

而為新型專利產品之製造、販賣或使用，自屬對於新型專利權之侵害，依上開

法律規定，要不問其有無故意、過失，只要有侵害專利權之行為，即應負此損

害賠償責任，為一「無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以貫徹對於專利權之保護，此

觀上開損害賠償之法律規定中，並不以故意、過失為其要件自明，是其為保護

他人之法律，允無疑義。 

雖然此一判決隨即遭最高法院以 93年台上字第 2292號民事判決所廢棄，

但仍有不少裁判於其判決理由中完全未論述主觀要件是否具備，或是否推定其

具備，而逕認定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甚至有案例顯示行為人曾抗辯其無

故意過失，法院竟仍置之不理，使侵害專利權之賠償責任，實質上等同於無過

失責任。例如：台北地方法院 96年智字第 100號民事判決、台中地方法院 95

年智字第 21號民事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0年訴字第 1706號民事判決及其上訴

後第二審所作成之台灣高等法院 93年上易字第 149號民事判決等。 

於板橋地方法院 95年智字第 17號民事判決中，被告曾抗辯原告應舉證證

明被告有故意或過失、不法加害原告專利之行為及加害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惟法院於判決理由中仍完全未就主觀要件之問題予以說明，而直接以

客觀上侵害行為之存在認定被告應負賠償責任。被告嗣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

院 96年智上字第 4號民事判決依然未審酌主觀要件，即維持原判決，駁回被告

之上訴。 

台中地方法院 91 年重訴字第 254 號民事判決同樣未審酌被告是否具有故

意或過失即認定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後第二審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2年上字第 190號民事判決，則明白表示侵害專利權亦屬侵權行為之一種，自

應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其成立要件，且未推定被告具有過失，

並認定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據此駁回原告關於損害賠償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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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惟第二審之判決嗣遭最高法院以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廢棄，於發回後之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年智上更（一）字第 1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仍主張其

無故意或過失，惟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卻再次完全未說明主觀要件是否具備之問

題，逕以客觀侵害行為之存在，判決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請求排除侵害無須審酌主觀要件請求排除侵害無須審酌主觀要件請求排除侵害無須審酌主觀要件請求排除侵害無須審酌主觀要件 

關於排除侵害之請求，實務見解相當一致地認為毋須審酌主觀要件，例如

台北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73號民事判決，其判決理由表示：按專利權受侵害

時，專利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

防止之，現行專利法第 108條、第 129條第 1項準用同法第 84條第 1項定有明

文。該條文雖未規定對專利權受侵害請求損害賠償及排除侵害之主觀要件，惟

查排除侵害係一種不作為請求權，故客觀上有侵害事實或侵害之虞為已足，毋

須再論侵害人之主觀要件，且權利內容之完全實現上，如遭到某種事由之妨害

或有妨害之虞時，權利所有人當然有權請求排除該妨害，以保全權利的完整性，

此時應與侵權人之主觀要件無關。對此，無體財產權亦同，專利權人所享有之

排他權利，因加害人之妨害行為而喪失其完整性，或有妨害之虞，而可能喪失

完整性，專利權人當然可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毋庸論其主觀上是否有

故意或過失。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主觀要件之認定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過失之判斷過失之判斷過失之判斷過失之判斷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非一致之過失標準非一致之過失標準非一致之過失標準非一致之過失標準 

於過失之認定上，對於不同之行為人身分或不同之客觀行為態樣，法院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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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採取不同嚴格程度之標準；例如，對於單純之經銷商或使用者，其所負之

注意義務，於程度上通常明顯低於製造者或主導者（例如下述鑰匙案之委託他

人製造者甲），甚至完全不負任何事前之查詢義務，所持之理由通常為經銷者

所販售之產品種類繁多，因此難以期待其一一探究個別產品是否侵害他人之專

利權。以下所選錄之判決摘要，各個案件中均有不同身分之數名被告，因此特

別能夠彰顯此種非一致之過失標準。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記憶體模組案記憶體模組案記憶體模組案記憶體模組案 

於板橋地方法院 95年智字第 42號民事判決中，法院雖未推定被告具有過

失，惟仍認定所有被告均具有過失，值得注意者為，法院對製造者與經銷者課

予不同程度之注意義務。 

首先，關於製造者之方面，法院表示從事製造之被告甲既曾經申請專利，

則就未經檢索即產製侵害原告專利之記憶體模組，最低限度應認其具有過失。

至於經銷者之方面，法院表示被告乙係銷售被告甲所產製侵害原告專利權之記

憶體模組，因其僅為經銷商，並非製造商，對於產品是否係屬侵害專利權之注

意義務，並非必採取與製造商相同之標準，而應視其營業之狀態而定。如經銷

商僅係採購少量之侵害專利物品加以銷售，且其本身銷售之其他物品種類繁

多，則要求經銷商必須檢索每件銷售物品是否侵害專利權，非但增加經銷商之

銷售成本，且將因而造成提高售價之結果，對於經銷商與消費者均非屬公平，

然如經銷商係大量進貨，且銷售物品之種類不多，則檢索成本占其銷貨成本之

比例不高，隨著銷售物品數量之增加，檢索成本分擔於每件銷售物品之比例即

隨之而減低，自有檢索之必要。被告乙於 95年 1月 24日單日進貨兩萬套系爭

記憶體模組，金額高達四十二萬元，而檢索產品是否侵害專利所花工作日亦不

過一至二日，如被告乙不願花如此低之成本以確認定其所購買之系爭產品是否

侵害他人專利，自應認為其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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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鑰匙案鑰匙案鑰匙案鑰匙案 

於板橋地方法院 96年智字第 29號民事判決中，共列有四名被告，分別為

委製者甲、製造者乙、經銷者丙以及另一專利權人丁。丁之身分較為特殊，系

爭鑰匙上標示有一組專利號碼，惟該專利號碼並非系爭專利之號碼，其專利權

人為丁，原告亦將丁列為被告，惟無法證明其曾參與其他被告之侵害行為，所

以此部份之請求遭法院駁回。本案係由甲委託乙製造系爭產品，並交由丙銷售

之，法院認為乙、丙均無過失，僅甲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首先，就製造者乙之部份，法院表示被告甲於 96年 5月 29日所委託製造

之系爭鑰匙上亦記載專利號碼 M242548號（不同於系爭專利之號碼），受託製

造之被告乙顯難以判斷系爭鑰匙有無侵害他人專利權之事實，亦無證據證明被

告乙於受託製造時，明知系爭鑰匙即為侵害原告新式樣專利權之事實，況原告

遲至 96年 8月 2日始傳真通知被告乙勿受託製造仿冒他人專利產品之鑰匙，因

此難以認定被告乙於 96年 5月 29日受託製造時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之新

式樣專利權之事實。 

至於經銷者丙，法院表示被告丙雖為北區販賣鑰匙之中盤商，然系爭鑰匙

亦記載專利號碼 M242548號（不同於系爭專利之號碼），被告丙客觀上判斷被

告甲所交付販賣之系爭鑰匙應為有專利權之鑰匙，尚未實施專利權之鑑定前，

自難判斷系爭鑰匙是否有侵害他人專利權之事實，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丙於販售

系爭鑰匙時，明知系爭鑰匙即為侵害原告新式樣專利權之事實，況原告並未舉

證其曾告知被告丙關於被告甲所製造販賣之鑰匙有侵害原告新式樣專利之事

實，難以認定被告丙販賣系爭鑰匙時有何故意或過失侵害原告之新式樣專利權

之事實。 

被告甲為唯一具有過失者，法院表示其為鑰匙之專業製造商，而新式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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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公報係可供不特定人公開閱覽，參以系爭鑰匙與原告新式樣之鑰匙相似程

度極高，因此被告甲自應相當之注意義務，查證系爭鑰匙是否仿冒原告之新式

樣專利，被告甲卻疏未詳細查證，自有過失侵害原告專利權之事實。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拌漿裝置案拌漿裝置案拌漿裝置案拌漿裝置案 

本案被告甲曾與原告所授權之訴外人間存有租賃關係，嗣改向另一被告乙

租用系爭拌漿裝置，原告乃提起訴訟主張被告甲、乙侵害其所擁有之系爭專利

權。由於被告甲僅為單純之使用人，且未因改向被告乙租用拌漿裝置而減少租

金之負擔，法院因此認定被告甲無過失；惟被告乙為原告之競爭者，且曾舉發

系爭專利權，法院據此認為被告乙縱無故意，至少具有過失。 

台北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73號民事判決表示：所謂過失係指能預見或避

免損害之發生，而未能注意致使損害發生。至所謂能預見或避免之程度，即行

為人之注意義務，因具體事件之不同而有輕重之別。通常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程度為基準予以減輕或加重。於專利侵權事件而言，法律雖未明文規定，但製

造商或競爭同業與單純之經銷商或買受人等，對能否預見或避免損害發生之注

意程度，必不相同，應就個案事實，視兩造個別之營業情形或競爭關係等以區

分其有無注意義務之違反，即有無預見或避免損害發生之過失。被告甲為單純

之承租人，其原與原告授權之訴外人以每個月租金十一萬元之代價租用系爭專

利拌漿裝置，但其與被告以係以含集塵器之租金每月十四萬五千元承租，比向

原告承租之金額為高，由此可認被告甲並未因改向被告乙承租而獲有實質利

益，故被告甲辯稱其並不知被告乙之系爭拌漿裝置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應可採

信。至被告乙則與原告立於同業競爭地位，而原告系爭專利自公告迄本件事發

之時已近十年，被告乙實難諉為不知。況被告乙曾舉發原告系爭專利有應撤銷

之原因，但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舉發不成立，其事後仍將系爭侵權拌漿裝

置出租予被告甲公司，縱其無侵害系爭原告專利之故意，但至少可認其應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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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或避免損害發生之注意義務，卻有未為注意之過失，故被告乙應對原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先行尋求專家意見先行尋求專家意見先行尋求專家意見先行尋求專家意見—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燙髮器案燙髮器案燙髮器案燙髮器案 

本案被告於購買系爭產品時，曾要求出賣人保證系爭產品未侵害系爭專利

權，出賣人乃提出中興大學所作之鑑定報告，該鑑定報告之結論為不侵權，與

另一份訴訟中法院所囑託鑑定之報告意見相左，第一審法院雖未提及中興大學

之鑑定報告，惟仍認定被告並無過失，第二審法院則明確指出由於兩份鑑定報

告不同，因此無法期待被告有能力判斷系爭燙髮器是否侵害系爭專利權。 

第一審之台北地方法院 91年訴字第 4670號民事判決表示：被告購入之系

爭燙髮器價格，與原告銷售之燙髮器價格一致，參諸被告僅係一美髮業經營者，

而非美髮器材製造商，關於器材採購僅能依價格、功能、售後服務等因素決定，

並無足夠專業能力判斷所購器材是否侵害他人專利，又無足夠之勞力、時間、

費用於每次採購前，延聘合格之專利鑑定中心審查，本件被告所購買侵害原告

專利權之物品，與原告享有專利權之物品銷售價格一致，被告並未因此而得以

節省任何費用，此情形與正品和仿冒品間應有明顯價差之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

亦不相符，是被告所辯其主觀上並無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等語，堪可

採信。 

第二審之台灣高等法院 92年上易字第 1072號民事判決補充表示：被告於

購買系爭燙髮器時，出賣人曾提供中興大學之鑑定報告，其鑑定結果為系爭產

品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權，雖然台灣科技大學為相反之鑑定結果，惟二鑑定單位

依不同鑑定原則為鑑定，其結果亦迥異，自難期僅係經營美髮業之被告有足夠

能力判斷系爭燙髮器是否侵害系爭專利權，則被告信賴中興大學鑑定結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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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系爭燙髮器，難謂有何故意過失可言。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收納盒案收納盒案收納盒案收納盒案 

本案之被告為國內知名之生活用品連鎖商店，原告指稱被告所販售之系爭

收納盒侵害系爭專利，並發函警告，惟該警告信函未附上任何鑑定報告，被告

乃將信函交由供應商處理，供應商則自行委託事務所進行比對分析，其結果為

系爭收納盒未侵害系爭專利，法院乃據此認定被告無過失。 

台北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72號民事判決表示：原告固提出鑑定報告書為

證，惟此僅能證明被告所販售之系爭收納盒客觀上有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情事，

並無法證明被告主觀上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原告雖另提出存證信

函影本，惟該存證信函並未附上系爭收納盒侵害系爭專利權之鑑定報告，且被

告於收受原告之存證信函後，立即將該信函轉予訴外人商鼎公司處理，而訴外

人商鼎公司亦回函並附上世界法律事務所專利代理人獨立分析之鑑定意見表示

系爭收納盒並未侵害原告之專利權，並謂系爭收納盒為商鼎公司所製造銷售予

被告，被告可謂係不知情之第三人，如原告對鑑定分析仍有意見，歡迎洽商鼎

公司等語，是被告所辯其主觀上並無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等語，堪可

採信。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記憶卡插槽案記憶卡插槽案記憶卡插槽案記憶卡插槽案 

本案原告曾經以警告信函通知被告，主張其所販賣之系爭記憶卡插槽已侵

害系爭專利權，惟該信函未檢附專利資料與鑑定報告，被告乃回函索取，原告

僅再提供專利說明書。嗣被告自行委託中華工商研究院進行鑑定，其結果為系

爭記憶卡插槽未落入系爭專利權之範圍，遂不構成侵害，被告因而繼續製造與

販賣。於訴訟中法院依兩造合意囑託工研院進行鑑定，其結果與被告先前自行

委託之鑑定相反，法院據此表示此不同之鑑定結果至多僅得證明被告無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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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阻卻過失。 

士林地方法院 94年智字第 25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依兩造合意選

任之鑑定單位工研院所為之系爭鑑定報告，系爭記憶卡插槽客觀上確實侵害系

爭專利權。被告未於接到原告之存證信函後，與原告協商選定鑑定機關以釐清

爭議，竟自行選定中華工商研究院為鑑定，該鑑定結果雖認系爭記憶卡插槽未

侵害系爭專利權，惟此一結果至多僅能認定被告並無故意侵害之情，尚不得認

定其確無過失；況被告於鑑定完成後，未將該鑑定報告提示予原告，兩造亦無

從就系爭產品究有無侵害原告專利權此一客觀事實，進一步查明探究，尚難謂

被告對其究竟有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權此一客觀事實，已盡注意防免之責，自

未可遽認被告為無過失。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過失推定之反證過失推定之反證過失推定之反證過失推定之反證 

依前述之統計資料可知，法院一旦採取推定過失之見解，被告舉反證推翻

之機會，便相當渺茫，於筆者所整理之裁判中，僅發現三則成功之案例，以下

將分別介紹被告如何證明其無過失。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靶機案靶機案靶機案靶機案 

本案中，法院首先以公示制度推定被告具有過失，而被告成功舉反證推翻

之，法院便以被告並無故意或過失而駁回原告之訴。本案被告承接警政署保安

警察第二總隊（以下簡稱保二總隊）之靶場維修工程，由保二總隊提供藍圖指

示被告依其內容製作靶機（即系爭靶機），依照合約規定，被告所製作之系爭

靶機應與靶場所原有者相同。而原有之靶機係由原告所承作，並已申請新式樣

專利（即系爭專利）獲准，原告向被告索取授權金未果，乃提起本訴訟請求損

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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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28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關於行為人故

意過失之有無，於一般侵權行為態樣中，固由被害人負舉證之責，惟因專利權

有專利公報之公告及專利權簿等之登記制度，是以如無特殊情事，倘侵權行為

確已存在，則推定侵權行為人具有過失，行為人若不能證明無過失，即不能免

除其責任。本案系爭工程中使用原告擁有專利權之設計，係因業主即保二總隊

提供設計圖要求得標者按圖施工所致，雖然原告主張其於國道第五分隊與桃園

平鎮分局所施作之靶場均已標示系爭專利號碼（保二總隊之靶場卻未標示，原

告表示因施工完成時尚未取得專利權，遂無從標示），惟原告於取得系爭專利

後所參與之靶場工程投標與施作，被告均未一同參與，其究竟應如何知悉原告

系爭新型專利權存在，顯非無疑。縱認被告依照設計圖施工前，仍應進行侵害

調查，以釐清此一設計圖是否有侵害他人專利權情形，然系爭設計圖係由業主

即保二總隊所提供，設計圖上復有建築師事務所名稱註記其上，於外觀上，是

否足以使人產生業已完成侵害調查之認知，亦非無疑！以被告得標者之立場而

言，其所負義務即係按照業主提供之圖示依約完成，倘其未依圖施工，即有構

成違約之虞。綜觀本件被告取得系爭工程以及進行施工之過程，實難以認定被

告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縱認為被告於標得系爭工程後，曾進行侵

害調查程序，且發現系爭工程將侵害系爭專利權，然保二總隊所辦理者乃限制

性招標，則被告自有可能認為本件有關專利權之爭議已由業主處理妥當，據此

觀之，實難以因此即認為被告有故意過失可言。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捲門門片案捲門門片案捲門門片案捲門門片案 

原告擁有捲門門片相關之系爭專利權，起訴主張被告甲所製造、賣販之系

爭捲門門片侵害系爭專利權，被告甲抗辯其所實施者，乃被告乙所擁有之另一

專利權，且實施前已獲得被告乙之授權。由於被告乙未從事任何侵害行為，因

此當然無須負擔任何侵權責任。至於被告甲方面，第一審法院未表明是否推定

過失，逕以被告甲係實施被告乙之專利權，無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意思，且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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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性，而駁回原告之訴。原告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認為專利法第 106條乃

保護他人之法律，據此推定被告具有過失，惟卻以被告甲係信賴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所核發之專利權，因此不具有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而駁回原告

之上訴。 

第一審之板橋地方法院 93年智字第 43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本件

原告及被告乙均享有專利權。顯見被告乙係合法行使其專利權，而授權被告甲

實施之，另被告甲亦係經被告乙之合法授權而根據被告乙之專利權製造、銷售

系爭產品至明。則在被告乙之專利權經專利專責機關依法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之

前，被告乙及被告並無侵害原告系爭新型專利權之意思，亦無任何不法可言。 

第二審之台灣高等法院 95 智上易第 8 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專利

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為販賣之要約、

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新型專利物品之權。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專利法第 106條第 1項、民法第 184條第 2項固有明文。又專利權為專利權人

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實施專利說明書中之申請專利範圍所載之發明

或新型之權利。排他權之意涵在於專利權人取得專利權後，專有排除他人實施

其專利權，但並不當然享有實施其專利權之權利。若專利權人實施其專利權會

牴觸他人之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實施，否則即有侵害他人專利權之虞，此亦有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頒「專利侵害鑑定要點」上篇第二章第一節可資參照。依此，

專利權人實施其專利權如會牴觸他人之專利權範圍，固有侵害他人專利權之

虞，但是否因此構成侵害他人專利權之侵權行為，仍端視行為人有無侵害他人

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而定。本件職司專利權審核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既未認為

被告乙之另一專利權，係抄襲自原告之系爭專利權，或有牴觸原告之系爭專利

權範圍，而核給被告乙另一專利權，原告於被告乙申請系爭專利權時，亦未主

張被告乙申請之專利牴觸其專利範圍或抄襲其系爭專利，而為舉發，原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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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乙之專利之實施會牴觸原告之專利範圍，縱認屬實，被告信賴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核發之專利權，而予授權及實施，亦難認有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或過

失。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餐盒案餐盒案餐盒案餐盒案 

本案法院首先肯認專利法第 1條乃保護他人之法律，據此推定被告具有過

失；惟被告製造系爭容器盒所使用之機器，係購自訴外人甲，甲對於該機器所

製造出之容器盒亦享有另一新型專利，由於被告已取得甲之授權，故法院認為

被告於主觀上並無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可言，與前述捲門門片案中第

二審法院所採取之理由相似。 

彰化地方法院 93 年智字第 1 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被告既經甲授

權實施其專利，且甲之專利復係有效存在，則被告信賴甲此一有效存在之專利，

並依其授權結果實施專利而製造、販賣系爭餐盒，應認其已舉證證明其已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故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故意之判斷故意之判斷故意之判斷故意之判斷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 

寄發警告信函，乃專利權人發現自己專利權受侵害時，阻止他人繼續實施

之最直接手段，若受通知者仍未停止，於受通知後之行為原則上便屬故意侵害，

可能需負擔懲罰性之賠償責任。惟實務上對於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要求尚非

一致，有認為單純警告信函便足以使受通知者處於明知之心理狀態，亦有認為

應附上詳細之侵權分析比對，否則受通知者仍無故意可言，寬嚴之標準差異甚

大。絕大部分之案例均未對警告信函之詳細程度進行論述，逕以被告曾受通知

即認定其明知；而以下所選取之判決，主要乃針對法院認為警告信函過於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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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換言之，即使因為收受簡略之警告信函而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於收受

後之繼續行為仍未必屬於故意侵害。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水平儀案水平儀案水平儀案水平儀案 

本案被告為大型連鎖量販店，原告主張被告所販售之產品侵害系爭專利

權，並於民國 92年與民國 95年兩度發函要求將侵權產品下架，惟兩次信函中

均未附有專利侵害鑑定報告或專利說明書等資料。被告於第一次收到警告信函

時，基於息事寧人之心態，立即將遭指控為侵權之產品（不同於本案之系爭水

平儀）下架；嗣於第二次收到警告信函時，則反要求原告提供更為詳細之資料，

遭原告拒絕，乃自行委託事務所判定，該判定結果表示不無侵害之可能，被告

始將系爭產品下架。原告主張被告於收到警告信函時起，迄產品下架之期間，

乃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法院對此採否定見解，主要理由為原告之警告信函內

容過於空泛，無法使被告知悉系爭產品確實已侵害系爭專利權。由此可知，本

案法院之見解似認為負故意侵害責任者，不僅須對於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有所認

識，更應理解其行為已構成系爭專利權之侵害。 

台北地方法院 94年智字第 34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原告主張被告

有侵害其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係以其於 92年 10月及 95年 2月曾發函被告為

據，惟原告亦自承其主張被告本件侵權之水平儀與其於 92年 10月發函主張被

告販賣之侵權物品，係屬不同之產品，是尚難以原告於 92年 10月發函之行為，

即謂被告有本件侵害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原告雖另主張其於 95年 2月曾發函

被告，惟原告亦自承該存證信函並未附上專利資料及侵權鑑定報告等情，而被

告於收受原告之存證信函後，立即回函請求原告提供專利侵害鑑定報告及專利

說明書，並言明將於收到資料之後，立即做適法之處理等情，嗣被告於其自行

進行侵害專利判斷後，已於 3月中旬進行下架停售作業，是被告所辯其主觀上

並無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等語，堪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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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顯微鏡案顯微鏡案顯微鏡案顯微鏡案 

本案原告主張被告所進口、販賣之系爭顯微鏡侵害其所擁有之系爭專利

權，並曾發函警告被告，要求其停止侵害，惟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乃起訴主張

被告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法院認為原告所寄發之信函過於簡略，因此仍認定

被告並無故意，然最終仍判決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判決理由中未見與過

失相關之論述。與前一判決相同，法院認為被告若僅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

尚不足以認定其具有侵害之故意。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民專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原告固於

96年 3 月 22日委請律師通知被告系爭專利權為原告所有，依法得排除所有侵

害系爭專利之行為。然細繹該通知函並未載明被告之系爭顯微鏡如何構成侵害

系爭專利權之情事，原告發通知函亦未附上任何侵權之鑑定報告，自難認被告

於收到該通知函，即已明知系爭顯微鏡有構成侵害系爭專利權，是以原告主張

被告有故意侵權情事，尚屬無據。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冷卻器案冷卻器案冷卻器案冷卻器案 

本案原告主張被告所製造之冷卻器侵害其擁有之系爭專利權，且曾以警告

信函通知，甚至同時附上原告自行委託事務所製作之鑑定報告，然法院認為原

告未於其所製造之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號碼，而警告信函所附之報告過於簡略，

尚無法據此認定被告於收受通知後便屬明知，因此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台北地方法院 95年智字第 29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原告雖曾函請

被告停止販售系爭冷卻器，然綜觀該警告函雖提及經原告檢視樣品之鑑定分析

結果，發現該產品與系爭專利第 1項請求範圍完全相同，並檢附系爭專利之申

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技術特徵與系爭產品之技術特徵對應結果分析表，然該函

文中並未提及原告係由何處取得系爭冷卻器供作待鑑定物、係以何標準拆解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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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物之技術特徵，且如基於全要件原則，符合文義讀取後，為何並未再基於

逆均等論判斷是否構成侵權。相較於一般專利侵權之鑑定報告，該警告函所附

之鑑定報告顯嫌粗糙、簡陋，且出具該警告函者恰為原告訴訟代理人之律師事

務所，此種未檢附專業機關所為之鑑定報告亦未具體敘明受侵害事實之警告

函，恐不足以使被告據以認定系爭冷卻器確實有侵權之情事。況被告於收受前

開警告函後，旋即委請律師函覆原告表示，經被告自行檢視系爭專利與被告產

品各要件後，被告認為該產品係利用與原告所有系爭專利實質上不同之手段來

達到冷卻功能，並請原告再仔細查證並提出更確切之證明，以利被告進一步確

認等情。故實無法僅因原告寄發說明未臻明確之存證信函，認定被告明知或可

得而知其生產之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綜上，原告違反專利法上之標示義務，

亦無法證明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其生產之產品有侵害系爭專利，殊不論系爭冷

卻器有無落入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中，原告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侵害系爭專

利之故意、過失，自不得訴請被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明知為專利品之判斷明知為專利品之判斷明知為專利品之判斷明知為專利品之判斷—專利法第專利法第專利法第專利法第 79條但書條但書條但書條但書 

依專利法第 79 條規定，若專利權人未依規定於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證書號

數，除非其能證明行為人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利品，否則便不得

請求損害賠償，以下所整理之判決，將著重在如何證明行為人是否明知或有事

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利品。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兩用筆蓋結構案兩用筆蓋結構案兩用筆蓋結構案兩用筆蓋結構案 

本案共有兩名被告，先由被告甲提供樣品委託被告乙開模製造零件，再交

由被告甲自行組裝完成，因而侵害系爭專利權，惟專利權人未依專利法第 79

條之規定於其所銷售之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板橋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2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原告就系爭「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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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筆蓋結構」申請新型專利，既獲審定核准，自亦必經刊載於專利公報之公示

程序，而被告甲既從事筆類製造、販售生意已長達十五年，並與原告授權實施

系爭專利之成功眼鏡鋼筆公司間生意往來達八、九年之久，另被告乙亦已從事

筆類製造十餘年，且曾為原告代工過，衡諸經驗法則，渠等對於原告是否享有

上述新型筆蓋結構之專利權，斷無不知之理。原告所創作之兩用筆蓋，係屬特

殊之新型結構，而被告乙於接受被告甲之委託生產系爭「兩用筆蓋結構」之零

件後，係以原告先前委託其生產之舊模具再委託他人加工修改而得；訴外人昇

凱公司於下訂單前，曾郵寄樣品予被告甲，以被告甲、乙多年製筆之專業經驗，

自應知其結構之特殊性，被告甲於接受昇凱公司之訂單前，未要求昇凱公司提

供合法授權證明，被告乙於接受被告甲之訂單前，亦未向被告甲確認是否經合

法授權實施，即貿然接受訂單，實悖於常理。則原告主張：被告有明知或可得

而知該「兩用筆蓋」為其專利物品等語，應堪採信。 

然而，板橋地方法院最終係以原告未受有實際之損失，駁回原告關於損害

賠償之請求。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變速箱與馬達連結結構案變速箱與馬達連結結構案變速箱與馬達連結結構案變速箱與馬達連結結構案 

本案之專利權人主張其擁有七十項以上之專利權，豈有可能於產品外觀上

標示所有專利字號，而影響其美觀，因此僅於專利構件上標示「警告有專利權」

等字樣。第一審與第二審均認定本案之情形符合專利法第 79條但書之規定，仍

得請求損害賠償，嗣遭最高法院廢棄，發回更審後高等法院改變見解，表示行

為人並非明知，亦無可得而知，駁回專利權人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 

第一審之板橋地方法院 93 年重智第 4 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原告

既屬電動車生產之國內知名公司，並已於電動車及型錄上標示專利警語；被告

早於 78 年起即投入電動車生產迄今，國內專利資料庫之電腦查閱檢索復已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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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則被告於使用系爭專利作為電動車連結物件前，本應詳為查閱原告就電動

車所享專利權範圍，竟疏未檢索，應可認具「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為專利」

之過失。 

第二審之台灣高等法院 94年智上第 58號民事判決基本上仍認定本案之情

形符合專利法第 79條但書之規定，惟進一步表示被告「已知」系爭專利權之存

在，所持之理由為：原告與被告乃係處於商業上競爭對手之關係，競爭對手相

互注意對方之產品，乃屬事理之常，且原告既已於本件專利之相關位置黏貼警

語，被告更無由諉為不知；綜合上述原告已於系爭專利相關位置黏貼標籤警語、

於產品型錄封面標示享有專利權之字樣、國內專利資料庫之電腦查閱檢索復已

普及等情觀之，顯然原告已知被告擁有系爭專利情事。 

本案再經上訴，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並將本案發回，最高法院 97 年台

上第 754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表示：被告曾主張原告之專利品係裝置於電動

車之內部零件，必須將電動車全部拆除，方得發現該結構，今原告既已自認並

未於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僅以泛泛警語代之，實難以期待被告知悉特

定電動車之內部結構已取得專利權之保護；此一主張事涉被告是否明知原告擁

有系爭專利權而仍故意侵害，核屬重要防禦方法，自應詳細勾稽，調查審認，

於判決理由項下說明取捨意見，乃原審恝置不論，徒以兩造處於商業競爭對手、

勢必互相注意對方產品、國內專利資料庫之電腦查閱檢索普及云云，臆測被告

無由諉為不知系爭專利，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 

發回後，於更一審之台灣高等法院 97年智上更(一)字第 7號民事判決中一

改先前之認定，以被告不知亦無可得而知其產製電動代步車內所使用之變速箱

與馬達連結零件為系爭專利品，駁回原告關於損害賠償之請求，所持之理由為：

原告未曾發函警告被告不得侵害其專利權，復未依法於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證書

號數，而本案所涉之電動代步車為小型交通工具，其零件相關專利多達七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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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零件寄藏於車體內部，與單一整體新型專利品可一目了然不同，僅憑空泛

警語，外觀上不易察覺有專利權存在。原告雖主張 89 年 9月 18日取得系爭專

利權起即遭侵害，但遲至 91年 5月 8日始報警取締78，足證細小專利零件如無

專利證號，外人實難察知，而被告於遭取締後已即刻停止使用系爭專利零件。

此外，兩份鑑定內容均表示被告所製造之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比對後，四個

要件中於文義上僅有一個要件相同，縱認國內專利資料庫之電腦查閱檢索已普

及，被告理當查知系爭變速箱與馬達連結零件有他人專利權，惟該專利資料庫

所存留者之專利範圍，亦僅有文義說明及相關圖說等客觀要件可供參考，而均

等論之認定乃鑑定機構事後分析，兼含價值判斷，被告產製電動代步車時，專

利資料庫並無此部分均等效之資料可以查閱，因此尚難推認被告無法諉為不知。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對行為人予以通知，乃使其明知之最直接方法，例如發函通知或警告行為

人79；若未先予通知而直接提起訴訟，藉由訴訟程序之通知與進行，亦可達到

符合專利法第 79條但書之效果，惟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將僅限於通知後或起訴

後之侵害行為所生之損害。 

於士林地方法院 94 年智字第 2 號民事判決中，法院表示雖然原告未於其

所生產之產品標示專利號碼，但於提起本件訴訟前，原告曾以律師函通知被告

已侵害其專利權，此通知已於 93年 10月 6 日到達被告，是原告主張 93年 10

月 6 日以後被告仍有侵害原告專利權情事，即屬「明知」或「有事實足證其可

得而知」，應為可採。至於原告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期間，自應以 93年 10月

6日被告收受律師函為始期。 

於板橋地方法院 94重智（一）字第 21號民事判決中，法院首先闡述專利

                                                 
78  當時專利法尚未除罪化。 
79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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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9條之立法意旨，係因專利權所保障者涉及專業技術，一般人從物品外觀

上不易知悉是否為專利品，為避免公眾動輒侵害他人專利權，乃明定專利權人

應在專利物品或其包裝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以使公眾知所尊重，且此專利權

人標示專利證書號數，應係屬專利權人之一種義務，如其怠於為此項標示，除

可證明侵權人已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專利物品外，即不得請求民事上損害賠償。

本案原告未在專利物品或其包裝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惟於起訴或為證據保全

時，即應堪認被告已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專利物品。易言之，就起訴或保全證據

後原告因專利權受侵害所受之損害，得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不受專利法第 79

條之限制，惟仍須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事屬當然。 

於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智（一）字第 2 號民事判決中，專利權人起訴請求

排除與防止侵害，並請求損害賠償，惟關於損害賠償之訴，因專利權人無法證

明行為人之侵害行為對其財產造成何侵害，該部分遂遭駁回。惟本案之判決理

由中仍針對專利法第 79條但書之部分進行討論，然結論上卻與侵害排除與防止

請求權連結，似屬誤植。法院表示：原告未能證明其在專利物品或其包裝上標

示專利證書號數，惟本院於 94年 12月 16日因原告聲請而至被告處實施保全證

據，被告已於該日收受裁定，是被告自 94年 12月 16日起即明知原告取得系爭

專利，仍繼續侵害之，原告自得請求排除及防止其侵害。 

於板橋地方法院 95 年重智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中，雖然與前述各個案件類

似，以被告曾受通知認定已明知，惟通知者卻非專利權人，而係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表示：系爭專利於 93年 2月間即經核准並公告於專利

公報，而被告所申請之新式樣專利，於申請過程中，主管機關曾在 93年 6月 4

日發函援引系爭新式樣專利為引證案質疑被告新式樣專利申請案之新穎性，被

告隨後具函申復詳細說明比較其新式樣與系爭專利之不同，足見被告至遲自接

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函文之日起，即對系爭專利之內容知之甚稔，故原告主張

被告係符合專利法第 129 條準用專利法第 79 條但書規定，明知原告有系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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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顯具有侵害之故意等語，乃為可採。被告辯稱原告並未在專利物品或包裝

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故被告無侵權之故意或過失云云，尚非可採。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擴大之損害賠償範圍擴大之損害賠償範圍擴大之損害賠償範圍擴大之損害賠償範圍—受通知前之損害受通知前之損害受通知前之損害受通知前之損害 

行為人於侵害之始，可能不具有故意與過失，嗣經專利權人之通知而知悉

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與自身之侵害事實，則於收受通知之後，便屬故意侵害，遂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甚至亦可能產生懲罰性賠償之問題。然而，損害賠償額計

算之始點，究竟應為客觀上侵害行為開始之時，或者受通知而具有主觀上故意

之時，則不無疑義。於前一款所討論之專利法第 79條但書相關案件中，若專利

權人未標示專利證書號碼，雖然仍可藉由證明行為人明知而獲得賠償，惟此時

損害額計算之始點，法院通常會推延至行為人明知之時，而非其侵害之始，例

如前一款第三目所列之士林地方法院 94年智字第 2號民事判決、板橋地方法院

94重智（一）字第 21號民事判決以及板橋地方法院 95年智（一）字第 2號民

事判決。 

然而，在專利權人未標示以外之案件，經常可見法院於認定行為人具有故

意之後，便未再以故意之時點區分損害賠償之數額；換言之，縱使行為人於從

事侵害行為之始尚非故意，仍須就收受通知前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採取

此種見解之判決，於肯定行為人因收受通知而具有故意之後，便未再論述其是

否具有過失，但卻將損害賠償範圍擴及至收受通知前之侵害行為，實質上即推

定該段時期內行為人至少具有過失，否則其效果便無異於無過失責任。本文認

為此種擴大之損害賠償範圍並非妥適，蓋若認為對於專利權之侵害本質上仍屬

侵權行為，應以故意或過失之存在為賠償責任成立之前提，則於行為人因通知

而具有故意「前」所造成之損害，當然便無須負擔賠償責任，除非法院能清楚

表示該段時期內行為人具有過失，無論推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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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自動切換開關案自動切換開關案自動切換開關案自動切換開關案 

本案被告自 93 年 12 月起，便開始侵害系爭專利權，而原告遲至 94 年 4

月始以警告信函通知被告，惟被告於收受該信函後仍未停止侵害。板橋地方法

院 94年智字第 23號民事判決於判決理由中，即以被告曾於 94年 4月受原告通

知而認定其具有故意，惟於計算損害額時，係以「原告自 93年 12月至 94年 5 

月止之通常可得利益」為基準，且未再論述被告於 94年 4月收受通知「前」是

否至少具有過失。最終並依上述方式計算而得之損害額，加計一倍以作為故意

侵害之懲罰性賠償。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建材合板案建材合板案建材合板案建材合板案 

本案原告為系爭專利權之專屬被授權人，起訴主張被告所生產之建材合版

侵害系爭專利權，且已於 94年 12月 29日以警告信函通知被告，惟被告仍未停

止侵害，法院據此認定被告乃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因此須負懲罰性賠償責任。 

於台南地方法院 95年智字第 21號民事判決之判決理由中，法院首先肯認

系爭建材合版已落入系爭專利權之範圍，隨後便立即計算損害之數額，而未就

主觀要件之部分進行論述，其計算之基準為被告於「94年 1月至 95年 8月間」

之營業收入。於損害賠償額度計算完成之後，法院接著判斷被告是否應負懲罰

性賠償責任，至此始認定被告乃故意侵害系爭專利權，其理由為被告曾於「94

年 12月」收受原告所寄送之警告信函，竟仍繼續侵害，因此將損害額提高為二

倍。 

由於法院未再論述 94年 12月被告收受警告信函「前」是否至少具有過失，

因此就損害額計算之始點而言，似有不當擴張之嫌，亦即就 94年 1月至 94年

12月間因侵害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被告應無需負擔此部分之賠償責任，始符合

有過失始有責任之基本歸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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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實施其他專利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實施其他專利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實施其他專利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實施其他專利權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經常可見到被告主張其所實施者乃自己所擁有之專

利權，或者已經取得第三人之合法授權，因此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對於此種

抗辯，法院之見解並不一致，有認為此種情形下應阻卻故意，或者進一步認為

應同時阻卻故意與過失；然仍有法院認為是否實施自己或他人之其他專利權，

與是否應負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責任完全無涉。本文傾向於最後一種見

解，蓋專利權僅屬消極之排他權，並無積極實施之權利內涵，因此即便行為人

係實施自己所擁有之另一專利權，仍可能構成對系爭專利權之侵害，既然侵害

於客觀上仍可能成立，則行為人於主觀上所應負之注意義務或者故意所要求之

認知程度，便當然與「非」實施自己所擁有之另一專利權之情形無異。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阻卻故意或過失 

於台中地方法院 93 年智字第 6 號民事判決中，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所製造

之系爭鑽孔軸座已侵害原告所擁有之系爭專利權，惟被告抗辯其所製造者乃實

施其所擁有之其他兩專利權，該兩專利權曾遭訴外人以系爭專利權為資料向智

慧財產局提出舉發，經審查後認定舉發不成立確定。被告據此主張其所製造之

系爭鑽孔軸座並未侵害系爭專利權。 

台中地方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表示：被告取得之二新型專利全，既然是緣於

改良原告之系爭專利權而創作，且均經智慧財產局核給專利，則被告依其新型

專利權製造系爭鑽孔軸座，自係基於對智慧財產局核給專利之「信賴」，其因

此認為所製造之系爭產品不致於侵害原告之專利權，即具有合理之確信基礎。

故於判斷是否侵害原告之專利權時，自應認為被告並無故意或過失之歸責要

件。從而不論前述之鑑定結果是否可採，因被告並無侵害原告之專利權之歸責

要件，自不成立專利權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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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完全不影響故意過失之認定完全不影響故意過失之認定完全不影響故意過失之認定完全不影響故意過失之認定 

於前述判決中，法院之所以認為實施自己之專利權，或者經其他專利權人

合法授權者，便欠缺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故意或過失，應係基於「實施自己專利

權便不會侵害他人專利權」之錯誤假設。 

專利法所賦予專利權人者，僅為消極性之排他權，而不包含積極性之權能，

專利權人得否實施其所擁有之專利權，仍應受他人專利權或相關法規之限制

80；換言之，專利權人可能永遠無法實施其所擁有之專利權。是以，行為人侵

害系爭專利權之行為是否同時為實施自己所有之另一專利權，應與行為人是否

具有故意完全無關，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於台北地方法院 92年智字第 98號民事判決中，法院首先表示縱然系爭眼

鏡係被告依照其所擁有之專利權所製造，然仍有侵害系爭專利權之可能，新型

專利是否具備新穎性及進步性，乃屬是否符合專利要件之問題，而與某物品究

否侵害其他專利分屬二事，前者屬專利舉發之範疇，後者屬專利侵害判斷之範

疇；是以，兩專利並存時，仍有侵害他人專利之可能。至於主觀要件之問題，

法院則肯認專利法第 1條乃保護他人之法律，因此推定被告具有過失，而專利

權為專利權人所享有之排他性權利，所謂排他權之意涵在於專利權人取得專利

權後，專有排除他人實施其專利權，但不當然享有實施其專利權之權利，若專

利權人實施其專利權會抵觸他人之專利權範圍，則不得實施，否則仍有侵害他

人專利權之虞。故無法僅因被告係實施自己所有之專利權，遽認定其無過失侵

害原告之情事，被告既有過失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自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80  Janice M. Mueller, An Introduction to Patent Law (Aspen Publishers 2nd ed. 2006), 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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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比較法上之觀察比較法上之觀察比較法上之觀察比較法上之觀察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TRIP 協定中之相關要求協定中之相關要求協定中之相關要求協定中之相關要求 

我國之國際地位由於中國打壓之故，迄今尚無法以獨立國家之名義加入大

部分之世界組織，因此對於許多重要之國際條約，即便我國具有高度之意願，

仍無法簽訂之。然而於西元 2002年，我國終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之正式會員，惟係以台、澎、金、馬獨立關稅

領域之名義加入，而非獨立之國家；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簡稱 TRIPS協定）

乃 WTO的一項多邊貿易協定，會員國應遵守 TRIPS協定所要求之各種基本義

務。TRIPS協定與其他多邊貿易協定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要求 WTO 會員應使

其內國智慧財產相關法規符合該協定明定之智慧財產權保障的最低標準；

TRIPS協定內所涵蓋的智慧財產權種類，包括著作權及其相關權利、商標、地

理標示、工業設計、專利、積體電路之電路佈局、營業秘密等七項，此外亦有

關於控制契約授權之反競爭行為之規定81。TRIPS 協定共有七十三則條文，其

中第 41條至第 61條規定關於智慧財產權之執行（enforcement），第 44條係關

於禁制令等不作為請求權，第 45條則與損害賠償有關，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 

TRIPS協定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之司法機關應有權命當事人停止侵

害行為，特別係在於涉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進口物品，於結關後立即阻止其進

入司法管轄區域內之商業管道。此外，會員國並無義務使前述司法禁制令適用

在行為人於明知或有合理依據知悉其行為構成智慧財產權之侵害前，所取得或

                                                 
81  楊一晴，取自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網站中針對 TRIPS所作之說明與解釋，

http://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readDoc?document_id=17460&action=conte
nt，最後到訪日：2009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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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之物品82。本條前段所規定者，僅限於侵害行為已存在之情形，而未要求

會員國賦予權利人防止侵害請求權；雖然 TRIPS協定第 50 條要求會員國之司

法機關應有權採取暫時性措施，以防止智慧財產權遭侵害，但兩種禁制令之性

質仍有差異，且司法上審理之密度亦有所不同。 

對於非暫時性之禁制令部分，會員國得依 TRIPS協定第 44條第 1 項後段

之規定，選擇拒絕提供禁制令之救濟方法供權利人對抗善意（bona fide）之商

品取得人，此時權利人若無法證明行為人於取得時或訂購時便已知悉或非因過

失而不知其行為所構成之侵害事實，即便其嗣後知悉或可得而知，對於行為人

已經取得或訂購之商品，仍無法透過禁制令之手段，阻止其於市場上繼續流通，

但基於 TRIPS協定第 45 條之規定，會員國仍應使權利人能夠對嗣後知悉或可

得而知之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83。據此可知，會員國不論是否將行為人於侵害

時之故意或過失作為禁制令或排除侵害請求權之要件，均未違反 TRIPS協定之

要求。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TRIPS協定第 45 條分為兩項規定，其中第 1 項規定會員國之司法機關對

於明知（knowingly）或可得而知（with reasonable grounds to know）之情況下，

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人，應有權命其對權利人因其侵權行為所受之損

害，給付相當之賠償；第二項前段更進一步要求會員國之司法單位應有權命行

為人給付權利人相關費用，該費用得包含合理之律師費用。 

如前所述，由於 TRIPS 協定所規定者乃智慧財產權人於保障上之最低標

                                                 
82  本文中關於 TRIPS協定之中文翻譯，主要係參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上所提供之內容，

http://cwto.trade.gov.tw/kmi.asp?xdurl=kmif.asp&cat=CAT295，最後到訪日：2009年 4 月 26
日。 

8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et al., Resource Book on TRIP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9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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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因此若會員國進一步要求非明知或非因過失而不知之行為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例如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等，並未違反第 45條所規定之義務；反之，若會

員國以故意或過失作為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要件，亦即無論智慧財產權受何種

性質或程度之侵害，只要行為人非基於故意或過失為之，便無須負擔任何賠償

責任，同樣未違反第 45條所規定之義務。再者，第 45條第 2項所規定之費用，

雖然條文規定得包含律師費用，惟應僅為例示規定，會員國所授權司法單位判

給權利人之費用，不僅非以律師費用為限，縱然未包含律師費用，亦無違於第

45條第 2項所課予之義務84。 

此外，TRIPS協定第 45條第 2項後段規定，會員國並得授權其司法機關，

命行為人賠償因其侵害行為所失之利益以及（或）預定的損害額，縱使行為人

於侵害當時，確實不知或非因過失而不知其行為已侵害他人之權利。此一規定

並無強制性，會員國縱使欲提供智慧財產權人更為強大之保護，仍得自行決定

其內容，不以本條所規定者為限，且會員國亦得選擇僅提供最低程度之保障。

例如，會員國得將上述所失利益或預定數額之賠償主體，限定於具有過失之行

為人。TRIPS協定的目的不僅在於賦予智慧財產權實質之保護，避免因為智慧

財產權之過度保護而對國際貿易產生負面影響，亦為其宗旨之一85；是以，TRIPS

協定第 45條第 2項後段之規範意義，乃在於明白宣示縱使會員國要求無過失之

行為人負擔超過實際損害數額之賠償責任，仍不牴觸 TRIPS 協定。惟 TRIPS

協定第 41條第 1項後段規定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序之執行，應避免對合法貿易造

成障礙，並應提供防護措施以防止其濫用，因此賠償數額之判定並非毫無限制，

仍應顧及其對於國際貿易所可能造成之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TRIPS協定所規定之基本標準，係要求會員國「至少」應使權

利人得向具有故意或過失之行為人，請求賠償權利人所受之損害，只要權利人

                                                 
84  Id., p. 593. 
85  Id., p.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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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損害賠償方面所受之保障不低於此一標準，便未違反 TRIPS協定，是以會員

國得自由選擇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歸責原則。惟應注意者為，TRIPS協定所規定

者僅及於智慧財產權之直接侵害，對於間接侵害之部分則留待會員國自行決定

其保護之方式與強度。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美國專利法美國專利法美國專利法美國專利法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純客觀認定之全要件原則純客觀認定之全要件原則純客觀認定之全要件原則純客觀認定之全要件原則 

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a項規定，於專利權尚未到期前，任何人在美國境

內製造、使用、為販賣之要約或販賣任何受專利權保護之發明，或者將其進口

至美國境內，而未取得專利權人之同意，即構成專利權之侵害86。該條文乃對

於專利權直接侵害之明文規定，其中列舉五種侵害行為之態樣，符合任何一種

便足以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至於所謂之全要件原則（all-limitations rule），

則係由美國法院之判決所建立，用於判斷侵害行為所涉及之客體是否屬於受專

利權保護之標的。例如，若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為數個元件之組合，則被控侵

權之產品必須包含「全部」元件之組合，且已適於使用，始構成條文中所定義

之「製造」。 

判斷專利權是否受到直接侵害，包含兩個重要之步驟，分別為解釋專利權

之範圍，以及將解釋後之範圍與被控侵權之產品進行比較87，兩步驟均屬純粹

                                                 
86  35 U.S.C. §271(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title, whoever without authority 

makes, uses,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patent therefore, infringes 
the patent.” 

87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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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之判斷。如前所述，請求項乃界定專利權範圍之最主要依據，雖然幾乎所

有之專利文件均已由政府所公開或公告，甚至建立起完整之線上電子資料庫供

民眾查詢，惟對於各請求項中所使用之文字，仍難以預測其解釋之結果88，使

專利權之客觀範圍產生事實上之不確定性。在 Markman v. Westview 

Instruments89乙案中，最高法院之所以認為對於請求項之解釋應屬法官之職責，

而非陪審團所得認定，主要理由之一為專利權範圍解釋一致之重要性，即著眼

於法安定性之要求。然而，縱使專利之權利範圍已統一由法院進行解釋，去除

由陪審團認定所伴隨之浮動性，仍難以避免模糊地帶之產生，特別是在尚未提

起訴訟前之階段，造成迴避設計之困難，更影響被控侵權者注意義務或侵權意

圖之認定標準。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方法專利修正案方法專利修正案方法專利修正案方法專利修正案 

值得注意者為方法專利權之特殊性，方法專利所保護之標的，主要係數個

步驟之組合，傳統上僅有在美國境內真正實施方法專利所包含之所有步驟者，

始構成方法專利之直接侵害，而單純使用、進口或銷售藉由這些步驟所製造之

產品，則非專利權之效力範圍所及。此種保護範圍下之方法專利，顯然非常容

易迴避，無法提供足夠之誘因以鼓勵發明。例如，任何人均能夠在美國境外使

用某方法專利所保護之步驟，並將因此生產出之物品銷往美國境內，而無須專

利權人之同意。美國國會遲至西元 1988 年始通過方法專利修正案（Process 

Patent Amendment Act），以填補方法專利在保護上之漏洞，於專利法第 271條

增訂第 g項，明文將進口、為販賣之要約、販賣或使用「藉由方法專利所製造

之物品」，定義為對於方法專利之侵害90，此種侵害通常亦歸類為專利權之直接

侵害。 

                                                 
88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 287. 
89  517 U.S. 391 (1996). 
90  Roger E. Schechter, John R. Thomas,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Thomson/West. 2004),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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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擴大方法專利之權利範圍外，方法專利修正案亦於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

第 g項增列兩種不構成專利侵害之例外事由，分別為（一）系爭產品於後續之

步驟中已產生實質上之變化91，或者（二）系爭產品已成為其他產品中無關緊

要且非核心之部分92；符合上述兩種情形之一，系爭產品即不屬於第 271條第 g

項中所定義之「藉由方法專利所製造之產品」，因而自始非方法專利之效力範圍

所及，惟仍以此方法專利所定義之步驟未曾於美國境內實施為前提，且必須在

系爭產品進入美國境內前，便已符合其中一種例外情形。 

此外，有鑑於產品製造方法上證明之困難，方法專利修正案同時於美國專

利法第 295條新增關於舉證責任減輕之規定，專利權人僅須證明其同時符合兩

個較為容易證明之情形，法律上便「推定」系爭產品係由專利權所保護之方法

所製造，惟被控侵權者仍得舉證證明其事實上並未使用該方法專利，而不構成

專利權之侵害。美國專利法第 295條所規定之舉證責任減輕情形為（一）系爭

產品與利用方法專利所製造之產品間具有實質上之相似性93，以及（二）專利

權人已進行合理程度之查證，惟仍無法獲悉其方法專利權所保護之步驟程序實

際上是否用於製造系爭產品94。此推定之效力仍與主觀要件無涉，且似非真正

意義之舉證責任倒置。 

綜上所述，於認定方法專利是否受侵害時，與物品專利相同，僅需客觀地

進行判斷。然而，有鑑於製造、使用、進口、為販賣之要約以及販賣利用方法

專利所製造之產品，與在美國境內真正實施方法專利所保護之步驟相較，其侵

害專利權之直接程度顯然較低，僅介於直接侵害與間接侵害之間，因此雖然未

如間接侵害般要求被控侵權者必須具有主觀上之認識或故意，但方法專利修正

                                                 
91  35 U.S.C. §271(g)(1). 
92  35 U.S.C. §271(g)(2). 
93  35 U.S.C. § 295(1), “…that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exists that the product was made by the 

patented process.” 
94  35 U.S.C. § 295(2), “…that the plaintiff has made a reasonable effort to determine the process 

actual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oduct and was unable so to 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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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仍於法律效果上作出些許之限制，特別要求審酌主觀要件95，以避免過度擴

張專利權之效力。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 

美國專利法於西元 1952年時首度於專利法中納入間接侵害之規定，然而專

利權間接侵害之概念，早在該次修法之數十年前便已由聯邦最高法院所提出

96，是以西元 1952 年之專利法僅係將實務所發展出之間接侵害類型予以明文

化，非由國會所自行創設。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主要將間接侵害分為兩種類型，

分別為誘引侵害（Active Inducement）與輔助侵害（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兩者之判斷均涉及主觀要件，有別於純粹客觀判斷之直接侵害。此外，由於間

接侵害實質上尚未影響到專利權人之獨占權益，所以間接侵害之成立仍須以直

接侵害行為存在為前提；然而，美國法院通常不會在審判中要求專利權人證明

確實已發生直接侵害行為，例如在 Standard Oil Co. v. Nippon Shokubai Kagaku 

Kogyo Co.97乙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原告僅須證明被控間接侵害者之客

戶，若依照其購買之產品的預期用途而使用之，將會構成直接侵害。 

誘引侵害與輔助侵害其實並非互斥之間接侵害行為態樣，一行為可能同時

符合誘引侵害與輔助侵害之定義，兩者間至少存有部分之重疊，甚至所有之輔

助侵害行為皆可解釋為誘引侵害之類型98。如此一來，關於輔助侵害之規定便

可能成為贅文，然而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c 項仍有其存在之實益，此涉及美

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d項關於非專利濫用行為之安全港條款，本文將於下文中

隨輔助侵權之規定一併介紹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誘引侵害誘引侵害誘引侵害誘引侵害 

                                                 
95  請參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 項之規定，以及本文第 87 頁之說明。 
96  See American Cotton-Tie Co. v. Simmons, 1 S.Ct. 52 (1882). 
97  754 F.2d 345, 224 USPQ 863 (Fed.Cir.1985). 
98  Roger E. Schechter, John R. Thomas, supra note 90, p.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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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b項規定，積極誘引他人侵害專利者，應負侵害者

之民事責任99。此條文之規定，主要係將專利權之效力，擴及至教唆或幫助他

人侵權者，與刑法上之從犯類似100。雖然條文內未明確規定行為人之主觀要件，

惟過往之案例以及立法歷程均已清楚顯示誘引侵害應包含主觀認知方面之要件

101；例如，在 Hewlett-Packard Co. v. Bausch & Lamb Inc.102乙案中，法院認為在

誘引侵害之訴訟中，專利權人必須證明被告實際上有意（actual intent）造成直

接侵害行為之發生103；嗣於 Water Techs. Corp. v. Calco, Ltd.104乙案中，法院認為

以往之判決先例與立法理由均一致地要求，被控間接侵害者必須有理由知道其

所教唆或幫助之他人行為將造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並基於此認識下仍誘引他

人為之105。據此可知，對於誘引侵害在主觀上之要求實質上已達故意之程度，

限縮該條文適用之範圍，使善意第三人不致於動輒得咎。 

誘引侵害之典型態樣，係提供他人關於如何實施發明之指示與資訊。在前

述之 Water Techs. Corp. v. Calco, Ltd.乙案中，專利權人 Water Technologies擁有

改良式滅菌聚合物方面之專利，主要應用於水之過濾，被告 Calco為專利權人

於市場上之競爭者，於其所製造與販賣之產品中採用受系爭專利權所保護之聚

合物，因而構成專利之直接侵害。另一被告 Gartner為 Calco之顧問，提供配方

予 Calco並協助其製造該聚合物，甚至負責撰寫供消費者參考之使用說明書。

法院基於以上事實，認定 Gartner之行為已構成充分之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足以判斷其所為之誘引侵害應屬故意（intentional），因此 Gartner

與 Calco應負連帶之損害賠償責任。 

                                                 
99  35 U.S.C. § 271(b), “[w]hoever actively induces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shall be liable as an 

infringer.” 
100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314. 
101  Donald S. Chisum, Principles of Patent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Foundation Press 3rd ed.  

2004), p. 973. 
102  909 F.2d 1464 (Fed.Cir.1990) 
103  Id., at 1469. 
104  850 F.2d 660 (Fed.Cir.1998). 
105  Id., at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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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典型之誘引侵害類型，係提供同時具有直接侵害用途與非直接侵害

用途之產品，單純製造或販賣此種產品，不僅不會構成誘引侵害，亦不符合輔

助侵害之規定；但假若提供該產品者進一步指示買受人如何實現該產品之直接

侵害用途，或者以廣告行銷之方式向消費者宣揚該產品之直接侵害用途，便會

構成誘引侵害106，而須負擔民事責任。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輔助侵害輔助侵害輔助侵害輔助侵害 

與上述誘引侵害之規定相較，輔助侵害之適用範圍較為狹窄，美國專利法

第 271條第 c項所規範者，乃提供部分元件或儀器設備供他人實施發明之行為，

惟此種提供行為非常普遍，若一概課予專利侵害之民事責任，勢必將嚴重影響

市場交易秩序，因此該條文中設有三個重要之限制要件，其中若有任何一個要

件未符合，便不構成專利權之輔助侵害。該要件分別為：（一）行為人所提供者

須為發明之重要部分，且係特別針對直接侵害之目的所製造；（二）行為人所提

供者並非具有不侵權用途之日常商品；（三）行為人必須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

在，並知悉使用其所提供之物品者將直接侵害該專利權107。條文中明確定義主

觀要件，是以行為人必須具有故意，始可能構成專利權之輔助侵害。 

在輔助侵害之案例中，判斷行為人所提供者是否為「日常商品（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往往成為訴訟成敗之關鍵，只有提供「非日常（nonstaple）商

品」者，始可能負擔輔助侵害之民事責任。美國法院將非日常商品定義為：「除

侵害專利外，別無其他商業用途者。」此一要件涉及公共利益之衡量，蓋行為

人若僅提供具有非侵權用途之日常商品，則此日常商品之流通，將有益於社會

                                                 
106  See Chiuminatta Concrete Concepts, Inc. v. Cardinal Industries Inc., 145 F.3d 1303, 46 USPQ2d 

1752 (Fed.Cir.1998). 
107  35 U.S.C. § 271(b), “[w]hoever offers to sell or s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onent of a patented machine, manufacture, combination, or composition, or 
a material or apparatus for use in practicing a patented process, constituting a material part of the 
invention, knowing the same to be especially made or especially adapted for use in an 
infringement of such patent, and not a staple article or commodity of commerce suitable for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shall be liable as a contributory inf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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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因此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c 項僅賦予專利權人排除他人在非日常商品

市場上之競爭，而不允許其控制具有非侵權用途之日常商品的供應108。 

就字面意義上而言，行為人所提供者是否為日常商品，應屬客觀之事實，

而與行為人之意圖無涉。換言之，依據法條之結構，非日常商品要件與知悉要

件兩者於判斷上應互相獨立；惟美國實務上有時允許透過非日常商品要件之證

明，而推定行為人具有專利法所要求之故意。例如 Metro-Gold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109乙案，其中所涉及者雖為著作權侵害之問題，惟在美國著

作權法中並無輔助侵害之規定，因此關於著作權之輔助侵害，係引用專利法之

規定而透過法院判決創設之。該判決表示，當系爭物品被認定為僅具有侵害專

利用途之非日常商品時，法院可以依據系爭物品於市場上散佈之事實，推定散

佈者有意使系爭物品用於專利權之侵害。由於系爭物品僅適於侵害專利權之

用，因此系爭物品於市場上未經專利權人同意之流通，並不具有合法之公共利

益，在此情形下推定或認定散佈者具有侵害之故意，難謂其不符公平與正義110。

法院此舉某程度上減輕專利權人之舉證責任，畢竟故意所涉及者乃行為人之心

理狀態，通常無法如過失之判斷般透過客觀情狀進行推論，因此上述判決應可

說是「故意的客觀化」。 

美國專利法對於輔助侵害之定義較為狹窄，對於誘引侵害則採取較為開放

式之定義，如前所述，兩者之範圍並非互斥。法院通常將第 271條第 b項適用

於系爭物品具有複數用途之情形，只要該複數用途至少包含一種非侵權用途；

至於僅具有侵權用途之情形，則適用第 271條第 c 項。惟美國國會之所以將第

271條第 c 項之情形獨立規定，其主要理由係配合專利法第 271條第 d 項，該

項規定若專利權人本身亦從事被控為輔助侵害之行為，其將不會構成專利權之

濫用。例如，甲擁有一種隱形眼鏡之專利權，該隱形眼鏡係由特定之塑膠材料

                                                 
108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316. 
109  125 S. Ct. 2764 (2005). 
110  Id., at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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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製成，乙係甲於塑膠材料市場上之競爭者，並知悉該專利權之存在；乙製造

一種按鈕形狀之塑膠材料 A，且將其販售予丙，嗣丙獨立將之研磨加工成為隱

形眼鏡，在此情形下，丙可能構成系爭專利權之直接侵害，而乙則可能構成輔

助侵害。若甲本身亦生產、販售塑膠材料 A，則甲以乙輔助侵害其專利權為由

向法院請求禁制令，排除乙進入塑膠材料 A 之市場，以確保甲在塑膠材料 A 上

之市場獨占地位，於美國專利法第 271條第 d項之規定下，甲之行為將視為非

專利權之濫用，即便塑膠材料 A 本身不是受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111。 

在 C.R. Bard, Inc. v. Advanced Cardiovascular System112乙案中，法院同時處

理第 271條第 b項與第 c項之適用問題。原告 Bard擁有關於在冠狀動脈成形術

（coronary angioplasty）中使用導管之方法專利，被告銷售可用於實施系爭方法

專利之導管，第一審時聯邦地方法院認為被告之行為已構成誘引侵害或者輔助

侵害。被告不服，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AFC），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審理

後認為，被告所銷售之導管，雖然可以用於實施系爭方法專利，惟其仍具有不

構成專利侵害之其他實質用途，因此不符合第 271條第 c項所定義之輔助侵害；

此外，目前之證據尚無法清楚顯示外科醫師係如何使用系爭導管，所以不應遽

認定被告之行為已構成第 271條第 b 項之積極誘引。CAFC遂廢棄原第一審之

判決，並將本案發回。 

簡而言之，若缺乏促使行為（encouragement），便不構成第 271條第 b 項

之誘引侵害，而多重用途（multiple uses）則阻卻第 271條第 c項輔助侵害行為

之成立113。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111  改編自 Roger E. Schechter, John R. Thomas, supra note 90, p. 293所舉之案例。 
112  911 F.2d 670, 15 USPQ2d 1540 (Fed.Cir.1990). 
113  Roger E. Schechter, John R. Thomas, supra note 90, pp.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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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 

美國專利法提供專利權人數種民事上之救濟方法，禁制令乃其中最能夠具

體實現專利權之排他效力者，使被告於未來不得繼續實施特定行為，包含直接

侵害與間接侵害，其主要之目的在於保障專利權人於市場上合法之獨占地位。

禁制令可分為永久禁制令與暫時禁制令，其區別在於核發之時機，前者係於訴

訟終結後，而後者反之。美國專利法第 283條114之規定明白表示禁制令乃基於

衡平原則（principles of equity）所賦予之救濟方法，且聯邦地方法院對於禁制

令之內容擁有廣泛之裁量權，惟必須符合聯邦民事訴訟法第 65條115之要求，亦

即明確之通知以及提供遭禁止行為之詳細說明。 

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 eBay Inc. v. Merc Exchange, L.L.C.116乙案作出判決

之前，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一向認為，永久禁制令係專利權人之勝訴判決中

理所當然應該包含之一部分；換言之，永久禁制令本身並無額外之核發要件，

只要法院於審判中確認專利權已受到侵害，便必須於判決中核發永久禁制令，

以防止被告未來繼續侵害系爭專利權。例如，在Richardson v. Suzuki Motor Co.117

乙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便表示，當判決中認定專利侵害成立時，若缺乏否

定核發永久禁制令之充分理由，通常應核發之118。此外，於上述 eBay 案二審

時，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亦曾廢棄第一審法院駁回永久禁制令請求之判決，並認

為承審之聯邦地方法院並未提供具說服力之理由，以正當化其認為該案屬於不

                                                 
114  35 U.S.C. §283, “[t]he several courts having jurisdiction of cases under this title may grant 

injun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any right 
secured by patent, on such terms as the court deems reasonable.” 

115  Fed. R. Civ. P. 65(d), “(1) Contents. Every order granting an injunction and every restraining 
order must: (A) state the reasons why it issued; (B) state its terms specifically; and (C) describe 
in reasonable detail — and not by referring to the complaint or other document — the act or acts 
restrained or required.  (2) Persons Bound. The order binds only the following who receive 
actual notice of it by personal service or otherwise: (A) the parties; (B) the parties' officers, 
agents, servants, employees, and attorneys; and (C) other persons who are in active concert or 
participation with anyone described in Rule 65(d)(2)(A) or (B).” 

116  547 U.S. 388 (2006). 
117  868 F.2d 1226 (Fed. Cir. 1989) 
118  Id., at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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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核發永久禁制令之例外情形的見解119。eBay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後，聯邦

巡迴上訴法院對於永久禁制令核發要件之寬鬆認定遭到推翻，聯邦最高法院表

示，美國專利法從未排除傳統上判斷應否核發禁制令時所應考量的四種衡平因

素（equitable factors），亦即原告必須證明（一）其所遭受者係不可回復之損

害 （irreparable injury）；（二）法律所提供之救濟方法無法充分補償其損害；（三）

基於原告與被告間困境平衡之考量，應准予衡平法上之救濟；以及（四）核發

永久禁制令不會危害公共利益120。 

惟上述衡平因素之考量，均未涉及行為人之主觀要件，亦即在一般情形下，

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並不影響法院對於是否核發永久禁制令之判斷。

蓋行為人於起訴前縱無故意或過失，於法院判決後，實難謂其不知或無從知悉

其特定行為屬於對專利權之侵害；換言之，永久禁制令係要求行為人不得繼續

從事特定行為，其所著重者係侵害行為之可能性與未來性，因此行為人過去是

否知悉或應知悉專利權受到侵害，對永久禁制令核發與否之判斷當然不生影響。 

再者，由於專利訴訟耗日費時，對於專利權人市場獨占地位之保護可能緩

不濟急，因此美國實務上亦允許專利權人請求核發暫時禁制令，使專利權人得

於獲得勝訴判決前，甚至提起訴訟前，及早制止他人繼續侵害其權利。惟判斷

暫時禁制令是否應核發時，法院尚未確認專利權是否有效、侵害行為是否存在

以及例外事由是否存在等問題，因此通常以不核發為原則，只有在特殊之情形

下，始准許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多年來已發展出之各種判斷因素，以決定於

個案中是否核發暫時禁制令，其內容原則上與永久禁制令之考量因素類似，惟

因為暫時禁制令係核發於本案判決前，因此專利權人須額外證明其有合理之勝

訴可能性，而所謂勝訴可能性之證明，不僅包含專利侵害行為之成立，更須使

法院相信被控侵權者無法證明專利權無效或者系爭專利權有無法實施

                                                 
119  401 F.3d 1323, 1338-39 (Fed. Cir. 2005). 
120  547 U.S. 388, 39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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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nforceability）之情形121，以避免暫時禁制令遭濫用，而妨礙市場競爭秩

序。至於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與永久禁制令類似，亦非考量因素之一，

蓋禁制令所著重者係行為之未來性以及禁止該行為所可能造成之影響，與行為

人過去是否知悉或應知悉專利侵害之事實似無關聯，且其參與暫時禁制令審理

程序時，實質上已相當於受專利權侵害之通知，難謂其對未來繼續之專利侵害

行為不知或無從知悉。綜上所述，無論何種禁制令核發與否之判斷，均不包含

主觀要件。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合理授權金合理授權金合理授權金合理授權金 

禁制令乃針對未來侵害行為之救濟方法，而損害賠償所著重者則為過去之

侵害行為，美國專利法第 284條前段122規定，專利權人於專利侵害案件中所得

之賠償金額，應足以填補其所受之損害，且不應低於侵害人實施專利所應給付

之合理授權金（reasonable royalty）。然而，第 284條並未規定額外之要件，亦

即在一般情形下，只要被控侵權之行為確實構成專利權之侵害，無論係直接侵

害或間接侵害，專利權人之損害均能夠獲得賠償，至於賠償金額之大小，除相

當於合理授權金之法定下限外，原則上乃專利權人實際所受之損害，例如因侵

害產品之競爭所導致之利潤損失等。是以，於美國專利法之架構下，行為人是

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並非專利權人獲得損害賠償之要件；換言之，縱然行為人

能證明其對於專利權之侵害並無過失，仍無法免去其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據

此可知，侵害專利權所產生者係一種嚴格責任123，亦即無過失責任，惟有學者

                                                 
121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385. 
122  35 U.S.C. §284, “[u]pon finding for the claimant the court shall award the claimant damages 

adequate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fringement but in no event less than a reasonable royalty for 
the use made of the invention by the infringer…” 

123  62 F.3d 1512, 1527 (Fed. Cir. 1995), “[i]nfringement is, and should remain, a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第伍章、比較法上之觀察 

 79

表示美國專利法所採取者並非純粹意義之嚴格責任，而係改良之嚴格責任124。 

所謂之合理授權金，僅係一種損害賠償額之計算方法，第 284條係以此種

計算方法所得之結果作為損害賠償額之法定下限，並非表示專利權人得向侵權

行為人請求給付合理授權金，專利權人所請求者本質上仍屬侵權行為之損害賠

償，而與所謂之不當得利（unjust enrichment）有間。在侵權行為之規範體系下，

若原告欲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應於訴訟中向法院證明其確實受有損害，以及

損害之數額，惟專利權係無體財產權，若專利權人本身未曾實施或授權予他人

實施其專利權，現實上將難以具體說明行為人未經其同意便實施其專利權時，

將對專利權人造成何種損害；而美國專利法亦未如美國著作權法般，以法規擬

制損害之金額125。在此情形下，若仍要求專利權人必須證明之，將無異於全然

否定未親自或授權他人實施其專利權者獲得任何損害賠償，另一方面同時免除

行為人侵害該專利權所應負之賠償責任126。而美國專利法第 284 條前段之規

定，將使無法證明其損害之專利權人，仍能夠獲得相當於合理授權金之損害賠

償。 

合理授權金之數額大小，係由法院依個案之情形進行判斷，若系爭專利權

曾經授權予他人實施，則該授權契約中所訂定之授權金，通常會對法院之判斷

具有相當大之影響127。美國實務上認定合理授權金數額大小之模式有二，分別

為假設性議約模式（hypothetical negotiation approach）以及分析模式（analytical 

approach）。分析模式係將行為人所預期獲得之淨邊際利潤（net profit margin），

減去依產業標準或普遍被接受之利潤額，以此計算之結果作為合理授權金；有

學者認為此種計算方式較貼近現實情形，其結果亦較為公平128。此種計算模式，

係將各種與利潤有關之客觀事實納入考量，而與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無

                                                 
124  詳見本文第 86 頁以下之說明。 
125  17 U.S.C. §504(c). 
126  惟專利權人仍可能取得禁制令，以禁止行為人於未來繼續侵害其專利權。 
127  Unisplay, S.A. v. American Elec. Sign Co., 69 F.3d 512, 519 (Fed. Cir. 1995). 
128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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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乃純粹客觀之判斷。 

於假設性議約模式下，法院須衡量在「行為人開始侵害專利權之時」，若專

利權人與行為人均有意願締結授權契約，雙方所可能達成合意之授權金額。此

種模式所假設之前提，與現實上所發生之結果完全相反，亦即當事人雙方根本

未曾締結任何授權契約，專利權人甚至根本沒有意願將專利權授權予他人實

施，美國法院曾於 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 Inc.129乙案中評述，

不應將此種發生專利權侵害後所進行之合理授權金判斷，與實際上真正具有意

願進行授權議約之情形等同視之，否則將無異於將強制授權的政策強加於每一

位專利權人之上130。據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係將假設性議約模式定性成「為

專利權人實現正義（do justice to the patentee）」之手段，因此在某些情形下，法

院所認定之授權金額，會遠高於相關產業之平均數額。再者，於 Georgia 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131乙案中，法院列出於假設性議約模式下之

數種判斷因素，惟該等因素均未涉及行為人之主觀要件；換言之，行為人於侵

害專利權時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不僅不影響是否應賠償專利權人之判斷，亦

與賠償金額下限之大小無關。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利潤損失計算範圍之限制利潤損失計算範圍之限制利潤損失計算範圍之限制利潤損失計算範圍之限制 

專利權法賦予專利權人絕對之排他效力，使其於相關市場上享有合法之獨

占地位，藉以獲得高額之利潤，此乃專利法提供發明人致力研發並公開其成果

之重要誘因。若市場上存在其他競爭者，未獲專利權人之同意即實施其專利權，

將使專利權人喪失該獨占地位，進而影響其獲利，此時勢必應提供專利權人適

當之救濟方法，否則將使專利制度所提供之誘因喪失其機能，而難以達成專利

法促進產業進步之目的。 

                                                 
129  575 F.2d 1152 (C.A.Mich.,1978) 
130  Id., at 1158. 
131  446 F.2d 295 (C.A.N.Y.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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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於獨占地位下所可能獲得之利益（lost profits），乃專利權受侵害時所

產生之典型損害，若專利權人能證明之，將有機會取得遠高於合理授權金之賠

償，惟證明此種損害之關鍵，通常在於因果關係之建立，美國法院於實務上採

取兩階段之判斷模式，分別為「條件因果關係（“but for” causation）」以及「最

近因果關係（proximate causation）」。前者為事實上之因果關係，通常用於市場

上僅有專利權人與侵害者之情形，而後者則為法律上之因果關係，將損害賠償

之範圍擴及至非專利產品之銷售利潤。於前述之 Panduit 乙案中，法院表示就

「條件因果關係」之判斷模式而言，專利權人若欲以利潤損失計算其應獲得之

損害賠償額，應證明下列四項判斷因素：（一）市場上對專利產品之需求；（二）

欠缺非侵權之替代產品；（三）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有足夠之製造及行銷能力以

滿足該需求；以及（四）就此，其所能獲利之數額132。上述判斷因素均未涉及

主觀要件，符合因果關係乃純粹客觀判斷之一般印象；惟於「最近因果關係」

之判斷模式中，法院於決定損害賠償之範圍是否應及於非專利產品之銷售利潤

時，將考慮該種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是否為侵害人所得合理預見，似涉及主

觀方面之認定。 

於 Rite-Hite Corp. v. Kelley Co.133乙案中，法院將「最近因果關係」之判斷

焦點，置於未侵害專利權之商品的銷售利潤損失，是否為侵害行為之客觀上可

預見且合理之結果。以下簡要說明該案之背景事實，Rite-Hite為專利權人，其

擁有關於 A 產品之系爭專利權（A 產品乃專利產品），A 產品之價位約五百美

金；Rite-Hite同時銷售 B 產品，此 B 產品為 A 產品之自動化版本，較位約一

千美金，此外 Rite-Hite通常亦將 C 產品與 A 產品或 B 產品合併販賣，惟 B 產

品與 C 產品「均非」本案中系爭專利權之範圍所及（B 產品與 C 產品均非專利

產品）。Kelley為 Rite-Hite於市場上之競爭者，其所銷售之 X 產品，直接侵害

Rite-Hite 所擁有之系爭專利權，惟 X 產品於市場上主要卻係與 B 產品進行競

                                                 
132  鄭巧筠，前揭註 58，頁 91。 
133  56 F.3d 1538, 35 USPQ2d 1065 (Fed. Ci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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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而非 A 產品。 

第一審之聯邦地方法院認為，Kelley所銷售之三千八百二十五個 X 產品，

造成 Rite-Hite之八十個 A 產品、三千兩百四十三個 B 產品以及一千六百九十

二個 C 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並將該三種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全部」納入損

害賠償額之計算。Kelley 不服並上訴，其主張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應僅包含 A

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蓋 B 產品與 C 產品根本非系爭專利之客觀效力範圍所

及，專利權人應只能夠請求其賠償專利產品的銷售損失。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

審理後認為，一審法院將 B 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納入損害賠償之計算基礎並無

錯誤，惟 C 產品之部分則不屬於專利權人所能獲得賠償之範圍。 

首先就 B 產品之部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若特定之損害乃作為相關

市場競爭者之侵害人所能預見，或者應能夠合理地預見（reasonably foreseeable）

者，若無具說服力之反對理由，此損害原則上應該獲得賠償。在本案中，由於

侵害系爭專利權之 X 產品，於市場上係直接與專利權人之 B 產品競爭，因此

Kelley應能夠合理地預見其侵害行為，將不僅造成專利權人關於 A 產品之銷售

利潤損失，亦可能影響 B 之銷售利潤134。據此，專利權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之

範圍，將可擴張至非專利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只要該損失乃侵害人所能夠合

理地預見者；換言之，是否能夠將非專利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納入損害金額之

計算，其關鍵應在於該非專利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是否為侵害人所得合理地預

見。 

據此可知，在損害賠償之範圍界定上，美國專利法採取與間接侵害類似之

方式，以主觀要件作為擴張專利權效力之要件，從另一方面而言，係以主觀要

件作為防止專利權效力過度擴張之手段。惟此所謂之合理預見，應不以行為人

對於專利權之侵害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蓋美國專利法乃採取無過失責任主

                                                 
134  Id., at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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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以合理預見要件應解釋為：若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

而基於此認識下所能合理預見之損害範圍。 

此認定標準係取自於傳統英美侵權行為法之法律上因果關係，而採取合理

可預見說，認為侵權行為人之責任，須以不法行為引發之損害，具有理性謹慎

之人，居於加害人之地位，在事件發生當時，可得預見者為限。於此概念下之

最近原因，既非因果關係問題，亦非事實問題，而係依據法律政策決定被告使

否對原告具有責任，對於損害結果是否應避免其發生，而應對損害結果負責；

換言之，最近原因係屬社會政策問題，在於探詢被告責任是否及於某一損害結

果135。據此可知，專利權人因侵害行為所蒙受之損害是否為行為人所得合理預

見，將決定行為人賠償之範圍，乃責任歸屬之問題，非單純之客觀因果關係。 

就 C 產品之部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引用「整體市場價值法則（entire market 

value rule）」，其內涵為，若欲將經常一併銷售之非專利產品納入損害之計算內，

則此非專利產品與專利產品須共同為單個裝置之組件或整個機器之零件，或者

兩者共同構成一個功能單位136，而非僅為便利或其他商業考量始一併銷售之。

在本案中，雖然 C 產品能夠與 A 產品及 B 產品共同被使用，但並未共同運作

以達到單一結果，且個別產品均能夠獨立地被有效利用，因此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認為專利權人 Rite-Hite之所以將 C 產品與 A、B 兩產品一併銷售，僅係出於

行銷之考量，所以關於 C 產品之銷售利潤損失，並無法獲得賠償。整體市場價

值法則之判斷，似與主觀要件無涉，而僅為客觀事實之認定，至多僅與專利權

人合併銷售之主觀意圖有關，因此不影響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之認定。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損害賠償金額之提高損害賠償金額之提高損害賠償金額之提高損害賠償金額之提高 

                                                 
135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上之因果關係，臺大法學論叢，第 29 卷第 2 期，200年 1 月，頁 286-288。 
136  56 F.3d at 1550, “…the unpatented and patented components together were considered to be 

components of a single assembly or parts of a complete machine, or they together constituted a 
functiona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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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法第 284條中段137規定，法院有權將損害賠償額，提高至實際所

認定之損害額的三倍以下，條文雖未明確規定於何種情況下法院得啟動此一立

法明白授予之權限，但學說及實務一般均認為，此損害賠償額的提高係針對惡

意之侵害行為（willful infringement），通常適用於公然地、顯然地不顧專利權

人之權利的情形，亦即使主觀歸責程度較高之行為人負擔較重之賠償責任。換

言之，於名稱上雖未使用懲罰性賠償之用語，而概以增加之損害賠償或提高之

損害賠償（enhanced damages）稱之；然其本質上就是一種懲罰性賠償，目地

在於藉由課予較實際損害額高之賠償金，懲罰惡意之行為人，以期能收嚇阻之

效果，與懲罰性賠償制度之精神並無二致138。 

決定是否提高損害賠償之金額，最重要之決定因素在於行為人之惡性

（egregiousness），是以主觀要件在此扮演著關鍵之角色，通常法院係以行為人

對於其侵害專利權之行為是否具有「惡意（willful ）」作為認定之標準，並應由

陪審團認定之139。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特別限制特別限制特別限制特別限制 

美國專利法第 286條規定專利權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使專利權

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者，僅及於起訴前六年內所為之侵害行為，無論專利權人

是否已知悉該侵害行為之存在。惟與主觀要件較為相關者，乃第 287條所為之

限制，其中第 a項規定專利權人之標示或通知義務，第 b項規定則針對方法專

利權之特別限制，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專利品之標示專利品之標示專利品之標示專利品之標示 

                                                 
137  35 U.S.C. §284, “…the court may increase the damages up to three times the amount found or 

assessed…” 
138  鄭巧筠，前揭註 58，頁 94。 
139  Janice M. Mueller, supra note 80, 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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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a項140規定，專利權人或實施專利權之人得藉由標

示之方式向社會大眾表示其所提供之產品已受專利權保護，此標示中應包含相

關專利權之號數。雖然該項前段所使用之文字為「得（may）」，似未含有強制

意思，然該項後段卻規定，若未予標示，專利權人將無法請求損害賠償，除非

專利權人能證明其已通知行為人，且該行為人仍繼續侵害其專利權，惟在此情

形下，專利權人仍僅得就通知後之侵害行為請求損害賠償。此外，第 287條第

a 項所限制者，僅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權，而不及於禁制令；換言之，縱然專利

權人未盡專利法所規定之標示義務，仍得向法院請求核發禁制令，此與同條第

b 項之限制範圍有所不同。美國法院對於未於專利品上標示專利書號者，採取

甚為嚴格之通知標準，於 Amsted Industries Inc. v. Buckeye Steel Castings Co.141乙

案中，原告 Amsted未依第 287條第 a項之規定標示專利號碼，但被告 Buckeye

早在 1976年便已知悉該專利權之存在，對此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即便有事實

顯示被告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或甚至擁有相關專利文件，仍不足以符合第

287條第 a項之規定，是否滿足第 287條第 a項之通知義務，其判斷應著重於

專利權人之行為，而非侵害人對於專利權之認識或知悉程度。聯邦巡迴上訴法

院據此認定原告 Amsted於 1986年所為之通知未符合第 287條第 a項之規定，

該通知之對象包含市場上大部分之同業，其內容僅宣示原告 Amsted擁有系爭

專利權，並建議受通知人勿侵害之142。 

於 Nike, Inc. v. Wal-Mart Stores, Inc.143乙案中，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表示第 287

                                                 
140  35 U.S.C. §287(a), “Patentees, and persons making, offering for sale, or selling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y patented article for or under them, or importing any patented articl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y give notice to the public that the same is patented, either by fixing thereon 
the word “patent” or the abbreviation “pat.”, together with the number of the patent, or when, 
from the character of the article, this cannot be done, by fixing to it, or to the package wherein 
one or more of them is contained, a label containing a like notice. In the event of failure so to 
mark, no damages shall be recovered by the patentee in any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except on 
proof that the infringer was notified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continued to infringe thereafter, in 
which event damages may be recovered only for infringement occurring after such notice. Filing 
of an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shall constitute such notice.” 

141  24 F.3d 178 (Fed. Cir. 1994). 
142  Id., at 187. 
143  138 F.3d 1437 (Fed. Ci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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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a項之立法目的有三，分別幫助避免無知侵害（helping to avoid innocent 

infringement）、鼓勵專利權人將某物為專利品一事公告周知、協助大眾辨認某

物品是否為專利權所保護144。然而，在第 287條第 a項之規範下，並無法完全

避免無知之侵害行為，而可能使某些非因過失而不知專利權之存在或其行為構

成專利權侵害者，仍應對專利權人負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例如，若專利權人

不曾自行或授權他人實施其專利權，遂無從標示，行為人當然亦無法藉由專利

權人之標示而得知某產品已受專利權之保護，此時專利權人仍得請求行為人賠

償其受通知前所造成之損害，雖然在此情形下，專利權人所得請求者通常僅為

相當於合理授權金之數額。又例如，若系爭專利權為方法專利，專利權人縱然

未於該方法專利所直接製成之物品上標示其專利書號，仍得向實施該方法專利

所保護之步驟者，請求賠償其受真正通知前之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上舉兩例中，

專利權人均無須證明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換言之，縱然專利權人在某些情

形下無須依第 287條第 a項之規定標示其專利書號，其仍得向行為人請求完整

之損害賠償，而不以行為人受真正之通知為前提145。另一方面而言，第 287條

第 a 項之規定亦可能使具有惡意之行為人無須負擔民事責任或僅負擔部分責

任，而造成矯枉過正之效果，在前述 Amsted乙案中，法院雖然認定被告蓄意

抄襲系爭專利而構成惡意侵害，並將損害賠償額提高至三倍，但原告在依第 287

條第 a 項踐行通知前所受之損害，仍無法獲的賠償。據此可知，第 287條第 a

項所規定之標示或通知，均與行為人之主觀要件無涉，本質上未改變美國專利

法所採取之嚴格責任主義，僅作出一定程度之調整，有學者將此種歸責方式稱

為改良之嚴格責任制（modified strict liability system）146。 

在傳統侵權行為法下，容許以權利人之過失作為抗辯者，主要為共同過失

（contributory negligence）以及與有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在傳統普

                                                 
144  Id., at 1443. 
145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trict Liability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atent Law,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17, 2002, pp. 804-805. 
146  Id., p.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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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之概念中，若原告對於自身之安全未盡合理之注意，縱然被告亦具有過失，

其對原告將完全無須負擔任何賠償責任，此即為共同過失之內涵，採取全有或

全無（all-or-nothing）之規範方式。共同過失抗辯之理論基礎，有認為係法院

不應協助未具有潔淨之手（clean hands）者，亦有認為此與共同侵權行為（joint 

tortfeasors）類似，法院既然未區別個別共同侵權行為人所應負擔之比例，當然

也不會認定原告與被告各自過失行為對於損害發生所應負擔之比例。此種抗辯

法則之公平性屢遭質疑，蓋原告本身之過失行為雖然為其損害發生的原因之

一，但何以使亦有過失之被告完全無須承擔任何賠償責任；是以在實際案例中，

經常可以發現陪審團未依法院之指示，仍給予具有過失之原告某程度的賠償，

縱然其金額低於原告未具有過失之情形。由於共同過失之立論基礎薄弱，該法

則基本上已遭揚棄，取而代之者則為與有過失，僅以原告之過失作為減低被告

賠償責任之因素，而非完全免除之147。 

據此可知，美國專利法對於專利權直接侵害所採取者乃容許共同過失抗辯

之嚴格責任主義（strict liability with the defense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透

過專利法第 287條第 a項課予通知潛在行為人以及早制止侵害行為之義務，由

於此種歸責方式仍不以行為人「真正或推定」知悉作為損害賠償請求之要件，

因此仍未改變專利權侵害採取嚴格責任主義之本質。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方法專利權方法專利權方法專利權方法專利權 

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項係針對依方法專利權所直接製成之物品的侵害

行為，特別限制方法專利權人所得享有之救濟方法，與第 271條第 g項一同增

訂於西元 1988年之方法專利修正案，其主要係藉由行為人之「知悉程度」、「使

用方法本身與否」以及「訴訟前之善意表現」，決定行為人是否應負民事責任。

值得注意者為，第 287條第 b項所限制之範圍，不僅為損害賠償，更包含禁制

                                                 
147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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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核發；換言之，若行為人之情形符合第 287條第 b項之規定，則專利權人

不僅無法獲得損害賠償，亦無法請求法院核發禁制令，對專利權人之影響相當

重大。 

第 287條第 b項第 2款規定，持有（in the possession of）或運送（in transit 

to）藉由方法專利所製造之物品者，在其收到關於該物品之專利侵害通知（notice 

of infringement）前，無須負擔任何民事責任，亦即專利權人對於其侵害行為無

法尋求任何救濟方法，惟行為人須證明其係於收到通知前便已持有或運送系爭

物品。惟製造該物品者，並不在第 287條第 b項第 2款所規定之範圍內，是以

無論製造者是否知悉或收到關於專利侵害之通知，均無法藉由此條款減輕其民

事責任，蓋製造者本身通常亦實施方法專利所保護之步驟，縱然其實施之地點

可能不在美國境內，但行為之侵害性實質上遠高於單純持有或運送者，並且亦

較單純持有或運送者了解其所採用之製造方法為何，據此專利法第 287條未將

製造者納入責任減輕對象之列。 

第 287條第 b項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無知行為人，特別是不知產品之實際

製造方法者，使其不至於蒙受來自於現有或已入境存貨方面之經濟損失，同時

避免侵害範圍之擴大。行為人於收到通知前所持有或運送之物品，於接獲通知

後，仍得繼續持有或運送該物品，甚至自由於美國境內銷售之148，雖然其繼續

持有、運送或銷售之行為本質上仍屬專利權之侵害149，專利權人仍無法尋求禁

制令以制止之，或者對此繼續行為請求損害賠償。同項第 5款進一步定義何謂

專利侵害通知，包含真正之知悉（actual knowledge）以及收到書面通知（written 

notification），其知悉或通知之內容應足以使一般合理之人相信系爭物品很可能

                                                 
148  Jeffrey I.D. Lewis, Art C. Cody, Unscrambling the Egg: Pre-Suit Infringement Investigations of 

Process and Method Patents, Journal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Vol. 84, No. 1, 
January 2002, p. 14-15. 

149  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項僅表示專利權人無法利用任何救濟方法（No remedies … shall be 
available…），且仍將持有或運送者之行為稱為「第 271 條第 g 項所定義之侵害（infringe- 
ment under section 27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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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某方法專利所製成。 

綜上所述，第 287條第 b項將第 271條第 g項所規定之直接侵害行為人依

客觀行為態樣區分為製造者與銷售者兩類，由於前者通常亦實施方法專利所保

護之步驟，並知悉產品之製造方法為何，因此其應負完整之民事責任；而後者

在一般情形下並無從知悉其所銷售之產品實際上係採用何種方法所製造，所以

第 287條第 b項第 2款便以主觀要件限縮專利權人之救濟方法，使行為人真正

知悉或收到通知前便已持有之存貨，仍可自由處分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英國專利法英國專利法英國專利法英國專利法 

英國專利法中，對於專利直接侵害之認定，原則上雖無須參酌主觀要件，

僅客觀地進行判斷，惟仍有例外；當專利權所保護之標的為方法，且被控侵權

之行為係「提供該方法予他人使用（offering the process for use）」，則提供該方

法者必須對於該方法之使用將侵害方法專利有所認識150，始構成專利之直接侵

害。與英國專利法於專利間接侵權所規定之主觀要件相較，此處所要求之認識

程度較高151，使權利人較不易證明此種方法專利直接侵害行為之存在，以下先

介紹英國專利法中所明文列舉之專利直接侵害行為態樣及其要件，上述認識程

度之差別，將於介紹專利權間接侵害後說明之。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物品專利物品專利物品專利物品專利 

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a款規定，任何人在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製

                                                 
150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1)(b). 
151  Simon Thorley, et al., Terrell on the Law of Patents (Sweet and Maxwell 15th ed. 2000),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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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處分、為處分之要約、使用、進口受專利權保護之物品，或者以處分或其

他目的而持有，將構成物品專利權之侵害152；條文中列舉六種侵害之行為態樣，

其內涵與美國專利法之規定稍有不同。 

製造、使用與進口三者，其意義較易理解，解釋上與美國亦相去不遠。「處

分（dispose of）」由字面上解釋，似乎可兼及事實上處分與法律上之處分，惟

英國專利法第 130條第 7項表示，關於本法中特定條文（包含第 60條）之訂定，

乃設法使其在實際適用上接近（as nearly as practicable）EPC（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CPC（Community Patent Convention）與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等國際條約，因此雖然英國專利法在第 60條之文字使用上似刻意不同

於CPC第25條，惟英國學者仍認為在解釋英國專利法時偶爾仍有必要參照CPC

之條文153。是以，於 CPC第 25條中，與「處分」相對應者乃「投入市場（putting 

on the market）」，因此英國專利法第 60條中所謂之處分，應僅表示「在交易過

程中移轉持有（lost of physical possession by transferring that possession to another 

in the course of trade）」154，例如販賣。在此定義下，似可擴及於出租，但運送

人或單純提供倉庫者應不在此範圍內。 

為處分之要約（offers to dispose of），原則上係用以涵蓋為販賣之要約，但

不限於此。對於廣告或契約商議是否屬於處分之要約，在西元 1995年 Gerber v. 

Lectra155乙案中，Jacob J.法官表示，於專利權未到期前，在未經專利權人之同

意下，便與個別之潛在客戶接觸，或者透過廣告表示其願意締結契約以提供某

機器，實質上已影響到專利權人於法律上所賦予之獨占地位，因此廣告應已構

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而非僅為一種法律所允許之威脅。惟法官亦認為，若於

專利即將到期前，與他人約定在專利到期後供應產品，則不構成專利之侵害，

                                                 
152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1)(a), “where the invention is a product, he makes, disposes of, 

offers to dispose of, uses or imports the product or keeps it whether for disposal or otherwise.” 
153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198. 
154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07. 
155  [1995] R.P.C.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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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該契約係於專利到期前所訂立156。 

以處分或其他目的而持有（keeps it whether for disposal or otherwise），其字

面上之意義相當寬廣，使單純之倉庫管理人或者運送人之日常職務行為亦可能

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是以，如同上述對於「處分」之解釋般，亦有參酌 CPC

之必要，在 CPC 第 25 條中與之對應者乃「為上述目的而貯存（stocking the 

product for these purposes）」，所謂之目的即為製造、使用等其他直接侵害行為，

因此英國專利法中所謂以處分或其他目的而持有，應作相類似之解釋157。在西

元 1980 年 Smith Kline French Laboratories v. R.D. Harbottle (Mercantile) 

Limited158乙案中，英國航空公司以倉庫管理人之身分保管受原告專利權保護之

物品，因而被控侵害該專利權，法院表示基於英國專利法第 130條第 7項之宣

示規定，第 60條第 1 項第 a款所規定之持有（keeping），應不及於單純倉庫管

理人與運送人之職務活動，因此認定英國航空公司未侵害原告之專利權159。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方法專利方法專利方法專利方法專利 

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b款定義兩種對於方法專利直接侵害之態樣，

分別為「使用」該方法以及「提供該方法供他人使用」，其中使用該方法仍為純

粹客觀之判斷，而提供該方法供他人使用則須審酌嚴格之主觀要件160。在此應

強調者為，此之主觀要件將影響專利是否受有直接侵害之判斷，而非獨立於權

利侵害要件以外之獨立要件，例如英國專利法第 62條第 1項對於救濟方法之主

觀要件特別限制。兩者間除對於行為人認知程度有不同之要求外，更影響著法

院審理程序與最終法律效果，簡而言之，若行為人未具備第 60 條第 1 項第 b

                                                 
156  Id., at 411. 
157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1. 
158  [1980] R.P.C. 363. 
159  Id., at 371-374. 
160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1)(b), “where the invention is a process, he uses the process or 

he offers it for 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en he knows, or it is obvious to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its use ther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oprietor would b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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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要求之主觀要件，則根本不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因此當然無須再審酌

各種救濟方法所另規定之要件；而英國專利法第 62條第 1項係提供被控侵權者

證明其無過失以免除損害賠償責任之機會，其前提為專利權人已證明專利侵害

行為確實存在，且第 62條第 1項並未排除禁制令之救濟方法。 

「使用」方法專利權所保護之標的，亦即實施方法專利權所定義之所有步

驟，乃直接侵害方法專利之典型態樣，與行為人主觀上之認知無涉161。至於「提

供方法供他人使用」，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b款後段特別規定被控侵權

者必須知悉在未經權利人同意下使用該方法將構成專利侵害，或者在當時之環

境下，此事實對於理性之人而言乃顯而易見，其提供行為始屬於對於方法專利

之直接侵害。條文中之主觀要件提供兩種判斷方式，分別為主觀之判斷與客觀

之判斷162，前者為真正之知悉，乃被控侵權者之心理狀態，與我國民法所規定

之故意類似；後者為應知悉，與我國民法之抽象輕過失類似。惟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b款後段規定被控侵權者所知悉或應知悉之內容，非僅及於他人

實際所使用之方法步驟為何，更須了解到實施該方法將構成方法專利之侵害，

亦即須具有違法性之認識，其主觀要件之嚴格程度更甚於英國專利法對於間接

侵害之規定163，因此似可推知，英國之立法者認為此種對於方法專利之「直接」

侵害類型，與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2項所規定之「間接」侵害相比，其程度上

更為間接，而有必要嚴格限制其適用範圍。 

對於何種行為始屬於提供方法供他人使用，英國法院迄今似尚未提供明確

之認定標準，特別是販售可用於實施方法專利之機器，亦即該機器能夠用以執

行方法專利中特定權利項所定義之所有步驟。英國學者認為，除非該機器無法

執行其他不侵權方法步驟，否則單純供應該機器，尚非所謂之提供方法供他人

                                                 
161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2. 
162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4. 
16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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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64。 

提供方法供他人使用之直接侵害類型，乃英國專利法中對於專利是否受有

直接侵害僅客觀認定之唯一例外，惟如前所述，尚不能據此即認定被控侵權者

所為者若屬其他直接侵害之行為態樣，便應負無過失責任，而尚須進一步審酌

英國專利法中對於各種救濟方法之個別要件，始得確知其歸責原則。然而，至

少在提供方法供他人使用之情形，可確知英國專利法對此種侵害態樣所採取之

歸責原則，並非無過失責任或者推定過失責任，蓋專利權人必須舉證證明被控

侵權者具備法定之主觀要件。 

此外，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c款亦規定，直接藉由方法專利所得出

之物品，亦屬於方法專利之效力範圍所及，其侵害之行為態樣與物品專利之情

形類似，因此不再贅述。惟應注意者為，被控侵權者對於該物品係利用方法專

利所直接製成一事是否知悉或應知悉，並不影響方法專利是否受有直接侵害之

認定165，且在救濟方法上亦未如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項般在主觀要件上予

以特別限制，由此可知在方法專利之保護上，英、美兩國採取之手段尚非一致，

而其間主要之差異，多與主觀要件之有無及其認定之嚴格程度有關。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特殊之主觀要件特殊之主觀要件特殊之主觀要件特殊之主觀要件 

英國專利法於第 60條第 2項166提供專利權間接侵害責任之法源基礎，其主

                                                 
164  Id. 
165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3. 
166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2),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proprietor of the patent) also infringes a patent for an invention if, while 
the patent is in force an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roprietor, he supplies or offers to suppl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person other than a licensee or other person entitled to work the invention 
with any of the means, relating to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invention, for putting the invention 
into effect when he knows, or it is obvious to a reasonable person in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ose means are suitable for putting, and are intended to put, the invention into effect in the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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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係規範提供或者承諾提供與發明之必要元件相關的工具或方法，以供他人實

施該發明者，條文中並明確要求主觀要件。此外，第 60條第 3項167則進一步限

制間接侵害之適用範圍，使製造販賣日常商品者不至於動輒得咎，除非供應者

具有誘引他人侵害專利之意圖。在條文結構上，與美國專利法之規定稍有不同，

整體而言，英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之成立，採用較為嚴格之客觀要件，但主

觀要件則較為寬鬆，而非僅侷限於故意。 

 首先為客觀行為態樣之解釋，英國專利法第60條第2項所使用之文字為「提

供（supply）」，有別於第 60條第 1項之「處分（dispose of）」，由字面之意義觀

之，後者之範圍似較前者為廣，然如前文所論述，英國專利法之解釋應依循 CPC

之內容為之；是以，兩者雖然條文用字不同，實質上均應指將商品或服務投入

市場之行為。 

 主觀要件之部分，英國專利法第 60 條第 2 項要求行為人具有真正之認識

（actual knowledge）或者一般理性之人的客觀認識（objective knowledge of a 

reasonable man），而認識之內容不僅包含知悉其所提供者適於實施特定發明，

更須有意使該發明於英國境內被實施。而主觀要件判斷之認定，與第 60條第 1

項第 b款相同，兼及主觀之判斷與客觀之判斷，是以英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

主觀要件之要求，非僅限於故意，因過失而不知者亦可能負擔間接侵害之民事

責任。惟一般認為，第 60條第 2項並未要求行為人知悉該發明為他人專利權所

保護之標的168，換言之，縱然行為人完全不知悉或非因過失而不知系爭專利權

之存在，仍可能須負擔間接侵害之責任，只要行為人對於他人所實施之特定技

術內容，具有真正或客觀之認識，便已滿足第 60條第 2項所規定之主觀要件。 

                                                 
167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2), “[s]ubsection (2) above shall not apply to the supply or offer 

of a staple commercial product unless the supply or the offer is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the person supplied or, as the case may be, the person to whom the offer is made to do an act 
which constitute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by virtue of subsection (1) above.” 

168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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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1項第 b款所規定之方法專利特殊直接侵害類型相

較，第 60條第 2項之主觀要件顯得寬鬆許多；在前者之情形，權利人必須證明

被控直接侵害其方法專利者，事實上的確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並且知悉他

人將利用其所提供之方法來直接侵害系爭專利權。然而，在第 60條第 2項之情

形下，專利權人僅需證明行為人知悉他人將如何利用其所提供者169，而不須證

明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遑論證明其知悉系爭專利將受侵害。蓋第 60

條第 1 項第 b 款之條文中明確規定認識之內容包含「專利權之直接侵害（an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而第 60條第 2項僅規定「於英國境內實施特定發

明（putting … the invention into effect in the United Kingdom）」。在此種規定之架

構下，將使第 60條第 1項第 b款之直接侵害在事實上與訴訟上均難以成立。 

英國專利法第60條第2項僅模糊地要求行為人所提供者須與發明之必要元

件有關（relating to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invention），造成何謂「必要」往往

成為訴訟中爭執之焦點。此外，即便為實施系爭發明所不可或缺之零件，仍可

能只是市場上常見之商品，若逕將專利權之獨占範圍擴及至此種類型之商品，

顯然有所不當，對於整體社會經濟之影響，亦屬負面。基於公共利益之衡量，

英國專利法於第 60條第 3項前段乃進一步限縮間接侵害行為客體之範圍，若行

為人所提供者屬於日常商品（staple commercial product），即便亦屬於實施發明

所不可或缺者，原則上不適用第 60條第 2項，而不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使

專利權人無法在日常商品市場上享有獨占地位，特別是該日常商品本身並非專

利權所保護之標的。然而，第 60條第 3項後段亦規定，若行為人具有誘引他人

侵害專利之目的，則不在此限，以行為人之主觀惡性排除此例外規定之適用；

換言之，主觀上具有誘引他人侵害專利之企圖者，無法以其所提供者僅為日常

商品作為抗辯。 

英國專利法第 60條第 3項後段所規定之主觀要件，較同條第 2項所規定者

                                                 
169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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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此乃條文設計上必然之結果。蓋第 60條第 3項所規定之主觀要件，係用

以限制第 60條第 3項前段例外事由之適用範圍，而此例外事由之適用又以符合

第 60條第 2項之規定為前提，因此若此主觀要件之要求僅等同於同條第 2項所

規定者，勢必將使第 3 項之規定成為贅文。換言之，若第 60條第 3 項對於行為

人主觀上認識程度之要求未高於同條第 2項，則滿足第 2項主觀要件之行為人，

必然亦同時符合第 3項後段所規定者；如此一來，任何依第 60條第 2項規定而

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者，均會因為同時符合同條第 3項後段之限制，而無法

適用同條第 3項前段之例外事由，使日常商品例外之規定永無適用之機會。據

此，第 60條第 3項後段不僅規定行為人須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與他人所實施

行為，更應具有誘引他人侵害專利權之意圖。惟應注意者為，第 60條第 3項後

段之主觀要件，僅規定故意之情形，而不及於過失，與第 60條第 1 項第 b款及

第 2項之主觀要件不同，似較偏向於心理狀態上之判斷，而欠缺客觀化之認定

方式。雖然條文中並未限定誘引之行為態樣，使透過口述或文字之明示或暗示

均可能符合誘引之定義170，但尚須證明行為人確實知悉專利權之存在，而不得

僅以一般理性之人在同一情形下顯然知悉作為認定標準，其難度較高。蓋第 60

條第 3項所涉及者乃日常商品之供應市場，對於公共利益之影響較大，立法者

遂利用主觀要件限縮專利權人之獨占效力範圍，應為兩相權衡之舉。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與美國專利法之比較與美國專利法之比較與美國專利法之比較與美國專利法之比較 

美國專利法分別於第 271 條第 b 項與第 c 項獨立規定誘引侵害與輔助侵

害，前者之規範內容較為抽象，而後者則具體定義輔助侵害之客觀行為態樣與

主觀要件，雖有認為兩者之規定或有重疊之處，惟法院在具體案件中，似有意

以行為人所提供者是否具有其他非侵權之實質用途作為適用上之區別。是以，

誘引侵害與輔助侵害乃相互獨立之間接侵害行為態樣，分別具有其適用之要

件，兩者之成立與否原則上並無必然之關聯，一行為可能同時構成誘引侵害與

                                                 
170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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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侵害，亦可能僅構成其中一種間接侵害行為。 

然英國專利法則採取不同之規範架構，雖然在條文之安排上，亦分別以第

60條之第 2項與第 3項分別規範輔助侵害與誘引侵害，惟第 3項中誘引侵害規

定之適用，係以行為人已符合第 2項之規定為前提。換言之，英國專利法中並

無獨立之誘引侵害規定，誘引侵害可說是輔助侵害中的一種子類型，只有在行

為人已構成第 2項所規定之輔助侵害行為，但所提供者卻僅為日常商品時，始

有誘引侵害規定適用之餘地。據此，在誘引侵害與輔助侵害之關係方面，英國

專利法與美國專利法係採用相反之模式，析言之，於美國專利法中，誘引侵害

成立與否原則上與輔助侵害無關，然而於英國專利法中，誘引侵害則僅為輔助

侵害規定下阻卻日常商品例外之事由。據此，於英國專利法之規定下，間接侵

害之客觀行為態樣將僅限於第60條第2項所規定之提供或承諾提供與發明必要

元件相關之零件或方法，單純教唆或者「提供」以外之其他誘引行為，便不可

能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即便行為人具有第 60條第 3項後段所規定之誘引侵

害意圖。 

再者，美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之主觀要件採用較為一致之標準，亦即僅

具有故意者始可能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並且行為人所認知之內容應包含系

爭專利權之存在以及該專利權遭受直接侵害之可能，是以於訴訟中被告得以其

對系爭專利權欠缺具體之認識作為抗辯理由。英國專利法於間接侵害之規定

中，則採取較為細緻之主觀要件規定；首先，英國專利法在輔助侵害之規定中，

雖然亦以行為人之認知作為要件，惟並未要求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

行為人僅需預見其所提供者將被用以實施特定發明，而無須知悉該特定發明是

否為某專利權所保護之標的，只有在行為人所提供者屬於日常商品時，始進一

步要求行為人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並具有誘引他人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意

圖。此外，對於行為人知悉與否之判斷，英國專利法亦明文規定客觀化之判斷

途徑，即在同一情形下對於一般理性之人而言是否顯而易見，似已將主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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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降低至過失之程度。 

綜上所述，英國專利法對於間接侵害之要件，與美國專利法相比，在客觀

行為態樣上採取較為嚴格之規範，僅限於提供行為，然而在行為人之主觀認知

上，則採取較為寬鬆之規定，並隨著行為人所提供者是否屬於日常商品，而要

求不同之認識程度。是以，就間接侵害而言，英國專利法與美國專利法賦予專

利權人之保護程度在整體上似無重大不同，僅限縮手段之選擇有所差異。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禁制令 

與美國專利法類似，在英國關於專利權侵害之禁制令，亦分為臨時禁制令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與永久禁制令（permanent injunction）兩類，區別同

樣為核發之時點。一般稱禁制令通常指法院審理終結後所核發之禁制令，以下

將先說明此類禁制令，嗣再說明臨時禁制令之不同點。 

於英國專利法中，禁制令之基礎在於被告即將侵害專利權所造成之威脅

（threats），因此當專利權人請求法院核發禁制令時，除證明系爭專利權之有效

存在外，更須向法院說明被告之特定作為，使法院相信被告即將侵害其專利權

171。是以衡量禁制令核發應否之考量重點，便在於被告侵害專利權之能力以及

意圖（intend），或者侵害發生之可能性。此外，被告於起訴前是否曾侵害系爭

專利權，雖然在一般情形下已足以證明其具有繼續侵害之意圖，但並非核發禁

制令之必要條件；換言之，專利權人若能使法院相信被告將侵害其專利權之威

脅確實存在，則不論被告於起訴前之行為是否被法院評價為對於專利權之侵

害，均無礙於禁制令之核發。是以，被告起訴前之行為是否構成專利權之直接

                                                 
171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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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侵害，僅係法院衡量繼續侵害意圖存否的其中一個考量因素。 

在 Frearson v. Loe172乙案中，法院認為由於被告 Loe之行為符合實驗免則

例外事由，遂未侵害原告 Frearson之系爭專利權，因此無須負擔任何損害賠償；

惟於訴訟中，被告 Loe主張其所實施之製造與使用行為均屬於實驗免則例外事

由，因此亦可藉此獲益，雖然 Loe於訴訟終結前均尚未取得任何利益。法院認

為被告若獲益將構成專利權之侵害，而被告 Loe主張其有權藉此獲益，已足以

表示其具有侵害系爭專利權之意圖（intend），且事實上被告 Loe亦有侵害之能

力，是以縱然其起訴前之行為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法院仍同意原告關於核發

禁制令之請求。 

然而，被告於訴訟中主張其有權為特定行為，但該行為卻被法院評價為構

成專利權之侵害，此種錯誤地主張非必然可推論被告具有於未來侵害專利權之

意圖。於 Proctor v. Bayley173乙案中，被告 Bayley於起訴前五年曾經使用特定機

器，法院認為該使用行為已侵害原告 Proctor之系爭專利權，惟被告 Bayley之

使用行為僅持續數個月，便因為該機器不符其需求而長期閒置之。原告 Proctor

請求法院針對該使用行為核發禁制令，而被告 Bayley則主張其有權為之，縱使

其早已停止該使用行為。第二審法院於審酌所有證據後表示，雖然被告 Bayley

於訴訟中曾愚昧地試圖正當化其過去行為（foolish attempt to justify a past act），

但仍無法證明其有再次重複該過去行為之意圖，因此廢棄原第一審法院准予核

發禁制令之裁判。 

綜觀上述案例，英國法院於審酌是否核發禁制令時，相當重視未來侵害意

圖（intend to infringe in future）之存在與否，而此一主觀意圖之內涵，似應包

含對於系爭專利權之侵害，蓋專利權人既已提出訴訟，行為人便可知悉系爭專

利權之存在，甚至理解其行為於法律上可能之評價，若行為人依然故我，法院

                                                 
172  (1878) L.R. 9 Ch. D. 48. 
173  (1889) L.R. 42 Ch. D.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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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地會核發禁制令；若行為人於遭起訴後便停止繼續實施系爭專利權，縱然

同時保證敗訴後不會重蹈覆轍，法院原則上雖然仍會核發禁制令，惟仍可能存

在例外之情形，亦即實際上顯然沒有繼續侵害意圖存在時，便無核發禁制令之

必要174，據此英國法院似以行為人曾經侵害專利權之事實，實質上推定其於未

來有繼續侵害之意圖與能力。再者，行為人在其遭起訴前便已停止實施系爭專

利權之情形，似較有機會推翻上述關於侵害意圖之推定，除非專利權人能證明

被告於未來仍有再次實施系爭專利權之高度可能性，否則法院將基於侵害意圖

之缺乏而否定關於禁制令之請求。 

關於核發暫時禁制令與否，英國之上議院（House of Lords）於 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175乙案中建立法院衡量之準則。首先，原告須證明

就永久禁制令之請求部分確實有勝訴可能性（real prospect of succeeding in his 

claim for a permanent injunction），而法院應進行適當性衡量（balance of 

convenience），以決定是否核發暫時禁制令。於適當性衡量中，法院應評斷若不

核發暫時禁制令，而原告卻於永久禁制令之請求獲得勝訴時，是否適合僅用金

錢上之損害賠償填補原告於訴訟期間因被告持續侵害所造成之損失，且被告具

有支付該賠償金之財力。若為肯定，原則上便不應核發暫時禁制令，無論原告

此時所提出之證據有多確切。反之，若金錢上之損害賠償並非適當之救濟方法

（adequate remedy），法院便須考量與上述假設相反之情形，亦即若核發暫時禁

制令，但被告卻成功證明其有權實施受暫時禁制令所禁止之行為，則在此期間

被告所受之損害，是否能夠由原告所提出之擔保（undertaking）而獲得適當之

補償，以及原告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所擔保之內容，若為肯定，便無理由否定暫

時禁制令之請求。此外，若上述衡量之結果顯示無論核發與否對於原告與被告

所造成之不便程度並無不同，則應慎重地將現狀之維持（preserve the status quo）

納入考量。例如，在被告最終獲得勝訴之情形，若原告所請求暫時禁止者，係

                                                 
174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p.463-464. 
175  [1975] 2 W.L.R.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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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尚未開始之行為，則此暫時禁制令之核發，僅係使被告之計畫向後延遲；

另一方面，若原告所請求禁止者，係被告已經開始經營之事業，勢必將對其造

成重大之影響176。 

綜上所述，暫時禁制令核發與否之衡量，主要即在於個別檢視兩種錯誤核

發之情形對雙方所造成之影響，並比較該影響之嚴重程度，以作出適當之判斷。

析研之，該兩種錯誤核發之情形分別為（一）駁回原告暫時禁制令之請求，但

最終原告卻獲得勝訴，因此造成原告損害之擴大；（二）依原告之請求准予核發

暫時禁制令，但卻由被告獲得勝訴，使被告因此蒙受損失。若該兩種損失均能

夠藉由金錢上之賠償而獲得完整之填補，則應以現狀之維持為主。此外，在前

述 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乙案中，法院認為原告僅須要證明就永

久禁制令之部分其確實有勝訴可能性，亦即僅須說明本案具有可訴性（arguable 

case），而無須至表面上證據確鑿之程度（prima facie case），惟亦不乏反對之見

解，特別是在原告所提起之本案雖具有可訴性，但法院卻認為原告於本案審理

中未必能夠獲得勝訴之情形。後續實務上似認為，若在本案問題上存在有利於

被告之實質上差異，原則上將拒絕核發暫時禁制令177。據此，系爭專利權於未

來遭被告侵害之威脅是否存在，仍對暫時禁制令之核發與否造成影響，換言之，

法院於衡量暫時禁制令之請求時，亦應考量被告是否具有於未來侵害系爭專利

權之意圖及能力。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金錢賠償金錢賠償金錢賠償金錢賠償 

就金錢方面之救濟而言，英國專利法提供兩種方式供專利權人選擇，分別

為英國專利法第 61 條第 1 項第 c 款之損害賠償（damages in respect of the 

infringement），以及同條項第 d款之侵害獲利（an account of the profits derived by 

                                                 
176  Id., at 323. 
177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atent Agents, C.I.P.A. Guide to the Patents Act 1977: Texts, Commen- 

tary, and Notes on Practice (Sweet & Maxwell 2nd ed. 1984), 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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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from the infringement），且依同條第 2項178規定，專利權人僅得擇一請求之。 

在 General Tire & Rubber Co. Ltd. v Firestone Tyre & Rubber Co. Ltd.179乙案

中，上議院高級法官 Wilberforce表示，專利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與其他領域之

侵權行為法相同，其目的係在於填補權利人所遭受傷害或損失，是以賠償之金

額應盡可能地使受害人回復至未曾承受任何侵害時之經濟上地位；原告既然選

擇以損害賠償作為其救濟方法，而非侵害之獲利，因此原告必須證明其所受之

損失，且基於被告乃違法侵害他人權利者，法院應充分地評價該等損失，惟仍

不得逾越損害賠償之填補目的而進一步地藉此懲罰被告180。 

在專利權人未自行實施專利權之情形，其獲利之方式通常為授予他人實施

並收取授權金，因此即便專利權人未曾將系爭專利授權，若其無法證明其他損

害之存在，法院通常係以合理授權金作為認定損害之基礎。於 Meters Ltd. v. 

Metropolitan Gas Meters Ltd.181乙案中，Fletcher Moulton法官表示，被告有義務

尊重原告所擁有之獨占權，因此於實施前必須先獲得原告之同意，據此法院以

獲得該同意應付出之合理金額作為損害賠償之考量，似無不當，即便沒有事實

上存在之授權金額可供參考；但此並非唯一之計算方式，法院在其他個案中仍

可基於所有事實與證據具體認定適切之損害額。 

再者，若專利權人本身亦藉由實施其專利權而營利，無論其是否同時將系

爭專利權授予他人實施，均使損害之認定趨於複雜。惟損害賠償之計算原則上

均與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無關，且英國專利法並未容許專利權人請求懲

罰性損害賠償，是以原則上係以原告所能證明之客觀上損害為準。再者，雖然

原告負有證明損害之存在與大小的舉證責任，但法院通常認為專利權之獨占利

                                                 
178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1(2), “[t]he court shall not, in respect of the same infringement, 

both award the proprietor of a patent damages and order that he shall be given an account of the 
profits.” 

179  [1975] 1 W.L.R. 819. 
180  Id., at 824. 
181  (1911) 28 R.P.C.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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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到違法侵害的事實，已足以認定損害之存在，此外法院亦不會因為原告無

法確切計算出損害之數額，即拒絕判予充足之損害賠償金，實質上減輕此一舉

證責任182。 

至於請求被告給付因侵害行為所獲得之利益，在西元 1919年至 1950年間，

英國專利法曾一度廢除此種與專利權人實際損害無關之救濟方法，並且實務上

以此作為主張之案例亦較為少見，主要原因為計算上之困難。此外，即便專利

權人並未因為侵害行為而蒙受任何財務上之損失，仍無礙於侵害利益之請求183。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推定過失推定過失推定過失推定過失 

英國專利法第 62條第 1項184規定，若行為人能證明在侵害行為當時，其不

知道並且沒有合理根據（reasonable ground）認為其知道系爭專利權之存在，便

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不影響禁制令之救濟方法。此外，若專利權人僅於產

品上表示「patent」或「patented」之字樣，或者以其他方式表示該產品已受專

利權之保護，尚不足以作為上述之合理根據，除非一併標示專利書號。條文中

所謂合理依據之判定，實質上即為過失與否之認定，英國專利法第 62 條第 1

項推定專利權人知悉或者有合理依據認為其應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行為人

不僅必須證明其實際上不知，亦須證明沒有合理依據認為其應知悉；若有任何

合理依據認為，在行為人於侵害當時應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而其竟不知，

便須自其侵害之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就此而言，英國專利法課予行為人對於專

利權存在與否之注意義務，亦即若對於系爭專利權存在有所懷疑，便應查證之。 

                                                 
182  Simon Thorley, et al., supra note 151, p. 478. 
183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atent Agents, supra note 177, P. 304. 
184  The Patent Act 1977, section 60(1), “[i]n proceedings for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damages shall 

not be awarded, and no order shall be made for an account of profits, against a defendant or 
defender who proves that at the date of the infringement he was not aware, and had no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upposing, that the patent existed; and a person shall not be taken to 
have been so aware or to have had reasonable grounds for so supposing by reason only of the 
application to a product of the word “patent” or “patented”, or any word or words expressing or 
implying that a patent has been obtained for the product, unless the number of the patent 
accompanied the word or words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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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條文字義解釋，似可認為僅標示專利字樣與專利書號，便可作為認定行

為人應知悉專利權存在之合理依據，然此種解釋方式似有涵蓋過廣之虞，因此

英國法院於實務上僅將標示與否作為認定過失之其中一種考量因素。於 Lancer 

Boss Ltd. v. Henley Forklift Co. Ltd.185乙案中，被告承認其侵害原告之專利權，但

主張依第 62條第 1 項之規定，其乃無知（innocent）之行為人，遂無須負擔任

何賠償責任186。承審之 Graham法官認為雖然原告於其產品上市之始，便已持

續地於該產品上標示專利字樣與專利書號，惟此一標示之事實僅屬判斷因素之

一，尚非決定是否有合理依據認為被告應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之唯一考量，而

仍應綜合評判侵害行為當時所有之相關事實，例如附有標示之產品的銷售規模

與範圍，是否足以使被告有機會接收到該標示所代表之警告意涵；或者被告之

產品實際上是否抄襲原告之產品，蓋被告應有義務在抄襲前查證原告之產品是

否受專利權之保護187。Graham法官並強調合理依據存在與否應為「客觀判斷

（objective test）」，與被告實際上是否知悉無關，且認為其為無知之行為人，負

有舉證責任。 

在該案中，於被告將其侵害產品上市前一年，原告便已開始持續地於其產

品上標示專利字樣與專利號碼，且原告將此標示置於產品上相當顯眼之位置，

使任何使用該產品者均可輕易地發現專利標示之存在；此外，被告公司負責設

計侵權產品者，有數人曾任職於原告公司，且被告公司之總經理亦曾任職於原

告公司；而被告從未為完整或適當之專利檢索，亦未曾雇用任何專利從業人員

為其確認相關專利權存在之可能性。據此，Graham法官認為主張第 62 條第 1

項之被告負有舉證責任，但被告卻未能證明其不知且沒有合理依據應知悉系爭

專利權之存在，因此認定被告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上述 Lancer案之判決，雖然作成於英國專利法修法前，惟關於無知侵害抗

                                                 
185  [1974] F.S.R. 14. 
186  本案尚有專利有效性等其他爭點，但與本章節之討論無關，遂省略之。 
187  Id.,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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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其所引用之條文為當時專利法第 59條，其實質規範內容與現行條文並無不

同，因此仍具參考價值，且後續之英國案例中更一再引用 Graham法官對於無

知侵害抗辯條款之解釋，顯現出該案判決所具有之重要性與影響力。 

在 Nodeco Ltd. v. Texas Iron Works Inc.188乙案中，行為人 Nodeco成功地證明

其不知道 Texas Iron Works（以下簡稱 TIW）專利權之存在，且客觀上沒有合理

依據認為其應知悉，遂在其收到 TIW 之警告信函前所為之侵害行為，尚無須就

此負損害賠償責任189。本案之焦點在於系爭專利權中第 7個權利項，其所保護

之標的為特定機械之操作方法，Nodeco知悉其所銷售之產品適於實施該操作方

法，並有意使購買者為之190，縱然其不知道該操作方法係受 TIW 之專利權所保

護，仍無礙於間接侵害之成立。然而就實際上是否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之部分，

法院採納 Nodeco公司總經理之證詞，認為 Nodeco在收到警告信函前確實不知

系爭專利權之存在。至於合理依據之部分，法院則綜合考量所有證據所呈現之

侵害行為背景事實，認定該合理依據並不存在，並引用上述 Lancer案之見解。 

首先，專利權人 TIW 從未在其任何產品上標示與系爭專利權有關之資訊，

但系爭專利權係方法專利，且 TIW 亦曾於其產品型錄上刊載專利權訊息，TIW

主張 Nodeco公司之總經理既然知道其競爭對手 TIW 產品之存在，若其為合理

謹慎之人，便應查證該產品是否受專利權之保護。惟法院表示 Nodeco首次收

到警告信之時間為西元 1993年 5月 25日，而 TIW 之產品型錄雖然自西元 1986

年起即連續數年刊載專利相關訊息，但在 1992-1993年之產品型錄上始出現系

爭專利之號碼，Nodeco公司之總經理雖然曾收集產品型錄，但並無事實顯示其

擁有 TIW 公司 1992-1993年之產品型錄，且亦否認曾閱讀之。再者，於西元 1988

年 Nodeco公司之系爭產品上市時，系爭專利尚未獲准，其所公開者僅為申請

書與原本極為狹窄之請求項，而系爭專利權遲至西元 1989年 5月 17日始公告。

                                                 
188  [2000] R.P.C. 207. 
189  本案最重要之關鍵為 TIW 所擁有之系爭專利權因欠缺專利要件而無效。 
190  [2000] R.P.C. 207, at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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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更認為 Nodeco僅為進口商與經銷商，因此能夠合理地期待關於專利檢索

之事項，應由系爭產品之製造者所負責處理，綜合上述所有背景事實，法院表

示 Nodeco不僅事實上不知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更無合理依據認為其應知悉，

因此 Nodeco無須就收到警告信函前之侵害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191。 

由上述兩案例之比較可知，法院在專利權人確實於其產品上標示專利字樣

與號碼之情形，傾向於嚴格認定行為人對於無知侵害之主張，使專利權人盡可

能獲得完全之救濟，而在未標示專利字樣與號碼之情形下，雖然未如美國專利

法般一概否認專利權人損害賠償之請求，但仍藉由從寬認定行為人關於欠缺合

理依據之主張，限縮專利權人請求賠償之範圍，即便系爭專利係不適於標示之

方法專利權。 

值得注意者為，英國專利法第 62條第 1項之規定中，行為人所知悉或應知

悉之內容，乃「專利權存在」之事實，而非其行為「侵害專利權」之事實192；

例如，當行為人知悉或有合理依據認為其應知悉某一方法專利權存在，但卻不

知或非因過失而不知其所販賣之產品係藉由該方法專利權所直接製成者，仍無

法依第 62條第 1項之規定免去其賠償責任。專利權乃無體財產權，其存在與範

圍均無具體外形可供社會大眾所輕易知悉與辨別，若要求行為人不僅對於不知

專利權存在具有過失，且對於不知其行為已構成專利權侵害亦應具有過失，始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勢必嚴重減損專利權之經濟價值，無論該等過失是否為法

律所推定；蓋在一般情形下，證明對於專利權之侵害無過失，通常遠較證明對

於不知專利權存在無過失容易許多，因為專利權與否，對一般人而言查證上並

不困難，但若需進一步判斷某專利權是否有效、該專利權之範圍、特定行為是

否落入該範圍之內以及是否有例外不構成侵害之事由存在，則涉及相當複雜之

法律上與技術上的評價，若對後者認定有誤，實難以苛責之，而認定係出於過

                                                 
191  [2000] R.P.C. 207, at 234-235. 
192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atent Agents, supra note 177,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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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英國專利法似基於此一考量，原則上雖然容許行為人證明其無過失而免除

損害賠償責任，但將適用範圍限縮於不知專利權存在，而未及於不知其行為將

構成專利權之侵害。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中國專利法中國專利法中國專利法中國專利法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專利權侵害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直接侵害 

依中國專利法第 11 條第 1 款193規定，專利權被授予後，未經專利權人許

可，不得實施其專利，而所謂實施專利，即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諾

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

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是以，未經專利權人同意即實施專

利，便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中國專利法對於實施專利行為態樣之定義，與

TRIPS第 28條第 1項之規定一致，至於專利權保護範圍之判斷，依中國專利法

第 59條規定，係以權利要求的內容為準，且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於解釋權利要

求之內容。是以，對於專利權是否受到直接侵害之判斷架構，原則上與美國法

類似，且均與被控侵權者之主觀要件無涉。 

中國專利法第 70 條對於「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等專利直接侵害行

為之民事責任上，設有特別之限制，其中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之判斷194，但即

便符合該條之規定而無須負擔賠償責任，仍無礙於專利權直接侵害之成立，因

此直接侵害與否仍屬客觀判斷。 

                                                 
193  中國法律與我國法律對於「款」與「項」之階層相反，其次序為條、款、項，本文引用中

國法規時，均依照該國之書寫方式，以利參照。 
194  有關該條文之詳細介紹請見本文第 118頁以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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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法第 63 條規定，假冒專利者，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專利

業務主管機關責令其改正並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亦得併處予罰鍰，此種行

為亦可能構成犯罪195，而須負擔刑事責任。將專利權之保護擴及至專利之假冒，

立法例上並不多見196，中國專利法於西元 2008年修正前，原第 58條係假冒他

人專利之規定，原第 59條則為以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之規定，兩者之行為

態樣與法律效果並不相同。西元 2002年修定之專利法實施細則197第 84條198定

義四種假冒他人專利之行為態樣，第 85條199則定義五種冒充專利產品之行為態

樣，由於涉及行政罰，因此不論假冒專利或冒充專利，均應僅限於專利法實施

細則中所列舉者200。中國於 2008年 12月第三次修正其專利法，僅於新法第 63

條針對假冒專利予以規定，似不再規範冒充專利之行為，惟依照「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第 30點之內容

可知，新法係將原第 58條與第 59條兩者予以合併，以回應修法前中國國家知

識產權局之建議，使兩種行為態樣之罰鍰額度相同201，避免因為單純之偶然而

產生不公平的現象202。是以，假冒專利應包含假冒他人專利與冒充專利產品兩

種行為態樣，而兩者間最主要之差別，即在於行為人所標示者，是否包含他人

                                                 
195  中國刑法第 216 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196  筆者迄今尚未查得其他國家有類似之規定。 
197  中國專利法雖已於 2008 年底修正，惟專利法實施細則尚未完成相對應之修正，因此本文

仍援引現行之條文作為參照。 
198  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84 條規定：「下列行為屬於假冒他人專利的行為：（一）未經許可，

在其製造或者銷售的產品、產品的包裝上標注他人的專利號；（二）未經許可，在廣告或

者其他宣傳材料中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人將所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他人的專利技術；

（三）未經許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專利號，使人將合同涉及的技術誤認為是他人的專

利技術；（四）偽造或者變造他人的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 
199  中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 85 條規定：「下列行為屬於以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以非專利

方法冒充專利方法的行為：（一）製造或者銷售標有專利標記的非專利產品；（二）專利

權被宣告無效後，繼續在製造或者銷售的產品上標注專利標記；（三）在廣告或者其他宣

傳材料中將非專利技術稱為專利技術；（四）在合同中將非專利技術稱為專利技術；（五）

偽造或者變造專利證書、專利文件或者專利申請文件。」 
200  尹新天，專利權的保護，第二版，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 4 月，頁 191-192。 
201  請參見「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對專利法第三次修改的主要建議」中第(六)項，網址為 http://ww 

w.sipo.gov.cn/sipo2008/zcfg/zcjd/200804/t20080403_369374.html，最後到訪日：2009年 3 月

3 日。 
202  尹新天，前揭註 200，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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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之號碼，亦即若僅單純於廣告或產品上表示其受有專利之保護或者所標

示之專利號碼實際上並非真實存在，則僅構成冒充專利。 

假冒專利與侵害專利之間，並無必然之關係，標示有他人專利權號碼之產

品，未必真正落入專利權之範圍內，仍須將該產品與專利之請求項進行比對，

始得確知；是以，中國專利法第 63條中所謂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其請求權基礎

係中國民法通則第 118條203之規定。此外，對於專利之直接侵害，同樣未必當

然構成假冒專利，兩者間應有不同之規範意義204，並各別產生不同之法律效果。 

被控直接侵害專利者，若同時假冒該專利，亦即於被控侵權之產品上標示

該專利之號碼，是否得直接推斷該被控侵權者至少具有故意或過失？本文認

為，無論侵害行為為何，若同時使用受侵害專利之號碼，則該行為人應至少具

有過失，蓋其不僅知悉該專利權之存在，更已理解該專利權與該產品間之關聯

性，至於是否達到故意之程度，似無再予區別討論之實益，因為中國專利法並

無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規定，至於專利權直接侵害民事責任是否以行為人具有故

意或過失為要件，與其他各國相同，仍應與各種救濟方法之要件合併檢視，始

得確知。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間接侵害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法源基礎與理論之爭法源基礎與理論之爭法源基礎與理論之爭法源基礎與理論之爭 

中國專利法中並未明文禁止專利權之間接侵害行為，於西元 2001 年第二

次修訂專利法時，中國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曾建議增加禁止專利間接侵權之條

款，但由於該次修法之目的僅在於達到 TRIPS 協議之最低標準，而 TRIPS 協

                                                 
203  中國民法通則第 118條：「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

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

賠償損失。」 
204  尹新天，前揭註 200，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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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並未規定專利間接侵權，因此中國國務院在提交至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專利法修改草案中刪除該建議條款。西元 2008年 12月甫修訂之中國專利法，

仍未能將專利權間接侵害予以明文化。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對此之解釋為，於

專利法中增加制止專利權間接侵害的規定，實質上係將對專利權之保護擴大至

與專利技術相關，但其本身並未獲得專利權保護的產品，是以專利權間接侵害

之問題係處於專利權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間十分敏感之灰色地帶，相關法規之制

定與適用稍有不當，便會損害公眾自由使用現有技術的權利，況且專利權人目

前尚可依據中國民法通則有關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獲得救濟，故目前在中國專

利法中規定間接侵害之時機尚不成熟205。 

在司法實務上，中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西元 2001 年發布「專利侵權

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於其中第 73至 79點說明專利權間接侵害之

行為態樣與主觀要件，此為中國首次針對專利權間接侵害作出明確之規範，加

上北京法院之特殊區域優勢，因此對中國實務界造成深遠之影響。嗣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於西元 2003年公布「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之

會議討論稿，於其中第 33條規定間接侵權，於第 37條規定共同侵權人責任的

追究，惟該規定迄今尚未定稿。然早在上述之意見與規定發布前，中國山西省

高級人民法院早於西元 1993年便已作出與專利權間接侵害相關之判決206，是以

中國實質上已將專利權之效力範圍擴張至間接侵害之上，儘管專利法迄今仍不

願將其明文化。 

目前在中國人民法院之審判實務中，多以中國民法通則第 130條207作為專

利權間接侵害之法源依據，該條規定共同侵權人之連帶責任，與我國民法第 185

條第 1項之規定類似。此外，西元 1988年所公布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

                                                 
205  魏征，我國不應該有專利間接侵權理論的應用空間，中國專利與商標，2008年第 1 期，頁

37。 
206  張玉敏、鄧宏光，專利間接侵權制度三論，學術論壇，第 180期，2006年，頁 141。 
207  《民法通則》第 130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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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208，其中第 148條209規定將教唆與幫助

視為共同侵權行為人，亦與我國民法第 185條第 2項規定類似。據此可知，中

國於司法實務上似認為間接侵害乃共同侵權行為之一種情形210。然而，仍有其

他中國法院採取不同之見解，不以中國民法通則第 130條作為間接侵害之法源

基礎，此即「獨立說」與「共同侵權說（從屬說）」之爭。 

採取獨立說者認為，專利權間接侵害之成立，無須以直接侵害行為之存在

為前提。例如，在呂學忠與上海航空測控技術研究所之專利權侵害訴訟211中，

法院表示：「如果只有加害人實施製造、銷售專利等直接侵害專利的行為才構

成專利侵權，專利權人就難以得到完全和真正的法律保護。有些人為故意避開

專利技術方案中的某些現有產品的技術特徵，而專門生產、銷售與該現有產品

相匹配的專利產品的主要組件。消費者在獲得相關組件後，只要在市場上再購

買有關現有產品即可組裝成專利產品。本院認為，這種生產專利組件的行為構

成專利間接侵權。」由於消費者之行為可能不符合中國專利法第 11條中「為生

產經營目的」之要件，而不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因此有學者認為該判決係

採取獨立說212。惟該判決書中亦表示：「被告方生產、銷售同步牽引機的行為

自然導致侵權結果的發生，其間接侵權的責任不能免除」，似仍以直接侵害之

存在為前提。另外，在太原重型機械廠與太原電子系統工程公司之專利權侵害

事件213中，第一審之太原市中級法院認為，被控權之產品未完全覆蓋原告專利

之權利要求中的全部技術特徵，因此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原告不服，向山西

省高級法院提起上訴，主張被告知行為已構對其專利權之間接侵害，山西省高

級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客觀上實施了為直接侵權人加工該

                                                 
208  1988年 4 月 2 日 法（辦）發〔1988〕6 號。 
209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148

條規定：「教唆、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人，為共同侵權人，應當承擔連帶民事責任。」 
210  程立國，專利間接侵權制度在中國的再思考，北方經濟，2007年第 3 期，頁 93。 
211  （2003）滬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212號。 
212  魏征，前揭註 205，頁 38。 
213  山西省知識產權訊息平台，典型案例，http://202.99.194.152:81/js/document/29.html，最後

到訪日：2009年 0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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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產品核心內容之專用部件的行為，主觀上具有誘導他人直接侵權之故意，

該行為與直接侵權有明顯的因果關係，故已構成對上訴人專利權之間接侵害。

值得注意者為，在該案中被告所製造之零組件，從未在中國境內被組裝成專利

產品214，因此並無專利權直接侵害之行為發生；據此，似可推知山西省高級法

院於該判決係採取獨立說之見解。 

依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所發布之「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

行）」第 78條規定，間接侵權一般應以直接侵權的發生為前提條件，沒有直接

侵權行為發生的情況下，不存在間接侵權。惟上述意見似非全然採取從屬說之

見解，蓋該條僅說明在一般情形下應採取從屬說，但仍容許例外之情形，即上

開意見第 79條所規定者；換言之，縱然真正實施專利權者因符合西元 2000年

之中國專利法第 63條215之規定，或者實施專利之行為僅出於個人非營利目的而

不符合中國專利法第 11條之規定，以至於無專利權直接侵害之發生，仍可以直

接追究間接侵權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此外，於最高人民法院所發布之「關於審

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之會議討論稿第 37條第 1款規定，專利

共同侵權中，實施專利的侵權人為直接侵權人，其他共同侵權人為協助侵權人；

被侵權人在起訴時難以發現直接侵權人或者難以直接向直接侵權人主張權利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直接追究協助侵權人的責任。該條文僅規定當事人適

格之問題，仍未明確表示其見解。 

                                                 
214  吳玉和、曹雯，中國專利間接侵權判定的沿革，中國專利與商標，2007年第 4 期，頁 7。 
215  中國專利法於西元 2008年修法後，將原第 63條之內容分別規定於新法第 69條與第 70條，

現行中國專利法第 69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一）專利產品

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由專利權人或者經其許可的單位、個人售出後，使用、

許諾銷售、銷售、進口該產品的；（二）在專利申請日前已經制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

法或者已經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準備，並且僅在原有範圍內繼續制造、使用的；（三）

臨時通過中國領陸、領水、領空的外國運輸工具，依照其所屬國同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共

同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依照互惠原則，為運輸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裝置和設備中使用有

關專利的；（四）專為科學研究和實驗而使用有關專利的；（五）為提供行政審批所需要的

信息，制造、使用、進口專利藥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以及專門為其制造、進口專利藥

品或者專利醫療器械的。」第 70 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

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並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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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主觀要件主觀要件主觀要件主觀要件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之「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

定」之會議討論稿於第 33條216中列舉三種專利共同侵權行為之態樣，表示應依

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148條

第一款的規定處理之，並將標題定為「間接侵權」。上開條文所列舉之專利共

同侵權行為之態樣分別為：（一）行為人知道第三人實施侵犯他人專利權的行

為，仍然為其提供所需要的設備、工作場地等幫助；（二）行為人知道有關產

品係僅能用於實施特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之原料、中間產品、零部件等，

而仍將其提供予未獲合法授權實施專利之第三人使用；（三）商標權人知道被

授權人於侵犯他人專利權之產品上使用其商標而不予制止。均以「知道」作為

其主觀要件之標準，惟第一種與第二種間接侵害行為態樣中，行為人所知道之

內容並非一致，存有程度上之差別。第三種間接侵害行為態樣，似為英國、美

國專利法所無，實質上課予商標權人制止其被受權人侵害第三人專利權之義

務，其正當性基礎何在，值得探究。 

首先討論前兩種間接侵害行為態樣，在客觀要件上，兩者所規範者雖均為

提供行為，惟提供行為之標的則有所差別，在第一種態樣中，行為人所提供者

係「設備、工作場地等幫助」，而第二種態樣之行為人所提供者則為「僅能用

於實施特定發明或者新型專利之原料、中間產品、零部件」。前者未限定設備

與工作場地之特徵，後者則明確將提供標的之用途限定於實施特定發明或新型

專利；析言之，在第一種態樣中，行為人所提供者可能具有多種用途，例如工

作場地通常均具有非侵害專利權之其他用途，而第二種態樣之提供標的，則僅

                                                 
216  第三十三條【間接侵權】：「下列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

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148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專利共同侵權行為處理：

（一）行為人知道第三人實施侵犯他人專利權的行為，仍然為其提供所需要的設備、工作

場地等説明的； （二）行為人知道有關產品系只能用於實施特定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

的原料、中間產品、零部件等，仍然將其提供給沒有合法權利實施專利的第三人使用的；

（三）商標註冊人知道被許可人在侵犯他人專利權的產品上使用其商標而不予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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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於侵害他人專利權，與專利權直接侵害之間具有較高之關聯性。相較之下，

第一種態樣對於提供標的之要求較為寬鬆，若一律將專利權人之獨占權擴及至

一般設備或工作場地，勢必有害於公共利益，因此在其他要件上應再予限縮，

特別是主觀要件。 

就主觀要件而言，在第一種態樣中，條文要求行為人必須知道第三人所實

施者，將構成對他人專利權之直接侵害，亦即行為人所應知悉之內容至少包含：

第三人之實施行為、他人專利權之存在與範圍以及該實施行為構成該專利權之

侵害。換言之，若行為人於提供幫助時，不知道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或者認為

受其幫助者之行為並不在系爭專利權之範圍內，甚至相信有其他阻卻專利權直

接侵害之事由存在，例如權利耗盡、先用權或實驗例外等，便不符合條文中對

於主觀要件之定義，便自始不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第二種態樣中所規定之

主觀要件，似有別於第一種態樣，解釋上亦當如此，蓋如前所述，兩種態樣中

對於提供標的定有嚴格程度不同之要求，與直接侵害之關聯性亦有高低之別，

因此在主觀要件上應予不同密度之規範，以平衡客觀要件所造成之差異，並兼

顧專利權人之周全保護與整體社會之公共利益。是以，第一種態樣之主觀要件，

於體系解釋上應較第二種態樣之主觀要件嚴格；換言之，在第二種態樣中，行

為人所知悉之內容，無須如第一種態樣般具體、明確。前開「關於審理專利侵

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33條之規範架構，似反應前兩款所定義之間接

侵害態樣於客觀要件上之不同，而異其主觀要件。於第 33條第 2款中，行為人

所應知悉者，乃其所提供者「只能用於實施特定發明或者新型專利」，至於是

否認知到該實施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則非所問；換言之，行為人即

使誤認他人之實施行為符合某種例外不構成專利權侵害之事由，對於其提供行

為所構成之專利權間接侵害，並無影響。上述主觀要件上之差異，亦與北京市

高級人民法院所發布之「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 79條規定

互相呼應，其規定縱然直接侵權行為人符合中國專利法所規定之侵害例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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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間接侵權行為人仍須負民事責任。換言之，在此情形下，提供他人實施專

利之單一用途物品者，當然不可能知道他人之實施行為將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

害，蓋客觀上此等事實並不存在，遂亦無從知悉。 

綜上所述，中國目前之司法實務，傾向於將專利權之排他效力外擴至直接

侵害以外之供應行為，並引用中國民法通則關於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作為法源

依據。此外，對於間接侵害之行為態樣，除商標權人之特殊情形外，係限於提

供實質幫助，且以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作為要件，與英、美兩國之專利法類似。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救濟方法與主觀要件之關係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請求停止侵害行為請求停止侵害行為請求停止侵害行為請求停止侵害行為 

中國專利法未如中國著作權法第 46條、第 47條般明文規定侵害人應負停

止侵害之責任，但在專利權人選擇尋求「行政執法」作為救濟管道時，中國專

利法第 60條卻有相關之規定，亦即「…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訴，也可以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時，

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可以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是以若專利權人

選擇以一般訴訟程序作為救濟管道時，其制止侵害行為繼續發生之請求權基

礎，便僅能回歸中國民法通則第 118條之規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權（版權）、

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受到剽竊、篡改、假

冒等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惟由條文文義觀之，

似僅限於侵害排除請求權，而欠缺侵害防止請求權之一般規定217。 

再者，中國專利法第 66條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有證據證明他

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

                                                 
217  李楊，知識產權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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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

的措施。」提供暫時權利保護措施之依據，將制止之範圍擴及至即將實施的情

形，不限於事實上已經構成侵害者。由於條文中將適用之時點規定為起訴之前，

且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西元 2000年 08月 25日所頒訂之「關於修改專利法的

決定」中第 28條第 2款亦表示，人民法院處理本條之申請，應適用《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關於財產保全措施之規定，因此中國專利法第 66條似無

法作為專利權人請求防止侵害之法源依據。然舉輕以明重，既然暫時權利保護

措施之制止範圍已擴張至僅有侵害之虞的情形，實無理由否定專利權人起訴請

求法院防止其專利權遭受侵害，是以若專利權人有證據證明被告即將實施侵犯

專利權之行為，縱然尚未實施，亦無須待其真正開始實施，便得起訴請求防止

之。例如，若專利權人發現其競爭者已完成實施其專利權之所有準備措施，且

未理會專利權人所發出之警告，則依中國專利法第 66條之規定，專利權人得向

中國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無須先行起訴；但因為中國

專利法與中國民法通則未提供侵害防止請求權之規定，且其競爭者可能基於法

院之暫時處分措施或其他理由而尚未真正實施系爭專利權，所以專利權人反而

無法提起本案訴訟，造成顯然不合理之情形。 

至於請求停止侵害行為之主觀要件，上述條文中未有明確規定，中國學者

一般認為，停止侵害請求權具有物權請求權之性質，乃絕對之請求權，因此不

以侵害人具有主觀上之過錯為要件218。惟本文認為，之所以無須考量行為人之

主觀要件，係因所謂之故意或過失，其認識或應認識之對象或標的，乃判決前

或起訴前之侵害行為，亦即過去之事實；然停止請求權所著重者乃該行為人於

未來是否可能侵害系爭專利權，該行為人必當因為訴訟審理之程序或判決內容

之通知，而知悉其行為對於系爭專利權之侵害性，是以在審理停止侵害請求權

                                                 
218  陽平，論侵害知識產權的民事責任－從知識產權特徵出發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年，頁 165。該書作者另於該書第 154頁引用姚歡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歸責原則研

究，浙江社會科學，2001(7)，載有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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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下，便無須考慮該被告對於其過去之行為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與停止侵害請求權相同，中國專利法未提供損害賠償之明確依據，因此其

請求權基礎，亦為前述之中國民法通則第 118條，因此有學者認為，關於專利

權侵害所產生之損害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應回歸中國民法通則第 106條第 2

款與第 3款219過失責任之基本規定，亦即只有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時，無過錯之

行為人始須負擔民事責任220。惟若採此種解釋方式，則中國民法通則第 118條

中所同時並列之兩種民事責任，即「賠償損失」以及「停止侵害」，均須以行為

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221，與停止侵害之性質有所牴觸。是以於中國學界乃

產生與我國類似之爭議，侵害專利權之損害賠償責任所採用之歸責原則，究為

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仍莫衷一是。 

再者，專利權人亦得基於中國民法通則第 92條222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

求侵害人返還其所取得之不當利益，無須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為前提，是以

當專利權人無法證明主觀要件之存在時，至少仍得主張不當得利之返還。至於

返還之內容，有學者認為應非中國專利法第 65 條所規定之專利權人的實際損

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否則將架空侵權

行為法所遵循之過失責任原則，使行為人實質上承擔無過失責任，因此認為應

以普通許可實施條件下的許可使用費作為標準，以計算不當得利之數額223。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非製造者之免責規定非製造者之免責規定非製造者之免責規定非製造者之免責規定 
                                                 
219  中國民法通則第 106條第 2 款、第 3 款：「公民、法人由於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

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

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220  程永順，中國專利訴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 5 月，頁 207。 
221  李楊，前揭註 217，頁 10。 
222  中國民法通則第 92 條：「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

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 
223  李楊，前揭註 217，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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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法第 70條設有特別之免責規定，當行為人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

售專利侵權產品時，「不知道」該產品未經專利權人之許可而製造並售出，且能

證明該產品之「合法來源」，便無須負擔賠償責任。該條將製造者排除於適用範

圍之外，並藉由主觀要件方面之限制，保障已經付出相當對價而取得侵權產品

之善意行為人，其立法意旨類似於美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b項，但不同的是中

國專利法第 70條所免除者，僅限於賠償責任，因此行為人仍可能蒙受存貨無法

繼續出售或者已購買之產品無法繼續使用之損失。 

行為人欲主張中國專利法第 70 條之規定而不負賠償責任，首先應證明其

「不知道」其所銷售或使用之產品乃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者，但不

知道之證明，難度遠高於證明其知道，因此有認為應由專利權人證明行為人實

際上知道224，但此種舉證責任之分配方式，似有違中國專利法第 70條之規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3年所發布之「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 53條第 1款規定，專利法第 70條所稱之不知道，包括不可能知道

以及應當知道而實際並未知道兩種情形，換言之，即便專利權人能舉反證證明

行為人應知道其所販售或使用者乃侵權產品，仍不足以排除專利法第 70條之適

用可能。此種解釋方式，實質上乃再次重申僅具有過失而未達故意程度者，仍

屬於專利法第 70條所規定之善意行為人，蓋若認為中國專利法就專利權侵害係

採取過失責任主義，則專利權人欲請求行為人賠償其損害時，本應證明該行為

人至少具有過失，亦即應知悉系爭產品係侵權產品，且僅有在專利權人盡上開

舉證責任後，行為人始有必要藉由證明其實際上並不知悉，以免除其賠償責任。

是以，本文認為，就行為人實際上是否知悉之事實，仍應由行為人負舉證責任，

否則將使製造人以外之專利權侵害賠償責任，實質上限縮為故意責任，進而嚴

重減損專利法所欲提供之創新與研發誘因。 

                                                 
224  尹新天，前揭註 200，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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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之合法來源，係指系爭產品係經由正當、合法的管道所取得225，

而上述「關於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53條第 2 款亦認為，

所稱合法來源，是指該產品係通過合法商業來源獲得，非表示該產品係由專利

權人製造或者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並售出；正常的買賣契約、商業發票等，

均可用於證明其合法來源，惟不能僅以取得產品之契約中所包含之權利瑕疵擔

保條款，逕免除使用者或者銷售者對其產品合法來源的舉證責任。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我國專利法欠缺間接侵害相關規定之檢討我國專利法欠缺間接侵害相關規定之檢討我國專利法欠缺間接侵害相關規定之檢討我國專利法欠缺間接侵害相關規定之檢討 

專利權範圍之解釋，原則上應以請求項之內容為斷，因此被控侵害專利權

之產品或方法，應具有請求項所記載之全部技術特徵，始可能構成專利權之直

接侵害，此即所謂之全要件原則。然而於某些情形之下，全要件原則之貫徹，

可能使專利權易於迴避，失去其保護並鼓勵發明之實質效益。例如，某物品專

利之請求項中定義其發明為包含五個特定元件之組合，行為人若僅製造其中四

個元件，在適用全要件原則之前提下，該行為人不會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

無論剩餘之元件嗣後是否將由第三者進行組裝。或者，行為人製造專門用於實

施某方法專利之設備，並將其販售予消費者，供其實施該方法專利所保護之步

驟，則專利權人可能因為個別起訴所有消費者之成本過高，或者不願意得罪其

潛在或現有之客戶，以至於不得不放棄行使其專利權，但製造並販售該等設備

之行為人，卻無須負擔專利權直接侵害之民事責任，因而造成保護上之漏洞。 

基於共同侵權行為之法理，數人共同侵害他人之權利者，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是以，若數個行為人分工實施受他人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雖然各行為人

之行為均未符合全要件原則之要求，所有行為人仍應共同承擔民事責任。此外，

                                                 
22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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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或教唆他人侵害專利權者，其惡性不亞於真正實施侵權行為者，若任其消

遙法外，似有違於公平與正義。有鑒於此，雖然 TRIPS未針對直接侵害以外之

態樣予以規定，惟仍有許多國家早已將專利權之效力擴張至間接侵害（indirect 

infringement），有透過明文予以規範者，例如美國與英國，亦有透過法院實務

之解釋者，例如中國；惟後者在法源基礎上稍嫌薄弱，在大陸法系國家之情形

尤然。 

專利權之間接侵害，對於專利權人之獨占地位影響程度，在一般情形下通

常低於直接侵害，且專利權原本所擁有之排他效力，已對於社會整體之經濟活

動影響甚大，因此若將專利權之範圍擴及至請求項所界定者之外，其正當性與

妥適性應受較為嚴格之檢驗；畢竟專利權人於申請時所主張之發明範圍，即侷

限於請求項所定義者，超出此範圍之內容，不僅從未經過專利要件具備與否之

檢驗，亦非社會大眾所能預期。是以，各國對於間接侵害成立與否之判斷，相

較於直接侵害，多設有較為嚴格之限制。 

至於限制之手段，除定義較為狹窄之客觀行為態樣外，更進一步納入一般

直接侵害所無之主觀要件，使間接侵害之規範更具正當化基礎。據此，間接侵

害成立與否，已非純粹客觀之判斷，若行為人未具備法律所要求之主觀要件，

則自始不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遑論承擔任何民事責任。因此，在判斷之架

構上，主觀要件已非獨立於權利侵害要件，兩者混合為一，與直接侵害不同，

且有別於我國民法侵權行為之規範體系。 

我國法院實務雖曾有見解認為系爭物品雖然欠缺請求項所載之必要元

件，仍可能構成專利權之間接侵害，惟竟以均等論作為解釋之依據226，且未就

其他要件方面予以限縮，特別是主觀要件，不僅有違於我國專利法之規定，更

過分擴張專利權人之排他效力範圍。此外，亦有見解認為我國民法第 184條第

                                                 
226  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上易字第 44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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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後段與第 185條第 2 項之規定均可用以規範專利權之間接侵害227，此兩者

原則上均以故意作為主觀要件，與各國之規定一致，惟在客觀行為態樣上，上

述之規定均未如英國與美國般明確，於適用上可能產生疑義；例如民法第 185

條第 2項中所規定之幫助，若未予限縮解釋，將使單純提供零件或工具者面臨

專利權間接侵害之指控，即便其所提供者仍具有其他與直接侵害無關之用途；

而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後段，係以極為抽象的「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作為

客觀行為態樣之限制條件，而代表一般道德觀念之善良風俗是否適合作為專利

權間接侵害之認定依據，似不無值得斟酌之處。綜上所述，雖然我國現行民法

未必無法給予專利權人完整之保障，但在解釋與實際適用方面尚有疑慮，為避

免第三人動輒得咎，或者因寒蟬效應而使專利權的獨占範圍產生事實上之不當

擴大，仍應於專利法明文規範為佳，以明確劃定專利權之效力界線。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體系性之觀察體系性之觀察體系性之觀察體系性之觀察 

由各國專利法之規定可知，無論採取何種歸責原則，主觀要件恆占有相當

重要之地位，得適當調節專利權人之獨占利益與社會公益間之矛盾與衝突；例

如，美國專利法雖然以無過失責任作為專利權侵害之歸責原則，惟仍經常利用

主觀要件於特殊情形下限縮行為人責任之範圍，以避免專利權保護程度之過度

擴張，而採取一般過失責任制度之中國專利法，亦有類似之免責規定。此外，

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美國，表面上給予專利權人之保護最為周密，惟卻在專

利品標示之方面要求最為嚴格，大幅限縮無辜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之可能，而

採取推定過失責任制度之英國，相對之下對專利品標示之要求，便寬鬆許多，

其僅將標示與否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之其中一個判斷因素。再者，美

國專利法對於侵害方法專利權者之責任，亦特別設有主觀要件方面之限制，此

均為調整無過失責任制度下所可能產生之保護過當情形，據此可知，美國專利

                                                 
227  陳昭明，專利權侵權行為之研究—以間接侵害為中心，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7 月，

頁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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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於專利權侵害事件所採取之歸責原則，已非單純之無過失責任，而為改良

式之無過失責任，於此種特殊之歸責原則下，主觀要件對於責任之成立，仍佔

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是以，對於特定國家專利法規之研究，應予以體系性之觀察，始能探知其

制度設計之全貌，而非僅以美國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或者英國採取推定過失責

任制度，便貿然認定一般過失責任制度對於專利權之保護不周；換言之，單純

觀察歸責原則之取擇，尚不足以作為比較各國對於專利權保護強度高低之適當

準據。此外，對於外國立法例之引進，亦應審視個別法條於整體法律制度下與

其他法規之互動關係，特別是相關配套規定，以避免造成對於專利權之過度保

護或者不當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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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侵害專利權應否負無過失責任侵害專利權應否負無過失責任侵害專利權應否負無過失責任侵害專利權應否負無過失責任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 

第第第第一款一款一款一款、、、、英美侵權行為法中無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英美侵權行為法中無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英美侵權行為法中無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英美侵權行為法中無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 

英美侵權行為法於發展之初期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並不重視行為人主觀

上之過錯（fault）。然而隨著工業化之演變，發生於工作場所、道路、鐵路等

之意外頻傳，使新興產業面臨賠償風險增高之嚴重威脅，法律所施加之無過失

責任，反而成為社會進步之阻力，因此開始限縮民事責任之成立，改採「無過

失即無責任（no liability without fault）」之原則228。 

時至今日，工商業已建立起相當之規模，足以應付日常營運中所可能產生

之種種民事責任，遂有必要檢討過失責任體系下所產生之負面影響，主要表現

在企業之營業活動對他人所造成之損失，若企業無過失便無須負任何民事責

任，實質上即係容許其將獲利建立在他人的損失之上，顯然有違公平與正義229；

因此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法院乃認為加害人應負擔較為嚴格之責任，無論其是

否具有故意或過失。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危險責任危險責任危險責任危險責任 

危險責任之理論基礎在於，若將社會之利益建立在個人之損失上，將造成

不公平之情形；換言之，企業所從事之危險活動，雖然對社會整體而言乃利大

於弊，但卻可能同時造成員工、消費者或他人無可避免之損害或成本之增加，

                                                 
228  Alastair Mullis, Ken Oliphant, Torts (Palgrave MacMillan 2nd ed. 1997), p. 147. 
2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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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公平原則，企業獲利之一部分應用以補償工業時代下的無辜犧牲者，

而此種補償某程度上可比擬為一種針對其危險活動之特別稅賦或者許可費用

230。 

嚴格責任通常適用於具有高度危險之活動，惟該等危險活動仍具有一定之

社會價值，因此不宜完全禁絕之，然該等危險活動既已造成實質重大之風險，

法律乃要求從事該等危險活動者須對其所造成之結果，負擔絕對之民事責任，

亦即將該等風險之外部成本內部化。據此，嚴格責任所代表之意義為，基於社

會公益之考量，實施某些活動之前提，係實施者願意擔保他人不會因此蒙受任

何損失231，以合理分配現代文明社會中難以避免之損害，基於社會正義之要求，

由較能負擔損失之一方負責，別無其他諸如懲罰、責難之理由。 

課予危險活動之行為人無過失責任之理由，通常為（一）成本分散能力，

（二）預防能力，（三）實質正義與公平，或者（四）鼓勵從事危險活動者放

棄或改變活動方式。首先，就成本分散能力之觀點而言，基於異常危險活動之

特性，該危險通常對被害人造成甚為嚴重之損害，若僅有從事該危險活動者具

有駕馭該損害以分配由大眾共同承擔該損失之能力，便應由其負賠償責任，使

商品或服務之真正成本反應於消費者之價格上，以更有效地分配社會與經濟資

源。在一般情形下，危險活動之被害人通常欠缺預防損害發生之能力，因此損

害應由具有降低損害發生機率之危險活動行為人負責。此外，公平與正義等抽

象概念，亦經常成為法院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之理由232。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產品責任產品責任產品責任產品責任 

於西元 1944年之 Escola v. Coca-Cola Bottling Co.233乙案中，美國加州最高

                                                 
230  Id. 
231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32. 
232  陳聰富，危險責任與過失推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55 期，1999年 12 月，頁 17-19。 
233  24 Cal.2d 453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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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被告 Coca-Cola Bottling必須賠償原告 Escola因產品瑕疵所遭受之損

害，惟法院之多數意見係以被告之過失作為歸責理由；Traynor法官乃提出協同

意見書，主張製造者應對產品瑕疵所造成之損害負絕對責任（absolute 

liability），此見解雖然未獲多數法官之贊同，但仍為日後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之

發展奠定重要之論理基礎。 

Traynor法官指出，基於公共政策之考量，應以最能有效降低瑕疵產品對人

體健康之損害的方式來分配責任，產品之製造者通常具有預見危險並避免其重

複發生之能力，但一般民眾則否；對於受害者而言，其所蒙受之損失可能非常

巨大，相較之下，製造者具有降低風險，並將損害轉化為經營成本以分散由社

會大眾共同承擔之能力。是以，基於公益之觀點，應盡力阻止具有瑕疵之產品

進入市場，若仍有漏網之魚，則應將瑕疵所造成之損害，歸由製造者承擔，使

其對瑕疵產品進入市場負起責任，縱使該製造者並無過失。另外，Traynor法官

亦表示，於一般情形下受害人對於製造過程之理解程度遠不如產品之製造者，

因此難以證明該製造者具有過失；其並批評多數意見雖然採取過失責任主義，

但卻輕率地容許原告藉由事實說明自己原則推論被告具有過失，漠視被告所提

出之反證，完全委由陪審團自行認定，使本案所採取之過失責任實質上已趨近

於無過失責任。Traynor法官認為法院不需要迂迴地以過失作為補償原告損失之

依據，多數意見所採用者事實上已為無過失責任，既然公共政策傾向於要求產

品製造者必須對品質之良莠一概負責，法院實無理由不坦率地調整歸責之方式

234。 

於 Escola案 18年後，西元 1963年之 Greenman v. Yuba Power Products 

Inc.235乙案中，Traynor法官之見解終於獲得加州最高法院多數法官之贊同，首

次就產品瑕疵所產生之侵權行為採用無過失責任主義，而本案判決書之執筆

                                                 
234  Id., at 462-463. 
235  59 Cal.2d 57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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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為 Traynor法官，其課予產品製造者嚴格責任之理由，基本上同於前述

Escola案中之協同意見書。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我國法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立法理由我國法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立法理由我國法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立法理由我國法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立法理由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消費者保護法 

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制訂於民國 83 年，其規範性質屬於侵權行為法之範

疇，而非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惟若消費者與產品製造者或服務提供者

之間存有契約關係，非不得基於民法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兩請求

權基礎係處於競合之關係236。 

至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理由，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上

字第 215號民事判決曾有相關之說明：「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為

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特制定本

法。』此為消保法就該法之立法目的所為之明文規定，是為法律條文之解釋時，

即應以此明定之立法目的為其解釋之範圍。在消保法中之商品無過失責任制

度，由於消費者無論如何提高注意度，也無法有效防止損害之發生，是藉由無

過失責任制度之適用，迫使製造商擔負較重之責任，換言之，製造商在出售危

險商品時，會將其所可能賠償之成本計入售價之中，亦即將使產品危險的訊息

導入產品價格之內，帶有分擔危險之觀念在內。」與前述美國法之見解類似，

以產品製造者之成本分散能力與預防能力，作為消保法課予產品製造者無過失

責任之主要基礎。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 

我國之證券交易法中訂有不少無過失責任之條文，且應負無過失責任之主

                                                 
236  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商品製造人責任規定之適用與解釋（上），臺大法學論叢，第 24 卷

第 1 期，1994年 12 月，頁 35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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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多為公司本身及其負責人，例如證券交易法第 32條規定，募集有價證券應先

向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說明書，若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發行人應負無過失責任，至於其他相關人員則僅須負推定過失責任，其課

予發行人無過失責任之理由，主要在於提供投資大眾周全之保護。 

民國 95年所增訂之第 20條之 1，同樣參考第 32條，規定有價證券發行人

所依法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主要內容若有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該發行人及發行人之董事長與總經理，應對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

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負無過失賠償責任，而曾在該財務報告或財務

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職員，則負推定過失責任。該條之立法理由表示，發

行人等與投資人間對於財務資訊之內涵及取得往往存在不對等之狀態，在財務

報告不實之民事求償案件中，若責令投資人就發行人等其故意、過失負舉證之

責，無異阻斷投資人求償之途徑，是以乃對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

採結果責任主義，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

則採取過失推定之立法體例，須由其負舉證之責，證明其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

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特殊危險行為特殊危險行為特殊危險行為特殊危險行為 

我國民法第 191條之 3乃危險責任之一般規定，但卻不採無過失責任，而

採義大利民法之推定過失責任237，亦即危險行為人若能證明其無過失，便無須

負擔賠償責任。僅有在某些特別法中，始課予危險行為人無過失責任，例如民

用航空法第 89條規定，航空器失事致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不論故意或

過失，航空器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核子損害賠償法第 18條規定，核子設

施經營者，對於核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不論有無故意或過失，均應依本法之

規定負賠償責任。 

                                                 
237  陳聰富，前揭註 232，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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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責任的基本思想，不是對於不法行為的制裁，民用航空器的經營與原

子能設施的占有雖具有相當之危險性，但卻為現代社會必要之經濟活動，無不

法之可言，原則上不得對之主張侵害除去或侵害防止請求權。危險責任之基礎

在於不幸損害之合理分配，乃基於分配正義的理念，至於其理由可歸納為四點

言之：（一）特定企業、物品或設施的所有人、持有人製造危險來源；（二）

在某種程度上僅該所有人或持有人能夠掌握這些危險；（三）獲得利益者，應

負擔責任，係正義之要求；（四）因危險責任而生之損害賠償，得經由商品服

務之價格機能及保險制度予以分散238。惟我國僅於特殊之例外情形下，藉由特

別法之方式課予危險行為人無過失責任，於民法中原則上僅對危險行為所產生

之損害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主義，然而推定過失責任本質上仍屬過失責任，而非

危險責任；在許多危險責任之案例中，可發現已無法以過失責任達到侵權行違

法之規範目的，則我國對於危險責任之案例，採取過失推定責任制度，實屬不

妥239。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社會整體成本的最佳化社會整體成本的最佳化社會整體成本的最佳化社會整體成本的最佳化 

就侵權行為法而言，法律經濟分析所著重者，在於藉由侵權行為責任之

設，利用損害移轉與否，引導行為人採取最適當之防制措施，促使整體社會福

利之提升240，惟此之所謂適當與否，非僅出於行為人或被害人之微觀角度，而

係著眼於整體社會所需付出之成本。是以，將各種事故所造成之成本最小化，

乃侵權行為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法律應設法使因事故所產生之身體或財產

                                                 
238  王澤鑑，前揭註 9，頁 17-18。 
239  陳聰富，前揭註 232，頁 35。 
240  簡資修，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過失推定：經濟功效與司法仙丹，政大法學評論，第 75 期，

2003年 9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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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分配由最適宜且最有能力避免或降低該損害之人承擔之241。 

侵害事故發生時，通常會產生三種成本，分別為（一）實際之損害；（二）

承擔事故成本的成本（costs of bearing the costs of accidents）；以及（三）管理

成本。其中第二種成本較為抽象而難以理解，在此舉例說明之，對於富有者而

言，負擔一萬元新台幣之損失，顯然較貧窮者言而更為容易，與此相似者為，

將一萬元新台幣之損失分由一萬個人負擔，顯然亦較僅由一個人負擔此一萬元

損失更為輕鬆應付，第二種成本所代表者即為此種損害分散之概念。降低其中

一種成本，可能使其他種類之成本提升，而侵權行為法於經濟上之意義，並非

僅在於降低上述三種成本，其所追求者，應為設法使事故之所有成本與預防該

事故之成本的總合最小化，此即為社會資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之

追求。 

當預防事故所帶來之效益高於其成本時，將資源投入事故之預防乃順理成

章之選擇；然而，若預防事故所需之成本高於事故本身所可能帶來之所有成本

時，繼續將資源配置在事故的預防上，將造成配置無效率之情形產生。因此單

純就經濟學之觀點而言，可能存在一種具有社會效益之事故發生率，即便該事

故不僅造成財產上之損害，更危及個人之健康與性命242。是以，法律經濟分析

僅提供一種思考法律體系規劃之面向，其分析之結果或許得使社會資源之分配

達到最有效率之境界，但卻可能違背公平與正義之要求。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之比較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之比較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之比較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之比較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 

為達成事故成本與預防成本兩者總合之最小化目標，法律就侵權責任之設

                                                 
241  Jeffrey L. Harrison,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2nd ed. 2000), p.147. 
242  Id., pp.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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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必須將正確之訊息，傳遞予須決定是否將資源投入事故之預防者，著名之漢

德公式（Hand Formula）則提供此種訊息之最基本說明。於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243乙案中，Hand法官表示被告是否應負過失責任，應以下列三種變

數所組成之數學式決定之，此變數分別為：損害發生之機率（probability of the 

harm；P）、若損害發生時之其數額大小（the amount of the harm should it occur；

L）以及預防成本（the cost of prevention；B）。其中 P與 L 相乘後所得之數值

P．L，即為事故之預期損害（expected harm），Hand法官將 P．L 與 B 相比較，

認為若預期損害 P．L 大於預防成本 B，行為人便具有過失；反之，若預期損

害 P．L 小於預防成本 B，便不應認為行為人具有過失244。 

在此種過失標準之下，只有當行為人採取錯誤的決定時，法律始要求其負

擔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錯誤之決定，即預防成本低於預期損害時，行為人竟

未投入預防成本 B 以避免損害之發生，此時該行為人便須負擔 P．L 之損害賠

償責任，從誘因之角度觀察，由於 B＜P．L，行為人自然會採取最適當之預防

措施，以避免賠償責任之產生。反之，若預防所需之成本高於預期損害，即 B

＞P．L，理性之行為人應會選擇不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無論法律是否將該損害

歸由其負責245。據此可知，過失責任制度原則上係由被害人自行承擔損害之結

果，亦即將損害留在原處，僅於預期損害高於預防成本時，基於社會資源有效

配置之觀點，始將課予行為人賠償責任，促使其投入資源以避免損害之發生，

是以預防成本乃成為整體社會因該事故所需負擔之上限。 

惟上述之漢得公式僅著眼於加害者單方面之舉措，事實上於某些情形下，

加害者雖然有機會以合理之成本避免損害之發生，並不當然表示該加害者便為

成本最適之避免者，因此當被害者能夠以較低之成本避免損害發生時，上述之

                                                 
243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244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54. 
245  簡資修，侵權行為法之經濟結構，月旦法學雜誌，第 15 期，1996年 8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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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標準所確立之歸責原則，並無法提供正確之誘因及訊息予該被害者246。與

有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或共同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即為

補救上述缺陷所提出之概念，使被害者本身亦具有足夠之誘因，以投入適當之

成本避免損害之發生。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無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無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無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無過失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 

在無過失責任之制度下，由於行為人必須承擔對於他人造成之所有損害，

無論其是否具有過失，首先產生之效益即為管理成本之降低，蓋法院與當事人

無須投入任何資源以探求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此外，對於行為人而言，此種

歸責方式實質上係迫使其將被害人之所有損害予以內部化（internalize），使該

損害成為其行為之當然成本。再者，即便課予行為人無過失責任，不表示行為

人必將採取預防措施，法律就責任分配之設計同樣地未提供行為人一律採取預

防措施之誘因與訊息，仍應就具體情形而定247。若預期損害高於預防成本，合

理之行為人仍會選擇投入資源以避免損害之發生，反之若預防成本已高於預期

損害，縱然在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必須負責賠償該損害，其仍會選擇任由

損害發生，蓋既然預防成本或預期損害均歸由行為人負擔，投入較高額之預防

成本以避免較低額之賠償責任，顯然並不合理。據此可知，若僅考慮行為人方

面之動機與成本，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均會引導行為人採取最適當的預防措

施248。 

於某些情形下，無過失責任將導致不符合經濟效益之資源分配，請參照下

方之圖表三，由方框所圈選之項目，即無過失責任制度所引導出之最終成本，

其中第(2)、(3)兩種情況之結果，其最終成本均非最小值，因此將造成社會整體

成本之增加。 

                                                 
246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56. 
247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66. 
248  簡資修，前揭註 245，頁 17。 



專利權侵害民事責任之研究—以主觀要件為中心 

 132 

圖表三圖表三圖表三圖表三：：：：雙方預防成本之差異與行為模式之關係雙方預防成本之差異與行為模式之關係雙方預防成本之差異與行為模式之關係雙方預防成本之差異與行為模式之關係 

行為人之預防成本 B1＞ 

受害人之預防成本 B2 

受害人之預防成本 B2＞ 

行為人之預防成本 B1 

(1) B1＞B2＞P．L 任由損害發生 (4) B2＞B1＞P．L 任由損害發生 

(2) B1＞P．L＞B2 任由損害發生 (5) B2＞P．L＞B1 
行為人投入 B1之

成本以預防損害 

(3) P．L＞B1＞B2 
行為人投入 B1之

成本以預防損害 
(6) P．L＞B2＞B1 

行為人投入 B1之

成本以預防損害 

首先說明第(2)種情況，預防損害之最佳成本應為 B2，惟就行為人之角度觀

之，預防成本 B1之數額高於預期損害 P．L，因此其將選擇任由損害發生；然

而在同一事件中，被害人亦具有預防損害之能力，且其預防之成本 B2甚至低於

預期損害 P．L，但因為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所以被害人理解到無論預期損害

P．L 有多高，或者預防成本 B2有多低，其損害均將獲得行為人完整之填補，

當然便欠缺預防損害發生之誘因，與行為人同樣地將任由損害發生，因而造成

社會成本之增加。此種無效率之狀況或可藉由共同過失或與有過失之抗辯而避

免，但若承認行為人得於訴訟中主張被害人本身亦具有共同過失或與有過失，

則法院仍須於訴訟中耗費資源審酌被害人是否具有過失，惟管理成本之降低乃

採取無過失責任之重要理由249，是以無過失責任之制度下多半不容許共同過失

之抗辯250。 

再者，另一種無效率之情形為圖表三中之第(3)種情況，行為人雖然已投入

資源 B1 避免損害之發生，但其並非成本最佳之避免者，而之所以產生此種結

果，係因對於行為人與被害人而言，其個別之預防成本均低於預期損害，惟被

害人之預防成本 B2 卻更低於行為人之預防成本 B1。於此情形下，行為人會採

                                                 
249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66. 
250  Edward J. Kionka, supra note 27,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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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預防措施，但被害人仍欠缺預防之動機，因此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兩者間預

防成本之差額（B1－B2），便成為於一種無效率之浪費。 

綜上所述，當被害人亦有預防損害發生之能力，且其預防成本低於行為人

之預防成本時，採用無過失責任，將不符成本效益之法則。雖然上述兩種案例

均會使行為人或被害人作出不符合社會成本效益之決定，但若此種無效率之情

形非常罕見，或者浪費之數額不高，則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所省去之管理成本，

仍可能補足此一缺憾，使無過失責任之制度整體而言，仍屬符合社會成本效益

之歸責方式251。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之優缺點分析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之優缺點分析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之優缺點分析無過失責任與過失責任之優缺點分析 

相較於過失責任制度，採用無過失責任除了能夠省去法院與當事人因為探

求過失是否存在所需之成本外，另一個重要之理由乃無過失責任較能夠控制法

院所無法審酌之因素，使其仍然符合經濟效益之水準，其中最重要者乃「活動

量（level of activity）」之高低。在過失責任下，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原則上

與其行為之活動量無關；例如，法院不會因為行為人開車出門之頻率過高，即

認定其具有過失，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每一次開車時均已善盡其注意義務，便無

過失可言，縱使經常開車出門實質上將提高肇事之機率。由於行為人於決定是

否從事特定行為時，並無足夠之誘因促使其考慮該決定是否具有造成他人損害

之可能性，而僅以自身之利益選擇其活動量，因此過失責任制度將造就出過高

之活動量，導致不符合成本效益之結果252。 

活動量之提升，之所以會提高預期損害之數額，係因為過失之標準，未要

求行為人完全避免損害之發生，僅需投入低於預期損害之預防成本即可，因此

縱使行為人已盡其注意義務，亦即其所投入之成本不小於預期損害時，事實上

                                                 
251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67. 
252  Steve Shavell, Strict Liability versus Negligence, 9 J. Legal Stud. 1, 1980,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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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將存在一定程度之損害發生率；一旦行為人之活動量提高，損害發生之可能

性便隨之增加，惟此種情形下所發生之任何損害，行為人均無須負擔賠償責任，

蓋其並無過失可言。反之，若採取無過失責任，行為人便有足夠之誘因適度地

降低其活動量，因為無論其是否具有過失，均須負賠償損害之責任，是以當行

為人於計算預防成本與預期損害時，便會將活動量等其他無法為法院所審酌之

因素一併納入考量，以作出最符合經濟效益之決定253。 

在危險行為之情形下，如前所述，英美法多採取無過失責任，由法律經濟

分析之角度觀察，即考量到該等危險行為之活動量對於預期損害之大小具有顯

著之影響，因此僅以注意義務作為歸責之考量，顯然有所不足。舉例而言，在

爆破活動中，一旦損害發生，對於被害人之影響甚鉅；在過失責任制度下，若

行為人於每次爆破中均已善盡注意義務，便無須賠償被害人因此蒙受之任何損

失，行為人將無所忌憚，得恣意地增加爆破之次數或頻率；反之，若採取無過

失責任制，則行為人便須負擔所有因為其爆破行為所產生之損害，無論其是否

已善盡注意義務，此時合於理性之行為人便會將活動量降低至適當之次數，以

減少其所應負擔之成本。活動量之減少隨之而來者便為供給之下降，原則上價

格會因此上揚，此種價格之變化所反應者便為爆破活動之外部成本，轉為內部

化之過程，藉由價格機制之運作，使原本僅由被害人單獨承受之損失，分散由

消費大眾共同承擔，降低上述第二種成本，亦即承擔事故成本的成本254。 

對於活動量採取限制措施，直接受影響者，便為個人之自由，如前所述，

目前各國侵權行為法之所以將過失責任作為最主要之歸責原則，乃著眼於個人

自由活動之保障，是以即便法律經濟分析之結果顯示無過失責任制度所提供之

預防損害誘因，或許絲毫不遜色於過失責任制度，仍不應逕改以無過失責任作

為侵權行為法之主要歸責原則。僅有在特定之例外情形下，過失責任制度所單

                                                 
253  Id., pp. 2-3. 
254  Jeffrey L. Harrison, supra note 241, 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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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考量之注意義務已不符分配正義之要求時，始有正當之基礎迫使行為人將活

動量納入決定是否從事特定行為之考量，以避免對於個人自由之過度干擾。換

言之，只要行為人每一次活動時均已善盡注意義務，侵權行為法原則上不應干

涉其活動之次數與頻率。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之法律經濟分析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之法律經濟分析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之法律經濟分析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之法律經濟分析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專利權人預防損害之能力專利權人預防損害之能力專利權人預防損害之能力專利權人預防損害之能力 

於選擇專利權侵害之歸責原則時，就法律經濟分析之角度而言，首先應確

認被害人（即專利權人）是否具有避免損害發生之能力，以及專利權人為預防

損害所需投入之成本是否低於行為人之預防成本。如前所述，當專利權人之預

防成本低於行為人之預防成本時，若採取單純之無過失責任，專利權人方面將

欠缺預防損害發生之誘因，此時行為人乃唯一有意願投入資源以避免自己侵害

他人專利權者，若行為人預防損害之成本低於預期損害，其將合理地選擇投入

此一預防成本，但由於專利權人之預防成本較低，因此有違成本效益之考量，

造成兩者預防成本差額上之資源浪費。此外，若預防損害之成本高於預期損害，

行為人便將不再顧慮是否可能構成專利權侵害之問題，此時若專利權人之預防

成本更低於預期損害，則任由損害發生便不符合經濟效益之考量，社會成本並

未達到最小化之程度。據此可知，專利權人本身預防損害發生之成本高低，乃

選擇專利權侵害歸責原則時，所不可忽視之因素。 

專利權乃無體財產權，一般社會大眾難以察覺其存在與否，遑論辨識其範

圍大小；反之，專利權人通常亦無法知悉是否有侵害行為之存在，是以在某種

程度上，專利權人並無預防損害之能力，或者對於專利權人而言，其無法以低

廉之成本預防損害之發生。換言之，若欲達到相同等級之預防水準，專利權人

所需付出之成本，可能遠高於行為人，蓋專利權人必須一一搜尋並檢視所有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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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人是否侵害其專利權，而行為人只需要檢視自己是否侵害他人之專利

權，並且專利權有公開之資料庫可供查詢，但潛在行為人之所作所為，通常不

為一般外人所知。據此，以下關於成本分析之討論，其前提乃假設專利權人之

預防成本至少不低於行為人。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兩種主要歸責原則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 

若採用美國專利法之無過失責任制度，無論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均須賠

償專利權人之損失，在此情形下，行為人所需負擔之成本，便為預防成本與預

期損害之總和255。圖表四256之橫軸代表專利檢索量，縱軸代表成本數額，並分

別以三條數值曲線表示行為人所需負擔之預期損害、預防成本以及兩者之加

總。由於行為人或許將完全不投入預防成本，因此預防成本可能為零，預期損

害原則上會隨著預防成本之增加而遞減，但無論如何，均不可能降至零，換言

之，不管行為人投入多少預防成本，於現實上均無法完全避免專利權之侵害。

預防成本與預期損害之加總，即為行為人所須負擔之總成本。 

圖表四圖表四圖表四圖表四：：：：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 

 

                                                 
255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22. 
256  圖表四之繪製，係參考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23之 Figure 1。 

成本 

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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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圖表四中，總成本之最低點為 TCS，是以對於行為人而言，其最合理之

選擇乃進行 S*程度之專利檢索，蓋無論專利檢索之程度高於或低於此水準，均

會使總成本提升257。 

若採取過失責任制度，便須決定過失之標準，如果將標準訂在同樣要求行

為人進行 S*程度之專利檢索，便會達到與前述無過失責任制度下相同之社會成

本最佳化的狀況。但兩者最大之不同點在於，若行為人所進行之專利檢索量達

於 S*之程度，則損害之風險將轉由專利權人自行承擔258，如下方之圖表五所示。 

圖表五圖表五圖表五圖表五：：：：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成本分析 

 

一旦行為人符合 S*之檢索水準，其成本將驟降至單純的預防成本，而預期

損害之成本將完全轉由專利權人負擔。是以在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將有更

強之誘因盡到過失所定義之注意義務，以降低所應負擔之總成本。過失責任制

度之另一優點在於，專利權人本身亦有足夠之動機預防損害之發生，只要其預

防成本低於行為人善盡其注意義務後所剩餘之預期損害，此種誘因乃單純之無

過失責任所難以提供者。 

                                                 
257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p. 823-824. 
258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24. 

成本 

專利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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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不同之案例中，不僅預期損害將產生變化，專利檢索之費用亦非

固定，因此法院無法就所有專利權侵害事件設立同一之注意義務，應於個案中

分別判定。如此一來，勢必將提高管理成本，此種因為審酌行為人是否具有過

失之成本於無過失責任制度下原本並不存在；此外，法院所認定之注意義務，

其水準若異於上開圖表中之 S*，將提升社會成本之總額，造成資源之浪費259。

據此，有學者認為，對於專利權之侵害，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始得以最佳化社

會成本，至於專利權人方面之預防誘因，則透過標示義務之課予，便能夠順利

達成260，且專利權人是否已善盡標示義務，法院於審查上並無困難，遂不至於

大幅增加管理成本，是以縱然承認此種共同過失抗辯，仍不影響無過失責任制

度得降低管理成本之優點。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專利權侵害事件欠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正當化理由專利權侵害事件欠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正當化理由專利權侵害事件欠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正當化理由專利權侵害事件欠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正當化理由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直接侵權損害賠償以外之請求權直接侵權損害賠償以外之請求權直接侵權損害賠償以外之請求權直接侵權損害賠償以外之請求權 

各國對於專利權侵害事件，原則上均允許專利權人請求行為人停止其侵害

行為，無論此種請求權之性質為何，其所著重者乃未來之侵害威脅，原則上與

過去之侵害行為無關，而行為人是否曾經侵害系爭專利權，僅為衡量該行為人

將來再次或繼續侵害系爭專利權之可能性的其中一種因素。雖然如前文所討論

者，各國多以曾經侵害專利權推論未來侵害威脅之存在，使過去是否曾經構成

專利權之侵害成為最重要之決定關鍵，但過去未曾侵害系爭專利權，仍不當然

否定將來侵害威脅之存在。是以，過去侵害行為是否出於故意或過失，並非停

止或防止侵害請求權之前提要件，而僅為法院對於未來侵害威脅之其中一個衡

量因素。 

                                                 
259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26. 
260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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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侵害實質上擴張專利權人原始意義之權利範圍，使其排他效力延伸至

權利範圍以外之方法或物品，因此需要更為嚴格之要件予以限縮，以鞏固其正

當化基礎。是以在前述所介紹之英國、美國與中國，無論法律是否已明文規範，

均將間接侵害之法律概念，限縮在故意之情形，縱然對於行為人所知悉之事實

內容具體化程度要求上有所差異。據此，若非出於故意，則根本未間接侵害系

爭專利權，當然便無法尋求任何形式之救濟，惟專利權人若仍提起訴訟，或寄

發警告信函，使行為人知悉其行為與系爭專利權之關係，此時便可能符合故意

之要求，而得請求行為人受告知後所產生之損害賠償；至於不作為請求權，由

於行為人於訴訟程序中勢必將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及其行為對於系爭專利權

之影響，則縱然於過去行為時未符合故意之要件，原則上仍不影響未來侵害威

脅存在之可能。 

此外，與早期公開制配套導入之補償金請求權，其目的在於補償專利權人

因為申請書之早期公開所可能喪失之秘密利益，所以專利法第 40條係以行為人

之明知或受真正通知作為請求之前提，蓋行為人若事實上不知系爭專利申請書

已公開，實質上便未影響專利權人之利益。 

綜上所述，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之各種救濟方法中，除直接侵害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外，均有採取特定主觀要件或無須任何主觀要件之充分理由，這些理由

有出自於該請求權本身之性質者，亦有出自於法律政策之考量。因此，以下之

討論將著重於專利權直接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觀要件問題，特別是有無

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各種無過失責任立法理由與專利侵害之性質不符各種無過失責任立法理由與專利侵害之性質不符各種無過失責任立法理由與專利侵害之性質不符各種無過失責任立法理由與專利侵害之性質不符 

如前所述，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理由主要包含公平原則、分配正義、將

外部成本內部化、成本分散能力、預防能力、鼓勵改變或放棄原活動方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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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護特定之多數人等，以下將分別說明上述採取無過失責任之理由均無法適

用於專利權之侵害案件。 

首先說明最為抽象之公平原則與分配正義，在專利權侵害事件中，若專利

權人或行為人未具有一定程度之事業規模，其損害賠償金之數額通常不會過

高，而是否課予行為人賠償之義務，實質上僅為商業利潤之調整與分配，與公

平、正義等概念較無關連。若認為行為人非因過失而不知系爭專利權存在，或

者非因過失而不知其行為已構成系爭專利權之直接侵害，便無須負擔任何賠償

責任，對於專利權人之影響，至多僅為無法獲取完整之獨占利益，且通常不會

損及其他固有利益；此外，即便因為行為人並無過失而無法獲得賠償，在我國

法中，專利權人仍可能請求不當得利之返還261，實質上減輕侵害行為對專利權

人所造成之影響。是以，將過失作為責任分配之理由，應未違背公平與正義之

要求，換言之，無法以公平原則或社會正義作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理由。再者，

之所以在特定情形下，法律將某些外部成本歸由行為人負擔，其基礎通常亦為

公平與正義，因此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本身，仍不足以作為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

之正當化理由。 

成本分散能力係將集中於特定少數人之損害，轉由多數人共同分擔之能

力，惟在專利權侵害之情形中，專利權人所受之損害，往往僅為獲利之降低或

者授權金之短收，後者如前所述已可透過不當得利規定之輔助，減輕其所造成

之影響；至於前者，無論由行為人負擔或由專利權人自行承受，兩者均具有透

過價格機制分散此損害之能力，遂欠缺必須將該損害交由行為人分散之事由。

據此，在損害分散能力相差無幾之情形下，便無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必要。 

就預防能力而言，如同前一節中所分析，專利權人對於潛在行為人一一掌

握能力顯然低於個別行為人對於自己行為之管理能力，但行為人所應注意者，

                                                 
261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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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只有自己之舉措，更涉及專利權範圍之判斷與比對分析，雖然原則上所有

之專利權均已公告周知，但檢索出特定之專利並與自己之行為對照，其難度其

實不低，惟就整體而言，行為人預防專利侵害發生之能力仍高於專利權人。然

而，在前述產品責任、公開發行證券之資訊正確擔保責任或特殊危險責任中，

當事人之間預防能力均具有相當程度差異，始足以正當化其所採取之無過失責

任，而在專利權侵害事件中，特別是處在相同市場中競爭者之間，其對於損害

之預防能力可能相差無幾，因此便無必要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以平衡當事人間

在預防能力上之差距。 

鼓勵改變或放棄原活動方式，乃對於危險行為採取無過失責任的重要理

由，與法律經濟分析中所考量之活動量（activity level）相似，惟此一理由根本

不應適用於專利權侵害之案件中，蓋專利權雖然賦予權利人強大之排他效力，

使其得於特定時期內完全禁絕他人實施其發明，但排他效力並非專利權之立法

目的，而僅為一種鼓勵研發活動以及公開其成果之誘因，所以排他權乃達到特

定公益目的之手段，甚至可說是必要之惡，蓋其對於經濟社會之影響於某些情

形下相當可觀，例如藥品專利權所衍生之問題。是以，專利法之目的不在於鼓

勵潛在行為人放棄可能構成侵害之所有生產行為，而係提供足夠之誘因使發明

人願意投入資源從事研究，並將其成果公諸於眾，使整體社會皆有機會享受科

技進步所帶來之便利性；換言之，只要誘因仍然足夠，在立法政策上並不需要

提前鼓勵行為人改變或降低其原有之生產活動。 

至於對被害人之周全保護，其對象通常為特定之多數人，例如消費者、投

資大眾等，由於影響面甚廣，且受害者與行為人之間在經濟上地位通常具有一

定程度之落差，造成求償上之困難，因此或有必要以無過失責任制度緩和此種

訴訟能力上之差距，但在專利權侵害事件中，受影響者僅有專利權人，縱使有

複數之專利權人，仍稱不上是多數人，且行為人之社會經濟地位亦未必高於專

利權人；而不當得利請求權某程度上已減輕無過失之行為人對於專利權人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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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利益所造成之影響，此種請求權基礎性質上雖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不

同，但或許仍可作為否定須透過無過失責任制度始得周全保護專利權人之理由。 

綜上所述，其他法律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之理由，均不存在於專利權侵害

之情形中，換言之，前述之公平原則、分配正義、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成本分

散能力、預防能力、鼓勵改變或放棄原活動方式、周全保護特定之多數人，尚

不足以提供專利權直接侵害賠償責任無須以過失為前提的正當性基礎。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法律經濟分析無法提供具說服力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無法提供具說服力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無法提供具說服力之觀點法律經濟分析無法提供具說服力之觀點 

本章曾就專利權侵害之歸責問題進行法律經濟分析，其論述主要參考兩位

美國學者 Roger D. Blair與 Thomas F. Cutter於西元 2002年所共同發表之論文

「Strict Liability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Patent Law」，文中表示目前美國專利法

所採取之無過失責任制度，乃最符合經濟效益者，可達到社會成本最小化之目

的，同時駁斥支持獨立研發抗辯之學者所提出之論點，關於獨立研發抗辯之優

缺點，本文將於下文其他章節討論之。 

於法律經濟分析之觀點下，若僅考慮行為人方面之預防成本，無過失責任

與過失責任所提供之引導作用，其實並無太大之差別，原則上均會使理性行為

人作出相同之選擇，而無過失責任之主要優點，即為管理成本之降低，蓋法院

與當事人於訴訟中無須再投入資源審酌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然而，該論文表

示，過失之標準並非固定，若採取過失責任制度，法院必須依據個案之性質分

別決定之；若將注意義務之標準設定至超出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行為人之合理選

擇，在此情形下行為人仍會投入符合該注義務標準所要求之預防資源，以避免

承擔任何賠償責任，雖然此一選擇對於行為人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但卻將

造成社會資源之浪費；另一方面，若將注意義務之標準提高至特定之程度，亦

即要求行為人投入之預防成本已高於前述圖表四中之 TCS，行為人將會作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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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無過失責任般之成本配置262，使法院為決定該注意義務所付出之訴訟成本，

完全失去意義。 

據此，由於在每一個案中使社會成本最佳化之過失標準未必相同，無論法

院所認定者較高或較低，均將造成資源之浪費，但無過失責任制度卻沒有這些

問題存在，甚至能夠降低訴訟成本，至於專利權人預防損害誘因之提供，藉由

允許行為人主張共同過失抗辯便可解決。基於上述理由，其認為美國專利法所

採取之改良式嚴格責任，就法律經濟分析之角度而言，雖然仍有需改進之處，

但整體上依然優於過失責任制度263。 

然而，此種論點仍欠缺足夠之說服力，文章中對於過失責任缺點之批評，

並非專利權之侵害案件所獨有，蓋過失概念下之注意義務，縱使予以客觀化或

類型化，於具體個案中仍可能存有相當程度之差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之注

意義務存在，因此法院必須就當事人於行為時所處在之整體環境予以考量，其

結果當然無法百分之百合於社會成本最小化之要求，畢竟法院係由人組成，有

可能犯錯，亦有可能基於社會成本以外之考量而提高或降低注意義務之標準。

是以，若過失標準之浮動性對於最佳經濟效益之負面影響得以作為採取無過失

責任制度之主要理由，大部分其他類型之侵權行為案件，便無理由不採取相同

之歸責原則，如此一來，將使無過失責任制度取代過失責任制度，反而成為侵

權行為法之一般歸責原則。 

再者，促使行為人將活動量之高低納入考量，亦為法律經濟分析學者主張

嚴格責任制度優於過失責任制度者之重要理由264，惟如前所述，專利法之立法

目的不在於控制行為人活動量之高低，因此活動量於專利法中並未占有重要之

地位。此外，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未必能夠達到降低訴訟成本或管理成本之目

                                                 
262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p. 825-826. 
263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 845. 
264  Peter M. Gerhart, The Death of Strict Liability, 56 Buff. L. Rev. 245, 2008, p.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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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利權人可能因為更容易獲得賠償而更願意提起訴訟，反而使整體社會之

資源產生更多之浪費。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對於美國專利法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反思對於美國專利法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反思對於美國專利法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反思對於美國專利法採取無過失責任之反思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獨立研發抗辯之困境獨立研發抗辯之困境獨立研發抗辯之困境獨立研發抗辯之困境 

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專利法不容許行為人主張獨立研發抗辯而免責，換

言之，即便行為人未曾真正接觸系爭專利權所揭露之內容，只要其所實施者落

入專利權所保護之範圍，便構成專利權之侵害，此乃專利權與著作權、營業秘

密間最大之不同。由於美國專利法原則上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因此無論行為

人於研發時進行何種程度之專利檢索，均無法藉此免除其客觀上已成立之侵權

責任，有學者乃提出建議，認為應容許以獨立研發作為侵害例外事由，以避免

研發資源之浪費，惟此種見解本身有其侷限性，且甚至可能完全破壞專利法所

提供之誘因機制，以下將分別介紹支持與反對獨立研發抗辯之理由，並分析支

持之理由是否適用於我國專利法。 

支持獨立研發抗辯者所提出之理由主要有二，首先，即便將獨立研發規定

為專利權侵害例外事由，專利權人仍能夠藉由降低授權金而廣泛授權以回收其

研發成本，且相對低廉之授權金實質上將產生阻止獨立研發者進入市場之效

力，只要此授權金之數額低於獨立研發所需要之成本；是以，容許獨立研發抗

辯，仍不至於過分減損專利法所提供之誘因265，而消費者亦可因為較為低廉之

授權金而獲得產品價格下降之利益。 

此外，容許獨立研發抗辯，能有效減緩因為專利競賽所造成之資源浪費；

專利競賽中落後之一方所投入之所有研發資源，將因為優先取得專利權者所擁

                                                 
265  Stephen M. Maurer, Suzanne Scotchmer, The Independent Invention Defe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conomica (2002) 69, p. 535-536. 



第陸章、主觀要件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定位 

 145 

有之絕對排他效力，而付之一炬，此乃標準之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模式

266，蓋美國專利法係採取先發明主義，僅容許範圍相當狹窄之先用權（prior use 

rights）267。容許獨立研發抗辯，將可降低專利競賽之參加者數目，或甚至僅有

一家企業實際從事特定研發，因而避免資源之重複投入；再者，若從事專利競

賽者不知其他企業亦進行相同之研發，無論最後何者先取得專利權，所有競爭

者仍可實施其自行獨立研發之成果268，浪費之情形將獲得舒緩。 

與美國專利法相較，我國專利法所規定之專利權侵害責任，原則上應以行

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因此當行為人於自行研發之前，已善盡其注意義

務，而非因過失而不知系爭專利權之存在，便無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律

效果上不致過苛。此外，我國專利法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所規定之專利權效力

限制，容許行為人於系爭專利權申請前已在國內使用或已完成必要準備者，仍

得在其原有事業內繼續利用，以避免採取先申請主義所可能造成之投資損失

269。是以，我國專利法之規定已考量專利競賽所可能產生之重複研發浪費，藉

由先用例外之規定容許與專利權人同時、獨立研發之行為人仍可繼續利用其研

發成果。綜上所述，我國專利法因為採取過失責任原則，並容許較廣泛之先用

例外事由，因此尚無考慮獨立研發抗辯之必要性。 

支持獨立研發抗辯相關論點之前提，均建立在獨立研發之成本不會太低之

假設上270，若獨立研發之成本低於專利權人所願意接受之授權金數額，則行為

人將會選擇獨立研發，而不向專利權人尋求授權；如此一來，專利權人勢必得

降低其授權金之數額，始可能阻止行為人從事獨立研發，惟過低之授權金將可

                                                 
266  Id., pp. 536, 540. 
267  35 U.S.C. §273(b)(1), “[i]t shall be a defense to an action for infringement under section 271 of 

this title with respect to any subject matter that would otherwise infringe one or more claims for 
a method in the patent being asserted against a person, if such person had, acting in good faith, 
actually reduced the subject matter to practice at least 1 year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such patent, and commercially used the subject matter before the effective filing date of such 
patent.” 

268  Stephen M. Maurer, Suzanne Scotchmer, supra note 265, p. 540. 
269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260。 
270  Stephen M. Maurer, Suzanne Scotchmer, supra note 265, p.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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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致專利權人無法獲得適當之獨占利益，甚至難以回收其已經投入之研發成

本。然專利權人若無利可圖，便不會提出專利申請案，世人將無法因為專利申

請文件之公開而獲悉其研發成果，如此惡性循環最終之結果，將使專利制度完

全崩潰。據此可知，若專利法將獨立研發抗辯納為免責事由之一，將可能使專

利法所提供之研發誘因消失於特定產業領域，即獨立研發成本遠低於專利權人

研發成本之產業領域，例如製藥產業。雖然支持者表示立法或司法單位可透過

將獨立研發抗辯限縮於特定產業領域271，惟於實際適用上似乎有其困難性，蓋

產業領域之分類本身便存在相當程度之重疊性與模糊性，而獨立研發成本之高

低亦欠缺統一之標準以衡量之，更不用說同一產業領域中各企業間之經濟規模

大小、人力資源良莠與經營管理能力等，同樣影響著獨立研發成本之高低。 

獨立研發抗辯最嚴重之問題，應在於其本質上並不相容於專利制度，授予

專利權之目的，主要在於鼓勵研發與創新，專利權人應將其研發成果充分向社

會大眾揭露，始得享受專利法所賦予之排他權；因此，專利制度之設計，應傾

向於鼓勵社會大眾接觸並理解專利權人於申請文件中所揭露之內容，此舉不僅

可避免無意義之重複研發，更促使整體產業水準因技術之累積發展而持續進

步，縱然於專利權有效期間內他人無法在未經專利權人同意下實施該專利權所

保護之標的，但仍可能受到專利權所揭露內容之啟發，而研究出其他新技術，

例如迴避設計等。然而，若容許獨立研發抗辯，無異於鼓勵他人盡量不接觸任

何專利公開資訊272，與專利法之立法目的將背道而馳。 

再者，若專利法與營業秘密法規類似，均容許行為人主張獨立研發抗辯以

免除侵害責任，專利制度將難已提供適當之誘因，促使研發成果之公開與分享；

析言之，當某企業成功發展出新的技術，突破以往之瓶頸，該企業若欲避免其

競爭對手爭相抄襲，法律上至少提供其兩種選擇，分別為專利制度或營業秘密，

                                                 
271  Stephen M. Maurer, Suzanne Scotchmer, supra note 265, p. 544. 
272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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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種保護途徑均有其優缺點，原則上某企業將視技術性質及其他相關因素決

定之。例如，若該產業之技術週期不長且競爭對手亦有獨立研發之能力，則申

請專利便為較佳之選擇，而社會大眾將因為其申請專利過程中所公開揭露之資

訊而獲取相關知識，得於法律所允許之範圍內運用之。然而，當專利法亦容許

獨立研發抗辯，則申請專利便成為難以受青睞之選項，蓋獨立研發抗辯將使專

利權之排他效力大幅減弱，與營業秘密之保護強度已相差無幾，若選擇將該新

技術作為營業秘密保護之，不僅無須公開其內容，更不受保護期間之限制。如

此一來，獨立研發抗辯實質上將鼓勵隱匿研發成果273，專利制度將失去其存在

之價值，而獨立研發抗辯將成為葬送專利制度之劊子手。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推定非意志之例外情形推定非意志之例外情形推定非意志之例外情形推定非意志之例外情形 

於無過失責任制度下，若行為人所實施者確實係專利權所保護之標的，便

須負侵害專利權之民事責任，例如損害賠償等，至於行為人是否具有侵害之意

圖或過失，則非所問。然而，於某些情形中，行為人不僅非因過失而不知系爭

專利權之存在，更可能未理解其所實施之具體內涵為何；例如，行動電話之經

銷者在合理情形下，通常不知道其所銷售之行動電話內係採用何種類型之處理

晶片，遑論該晶片實際上如何運作，若該晶片客觀上落入特定專利權所保護之

範圍，或者該晶片係以特定專利權所保護之方法所直接製造，若課予該經銷者

損害賠償等相關民事責任，似嫌過苛。 

於 2004年，Monsanto Canada v. Schmeiser274乙案之判決引起學者廣泛之討

論，雖然該判決係由加拿大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所作，惟加拿

大專利法與美國類似，均採無過失責任制度275，是以該判決乃廣為美國學者撰

文探討。原告 Monsanto擁有與油菜花之基因改造相關專利權，使經過基因改造

                                                 
273  Roger D. Blair, Thomas F. Cotter, supra note 145, p.817. 
274  [2004] 1 S.C.R. 902 
275  Ikechi Mgbeoji, Adventitious Presence of Patente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Intent 

Necessary for Actions in Infringement, CLPE Research Paper No. 4/2007, February 2007,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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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油菜花具有抵禦除草劑之能力，被告 Schmeiser則為種植油菜花之農夫，

Monsanto發現 Schmeiser所種植之油菜花中有超過九成含有系爭專利權所保護

之基因，乃向其表示願意授權其實施系爭專利權，惟遭Schmeiser拒絕，Monsanto

遂向法院提起專利權侵害訴訟。訴訟中 Schmeiser曾主張其所種植的油菜花之

所以包含改造後之基因，係因遭鄰近農田「汙染」所致；析言之，Schmeiser

周邊之農田所種植者多為基因改造後之油菜花，其花粉或種子隨風飄散至

Schmeiser擁有之農田，因而汙染其作物。惟法院卻表示，超過九成之比例，實

非單純之風吹所能達成，並基於此推定 Schmeiser不僅單純「持有」基改油菜

花，更已構成專利法所定義之「使用」，且縱然事實上如 Schmeiser所主張其

未曾於油菜花上噴灑除草劑，仍無法推翻此一推定，乃據此判決 Schmeiser構

成系爭專利權之侵害，應負相關民事責任。 

Schmeiser之行為是否符合「使用」之定義，乃法院論述之重點，且該判決

開宗明義即表示法院「未」於本案中處理農夫無辜地發現受專利權保護之植物

受風吹至其土地或農田之情形（we are not concerned here with the innocent 

discovery by farmers of "blow-by" patented plants on their land or in their cultivated 

fields），惟非因過失而不知其所種植之農作物已受基改汙染者，或知悉其農作

物已受基改汙染卻仍繼續種植者，是否應負侵害專利權之責任，仍因為本案之

提起而引發相當多之討論。 

由於現行之美國專利法採取無過失責任制度，因此於判斷專利權是否受侵

害，以及行為人是否應負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時，尚無須審酌主觀要件，是以

縱然行為人不知或非因過失而不知其農作物已受基改汙染，原則上無法據此免

責。然而，農作物受基改汙染終究非出於行為人之本意，且此種汙染通常係專

利權人或其被授權人所導致，因此似乎不宜於事後課予無辜者負擔侵害專利權

之民事責任；有鑑於此，學者乃認為此時行為人應可藉由不潔之手（unclean 

hand）、專利濫用（patent misuse）以及自願不構成不法侵害（volenti non fit inj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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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抗辯而免責276。然而，上述抗辯方式所考量者均著重在專利權人本身之行為，

而未能顧及行為人無辜之處境，換言之，若該基改汙染與專利權人完全無關，

行為人恐仍須負擔侵害專利權之民事責任。 

是以，乃另有學者以行為人方面之觀點提出修法建議，使縱然知悉農作物

已遭汙染之行為人，仍得不顧侵害他人專利權之可能，繼續依原有之方式種植

其作物，並將此種抗辯方式稱為「推定非意志（constructive nonvolition）」；

析言之，若行為人為了避免實施他人之專利權，而必須放棄利用某些與該專利

權無關之公知技術，則縱然行為人知悉該專利權之存在且實施之，仍應將此種

情形推定為非出於個人意志，亦即於法律上等同於非意志行為（ legally 

equivalent to a nonvolitional act）277。此種抗辯方式目前仍未受美國國會或法院

承認，其出發點在於調整專利權人因為無過失責任制度所獲得之過分保護，以

平衡社會利益與專利權人之私益。 

推定非意志抗辯之理論根據主要有二，分別為獎勵原則（reward principle）

與底線原則（baseline principle），前者用以限制專利權之獨占範圍，其內涵為

專利權人藉由專利權所獲得之利益，應僅限於其所發明者對現有社會所貢獻之

邊際增加利益278；後者則用以保障公益之最低限度，其內涵為符合公平正義原

則之專利制度，不應剝奪公眾於專利權所保護之發明未出現前即已獲得之基本

利益279，避免特定發明取得專利權之保護後反而有害於社會公益。於前述之

Monsanto Canada乙案中，被告 Schmeiser若欲完全避免侵害原告 Monsanto 

Canada之專利權，其必須積極作出某些防範措施，例如投入資源檢查其農作物

是否受基改汙染、放棄採收所有受基改汙染之農作物或乾脆築起高大之圍籬網

                                                 
276  Heald, Paul J. and Smith, James Charles, Pollen Drift and the Bystanding Farmer: Harmonizing 

Patent Law and Common Law on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Advocate, Vol. 40, No. 1 (Fall 
2005/Winter 2006), p. 4;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law.uga.edu/fac_pm/7. 

277  Kevin Emerson Collins, Constructive Nonvolition in Patent Law an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Thought Control, 2007 Wisconsin Law Review 759, p. 759; available at 
http://hosted.law.wisc.edu/lawreview/issues/2007-4/collins.pdf. 

278  Id., p. 766. 
279  Id., p.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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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鄰近農田之花粉或種子飄入280；上述措施均須要投入相當之成本，甚至

須迫使其放棄某些既有利益，若將此種不利益全部歸由行為人負擔，顯然有失

公平。就底線原則而言，Schmeiser之處境因為系爭專利權之出現而劣於以往，

實非專利制度鼓勵發明所預期者，另就獎勵原則而言，因為 Schmeiser從未於

其農作物上噴灑除草劑，僅繼續實施與系爭專利權全然無關之公知技術，故不

應容許專利權人在此種情形仍享有絕對之獨占利益；據此，無論 Schmeiser是

否知悉其農作物已受基改汙染以及是否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應容許

Schmeiser主張其行為於法律評價上等同於非出於自我意志之行為，而無須負擔

任何侵害專利權之民事責任。 

另一件適於討論推定非意志抗辯之案例為 Laboratory Corp. v. Metabolite 

Laboratories281，系爭專利權請求項之第 13 項包含兩個步驟，首先為分析體液

中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總量的提升程度，接著藉由該提升程度與維

生素 B12（cobalamin）或葉酸（folate）缺乏之關連，判斷患者是否有維生素

B12 或葉酸缺乏症；換言之，若檢測之結果顯示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值升高，

該患者便可能缺乏維生素 B12或葉酸。Laboratory公司為醫師提供血液分析相

關服務，包含同型半胱氨酸檢測，由於維生素 B12、葉酸與同型半胱氨酸關連

性乃廣為醫師所知，因此法院認為當醫師利用 Laboratory公司所提供之同型半

胱氨酸檢測檢測服務時，便會反射性地想到兩者之關聯性，此時醫師便構成系

爭專利權之直接侵害，而 Laboratory公司之積極鼓勵行為則構成誘引侵害類型

之間接侵害，惟 Metabolite僅將 Laboratory公司列為被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曾受理本案之上訴，主要針對系爭專利權之有效性問題，惟嗣後卻另作出不受

理之決定。 

然而，無論在系爭專利權獲准前或者獲准後，同型半胱氨酸檢測仍有其他

                                                 
280  Id., p. 779. 
281  548 U.S. 12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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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上之用途，例如基因缺陷（genetic defects）之檢測282以及罹患心血管疾病

之風險評估283，但為了避免侵害系爭專利權，醫師必須放棄利用同型半胱氨酸

診斷某些遺傳疾病，此種過度保護專利權之結果，將有違於前述之獎勵原則與

底線原則，亦即使原本之公共利益因為專利權之獲准而減損。是以，醫師進行

同型半胱氨酸檢測之目的，便為是否符合推定非意志抗辯之關鍵；析言之，若

醫師進行同型半胱氨酸檢測之目的僅在於診斷患者是否缺乏維生素 B12 或葉

酸，則當然構成系爭專利權之侵害；反之，若醫師進行同型半胱氨酸檢測之目

的更包含其他非專利用途之疾病診斷，即便其理解同型半胱氨酸與維生素 B12

或葉酸之關係，甚至知悉系爭專利權之存在，其行為於法律評價上仍應推定為

非出於自我意志，而無須負擔任何民事責任。但醫師於進行同型半胱氨酸檢測

後，卻基於該檢測報告作出維生素 B12或葉酸之診斷，將推翻此種非意志之推

定，蓋醫師之作為係「積極地利用系爭專利權所創造出之價值」，其原可就維

生素 B12或葉酸是否缺乏之部分保持沉默，以避免侵害系爭專利權284，且此種

沉默之要求不會增加其成本，亦未剝奪任何既有利益，因此於此種情形下，醫

師仍將構成專利權之直接侵害而須負擔相關之民事責任。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推定過失制度之適當性推定過失制度之適當性推定過失制度之適當性推定過失制度之適當性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推定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推定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推定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推定過失責任之類型及理論基礎 

 推定過失責任本質上仍屬於過失責任之一種，當客觀上存在一定之損害事

實時，即以法律明文推定該行為人具有過失，惟被害人仍須證明其他法律要件，

例如因果關係、損害之存在與數額等。民事舉證之原則，乃主張法律效果者應

就構成要件負舉證責任，僅存在正當化理由之情形下，例如可能性理論或危險

                                                 
282  Brief for Appellees at 43 & n.12, Laboratory Corp. v. Metabolite Laboratories. Holdings, 370 

F.3d 1354 (Fed. Cir. 2004) (No. 03-1120). 
283  Brief for Petitioner at 2-3, Laboratory Corp. v. Metabolite Laboratories, Inc., 548 U.S. 124 

(2006). 
284  Kevin Emerson Collins, supra note 277, pp. 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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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理論，民事法律始另有舉證責任之分配285。就領域概念而言，若損害之產

生源於行為人之行為與影響範圍內，則行為人較受害人更能理解並證明整個事

件之過程，故無論基於武器平等原則或誠信原則，皆應由行為人負擔舉證之責

任與無法證明之風險。然而，舉證責任之轉換使可能負擔賠償責任者負擔舉證

責任與未能證明之不利益，因此於實際效果上，相當接近於無過失責任制度286。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民法第 184條第 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

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其保護之標的即為以保護他

人為目的之法律所規定之權益，為獨立之侵權行為類型。侵權行為法採用此類

型，乃能將保護他人之法律與侵權行為體系連結，使法律所欲保護之權益，得

藉由侵權行為法之法制加以保障287。 

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於實體法上之功能，除了擴大保護債權與一般財產利

益外，便為對抽象危險犯之求償；即法律所規範之社會相處注意義務，縱然在

具體情形下高於社會一般認知時，如有違反該法律，行為人仍須負損害賠償責

任。例如，高速公路交通規則第 4條規定，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

示，如果駕駛人違反速限而致他人受有損害時，駕駛人即應負民法第 184條第

2 項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得主張當時高速公路車輛少、路況佳，因

此超速行駛並無違反一般社會相處注意義務而免責。惟即使符合法律所規定之

注意標準，但該標準卻低於一般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之社會相處注意義務

時，行為人則仍可能須負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責任288。 

                                                 
285  劉昭辰，侵權行為法體系上的保護他人之法律，月旦法學雜誌，第 146期，2007年 7 月，

頁 239-240。 
286  王怡蘋，論侵害事件之責任歸屬，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3 期，2009年 3 月，頁 107-108。 
287  孫森焱，前揭註 10，頁 247。 
288  劉昭辰，前揭註 285，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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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據法方面，依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但書規定，受害人僅須舉證行為人

有違反法律之客觀事存在，如行為人欲免除其責任，必須就其無過失舉證。此

種以概括條文涵蓋舉證責任之分配，有學者指出在法律理論上難以解釋，何以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的侵權行為舉證責任，與侵害權利的侵權行為責任有所不

同，特別是如果受害人並無舉證上困難的情形時，更不見民法第 184條第 2項

反證規定之正當化理由何在。因此主張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反證規定有必要

予以限縮解釋，僅在符合現行法律理論或習慣法所承認之反證規定的情形下，

始應有所適用。因此若欠缺其他成文法或習慣法所承認的反證規定時，單純地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構成的侵權行為責任，便不應有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但

書之適用，否則將與現行之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體系互為矛盾289。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一般危險行為一般危險行為一般危險行為一般危險行為 

我國民法第 191條之 3 規定，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

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

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

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本條規範意旨，依據

立法理由書，乃鑒於：（一）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二）僅

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三）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

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

義之要求。因而認為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桶裝瓦斯場填裝瓦斯、爆竹廠製造

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於他人造成損害時，

均應依本條規定負責。依據上開立法理由所揭櫫之理由，與其他國家立法例針

對危險行為採取無過失責任之立法理由或法院判決理由，完全相同。其所舉事

例，亦屬一般危險責任規範之案例，從而民法第 191條之 3立法目的應係在於

                                                 
289  同前註，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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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一般危險責任290。 

我國民法將危險責任之案例，規定為推定過失責任，有學者批評此舉顯屬

不妥，蓋無過失責任係在過失責任主義無法達成侵權行為法之功能與目地時，

在某些意外事件，被告無法以善盡注意義務全然避免損害發生，為使被告變更

活動方式或地點，遂使被告負擔損失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危險責任之案例，

已無法以過失責任主義達到侵權行為法之目的，而我國所採取之推定過失責任

本質上仍屬過失責任，被告仍有可能舉證推翻法律之推定，是以民法第 191條

之 3所採取之歸責方式並不適當291。 

由此可知，在我國法中，採取推定過失責任與嚴格責任之立法理由，實際

上並無明顯之區分，其共通之目的均在於提供被害人更為周全之保護；然而，

如前所述，此兩種歸責原則之間具有本質上之差異，其理論基礎亦不相同，以

法律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於訴訟法上之意義遠大於實體法上影響，因此當過

失責任無法發揮其應有之作用時，便應直接採用無過失責任，而非迂迴地藉由

推定過失責任，間接達成無過失責任之效果，造成法理上之混亂。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評析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評析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評析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評析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專利法第專利法第專利法第專利法第 1 條與第條與第條與第條與第 56條均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條均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條均非保護他人之法律條均非保護他人之法律 

最高法院曾先後於94年台上字第1340號民事裁定以及96年台上字第2827

號民事判決中，明確表示專利法第 1條或第 56條乃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謂保

護他人之法律，據此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然而，於我國司法實務中，凡被歸

類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受推定過失之被告，鮮有成功舉證無過失者；換言

之，雖然推定過失仍以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但其實質上所負擔者已

                                                 
290  陳聰富，前揭註 206，頁 16。 
291  同前註，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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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近無過失責任之程度292。因此是否應賦予專利權人如此優渥之地位，對於行

為人而言是否過苛，均不無疑義。特別是我國專利法中「合理使用」之規定，

與著作權法相較仍顯狹隘，使各技術領域之企業或從業人員，甚至一般消費者，

均有動輒得咎之可能。 

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該法律對於行為人課以特定之行為義務，並以

保護特定群體之個人權益為目的293；若僅採取保護特定權益之觀點，將可得出

所有之現行法規盡為保護他人之法律的結論，故何謂保護他人之法律，其應著

重之點乃在於該法律是否能夠提供明確之行為準則，使任何人均可清楚地認知

該行為準則之具體內涵，並據以依循，例如各種道路交通法規。惟專利法第 1

條或第 56條，均未規範任何與專利權侵害相關之明確行為準則，其中第 1條僅

揭櫫專利法之整體立法目的與宗旨，內容相當空洞294，第 56條亦僅劃定專利權

人之權利內涵，行為人無法僅憑上開兩條文之規範內容，便可清楚得知其應遵

循之具體行為準則為何，因此不宜將專利法第 1 條與第 56 條作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 

此外亦有學者表示，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與第 2項於解釋上宜加以分

別，概念及適用要件上較為明確，專利法第 84條第 1項既已規定專利權受侵害

時，得請求損害賠償，於解釋上應將該規定與民法第 184條第 1項結合，採取

過失責任原則，但因未於專利法另定得為過失之推定，故不宜逕謂專利法係屬

保護他人之法律，而認為行為人須為侵害專利權之無過失舉證295。再者，保護

他人之法律，其用語上應為禁止規範或命令規範，例如民法第 774條296；而專

利法第 56 條於形式上並非禁止或命令規範，所以不得作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

                                                 
292  陳聰富，論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3 期，2002年 1 月，

頁 18。 
293  同前註，頁 19。 
294  蔡明誠，前揭註 54，頁 13。 
295  同前註。 
296  民法第 774條規定：「土地所有人經營事業或行使其所有權，應注意防免鄰地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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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保護他人之法律297。 

基本上任何對於專利權之侵害行為，均將違反專利法第 1 條與第 56 條之

規定，是以一旦客觀上存在專利權之侵害行為，勢必將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

使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適用，產生權利保護差別待遇之效果，亦即專利權之

保護強度將優於其他無體財產權，例如著作權；惟何以專利權之保護強度應高

於其他無體財產權，實非僅透過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範目的，便可獲得合

理之解釋，此種權利保護差別待遇之結果，顯然欠缺正當化之論理基礎。再者，

若認為專利法第 1 條與第 56條乃保護他人之法律，則著作權法第 1 條、第 22

條至第 29 條應無不採取同一見解之餘地，使侵害著作權者，均推定為具有過

失，則著作權法第 88條第 1項中關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主觀要件之規定，將形同

具文。 

據此可知，縱使欲強化專利權之保護強度，提高專利制度所提供之研發誘

因，其正本清源之道，乃直接於專利法中明文推定過失之存在298，而非間接地

藉由民法第 184條第 2項之規定，遽認為專利法之特定條文係保護他人之法律，

此舉不僅欠缺具體充分之理論基礎，更可能破壞侵權行為法體系上之一貫性。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弊多於利之推定過失責任弊多於利之推定過失責任弊多於利之推定過失責任弊多於利之推定過失責任 

貫徹對於專利權之保護，乃主張應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之主要理由，此種

論點之基礎在於主觀要件舉證不易，使專利權人難以求償，造成權利保護上之

缺漏。此外，法律對於專利權之取得設有嚴格之專利要件，取得後復有期間與

地域之限制，於專利權遭受侵害後，專利權人除須證明客觀上侵害事實之存在

外，尚須負擔行為人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未免對專利權人過於嚴苛，則專利

                                                 
297  熊誦梅，從最高法院判決談專利侵權之主觀要件，全國律師，第 10 卷第 12 期，2006 年

12 月，頁 24。 
298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329；蔡明誠，前揭註 54，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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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透過專利權之保護以鼓勵發明創新之本旨將無法實現299。此外，專利權之

公示制度，亦常成為推定侵害之行為人具有過失之依據。 

實則，主觀要件舉證上之困難，並非專利權侵害事件所獨有，其他類型之

侵權行為同樣可能遭遇類似之問題，若依循此種對權利人過於嚴苛之論述，則

幾乎所有之侵權行為俱應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此外，專利要件乃基於專利權

之本質所設定，欠缺專利要件之發明，對於整體社會之進步並無足夠之貢獻，

當然沒有授予專利權之必要，其嚴格與否雖涉及價值上之判斷，惟仍不應以權

利取得之困難作為強化該權利保護之理由。 

至於專利權公示制度，僅為取得專利權之對價，發明人必須放棄獨自秘密

享有其技術之利益，始能獲得專利權之保護300，公開或公告專利申請文件之目

的，主要乃實現專利制度之設立宗旨，即促進技術水準之提升以造福整體社會；

專利權到期之後，所有人均可自由地利用專利資料庫內所記載之技術，甚至於

到期之前，透過試驗之方式，探知其具體成效。雖然公示制度可明確地宣示專

利權排他效力範圍，以避免侵害之發生，但除了無體財產權外，一般權利基本

上亦不乏相當具體之公示外觀，例如物權或身體權，其清楚之程度更甚於專利

權，若認為公示外觀便足以直接認定行為人具有過失，則侵害任何具有公示外

觀之權利，便無不應負擔推定過失責任之理由，其結果與前述將專利法作為保

護他人之法律一般，將破壞侵權行為法所建立之基本歸責原則。 

推定過失是否實質上等同於無過失責任，可參照圖表二所呈現之資料，其

中明確採取推定過失責任之裁判共有五十一則，行為人成功地舉證證明其無過

失者，僅有三則，且其中兩則法院認定行為人無過失之理由，乃行為人信賴其

所實施者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授權之專利，因此實質上只有一則裁判中之行為人

真正成功地舉反證推翻過失之推定。據此可知，就專利權侵害事件而言，推定

                                                 
299  熊誦梅，前揭註 297，頁 25。 
300  謝銘洋，前揭註 4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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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責任於我國司法實務上運作之結果，確實與無過失責任並無二致。再者，

表二右側所呈現者，係將主觀要件舉證責任歸由專利權人負擔之裁判，共有五

十則，其中專利權人成功地證明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者，雖然僅有七則，數

量上顯然低於專利權人舉證失敗之四十三則，但舉證成功與失敗間之數量比例

關係，卻無推定過失責任制度下所呈現之明顯偏差；此外，若將逕認定行為人

具有故意或過失之案件數量納入（共有九十四件），則法院於未明確推定過失

之前提下，認定行為人具有過失之案件數量，其實遠高於認定不具有過失者。

是以，推定過失責任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將使行為人實質上負擔無過失責

任，此結果顯然並非推定過失責任制度所預期者，反之若不採取推定過失責任，

專利權人因未能證明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而無法請求賠償之案件數量，則

未必多於成功求償者；換言之，主觀要件似未顯著地降低專利權人成功求償之

機會。就比較法上之觀察而言，英國與日本均透過專利法之明文規定採取推定

過失責任，其在實務運作上，則與我國之情形類似，一旦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

事實上便難以成功舉反證推翻之301。 

綜上所述，當務之急應在於建立明確且適當之注意義務，以降低主觀要件

舉證困難之問題，此舉不僅得使行為人理解其所應盡之行為標準為何，達到損

害預防之目的，更使法院與當事人於審判實務上能有所依循，進而強化判決之

說服力與公信力，使主觀要件之舉證責任不至於過度減損專利權人之合法利

益，以維持促進產業發展所需之研發誘因。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主觀要件認定標準之檢討與建議主觀要件認定標準之檢討與建議主觀要件認定標準之檢討與建議主觀要件認定標準之檢討與建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過失之認定標準過失之認定標準過失之認定標準過失之認定標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否定主動查詢義務否定主動查詢義務否定主動查詢義務否定主動查詢義務 
                                                 
301  蔡明誠，前揭註 54，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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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與其他智慧財產權相較，具有更為顯著之無體性質，不僅難以察覺

其存在，即便知有特定專利權，仍難以理解其權利範圍；如前所述，目前我國

仍未失效之專利權，至少數十萬筆，加上專利資料內技術用語並無真正一致性

之規範，若欠缺足夠充分之具體線索下，欲搜尋與特定產品或方法相關之專利

權，其困難度將無異於大海撈針。舉例而言，若行為人欲進口一批滑鼠，於沒

有其他資訊管道之輔助下，只能求助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提供之專利檢索系

統302，筆者嘗試以「滑鼠」為關鍵字進行查詢，便已得到超過一萬筆之結果，

而滑鼠內部之特定零件，同樣可能為某專利權之保護範圍所涵蓋，因此欲窮盡

地查詢與滑鼠相關之專利權，顯然係強人所難，亦不符合經濟效益。 

是以，本文乃建議，完全否定行為人對於特定專利權之主動「查詢義務」，

行為人無須積極探尋其所製造、販賣、為販賣之要約、使用或進口之產品，是

否與特定之專利權相關；反之，應由專利權人採取預先通知或提醒之措施，使

行為人知悉或有相當之可能性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在，此預先通知之措施，則

可包含寄發警告信函，或者使標示有專利權證書號碼之專利品廣泛流通於市面

等，只有在行為人真正知悉或有事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特定專利權之存在時，始

負有避免侵害發生之注意義務；而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具體上而言，

乃確認特定專利權之範圍以防止對之造成侵害之「查證義務」。析言之，行為

人並不負有主動之查詢義務，僅在未盡查證義務時，始可能具有故意或過失。 

於此種過失標準下，專利資料庫建置之目的，並非要求行為人經常性地主

動查詢其內容，而係提供行為人於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在可能性後，用以探知

其權利範圍，以評估自己之行為是否構成侵害。僅於未盡善良管理人所應有之

查證義務時，始需負擔賠償責任，至於損害計算之始點，則為知悉特定專利權

存在之時，或者客觀上已有事實足證行為人可得而知之時。 

                                                 
302  網址為 http://twpat.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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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此種觀點最主要之顧慮，乃降低專利權之保護強度對於研發誘因所造

成之影響。在此必須承認，否定行為人之主動查詢義務，使專利權人負擔預先

通知措施之成本，某程度上勢必將減損研發誘因之強度；然而，如前所述，除

侵權行為法領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外，專利權人尚可藉由不當得利之制度請

求行為人返還相當於授權金之數額303，且消滅時效長達十五年之久，遠超過新

型專利權與新式樣專利權之權利保護期間304，甚至逼近發明專利權人所真正享

有者305。再者，無須以故意或過失為前提之侵害排除與侵害防止請求權，亦可

確保專利權人所擁有之獨占效力，於某些情形下，甚至可能迫使行為人面臨關

廠或破產之嚴重威脅。此外，若專利權人本身未察覺侵害行為之存在，而無從

藉由通知制止侵害之繼續發生，則否定其請求此段期間內所產生之損害，於實

質上並未過份剝奪專利權人應享有之合法利益，蓋專利權人之所以未能察覺，

代表其因為侵害所受之影響並不嚴重，是以不當得利之請求應足以彌補之。 

綜上所述，對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之過失標準，較為適當之觀點，乃由專

利權人負有預先通知或提醒行為人系爭專利權存在之不真正義務，以消彌專利

權之無體性所造成之不確定，進而使過失之認定更趨近於物權等具體權利受侵

害時所採取之標準；惟此種預告義務不以行為人實際受通知為必要，換言之，

應同時納入推定已受通知或明知之客觀化標準，以緩和對於研發誘因之負面影

響。例如，雖然無法僅以專利權人依法於專利品上標示專利證書號數逕認定行

為人已受通知而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但若專利品於市面上之流通範圍已達到

相當之廣泛程度，並且與其他類似產品之數量比例亦屬合理306，則不妨推定行

                                                 
303  我國司法實務原則上容許專利權人以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專利權受侵害時之請求權基

礎，特別是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之情形，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智上更(一)字第 2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3 年智上更(一)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304  專利法第 101條第 3 項：「新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同法第 113條第

3 項前段：「新式樣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二年屆滿。」 
305  發明專利權於獲准前通常需要數年之實質審查，而專利權之期間計算，均以申請日為起算

點，因此發明專利權實際上可享有之保護期間，並非完整之二十年。 
306  舉例而言，市面上滑鼠之種類至少數百種，若專利權人所製造或販賣之滑鼠，市佔率不到

百分之一，則即便專利權人已清楚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亦難以據此認定有事實足認其他滑

鼠銷售者或製造者可得而知此一專利權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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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已受通知，即所謂有事實足認行為人可得而知特定專利權之存在；接著始

審視該行為人是否盡到合理之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是否具有過失。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類型化之注意義務類型化之注意義務類型化之注意義務類型化之注意義務 

由於否定行為人負有之主動查詢義務，因此注意義務最主要之內涵，便為

知悉系爭專利權存在後之查證義務，而以下所稱之注意義務，均單指查證義務，

合先敘明。 

於民法所建構之侵權行為法體系下，過失之認定已然類型化為抽象之標

準，即所謂之抽象輕過失，採取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原則上不再衡量個別

行為人注意能力之高低；縱使行為人已善盡自身之最高注意能力，只要仍未達

到善良管理人之標準，其於法律之評價上仍具有過失。本文認為專利權侵害事

件中亦應採取相同之見解，過失之衡量無須審酌個別行為人查證能力之高低，

應一視同仁，此舉或許將使規模較小之公司行號或個人負擔實質上之無過失責

任，惟對於無端蒙受損失之專利權人而言，此種類型化或客觀化之標準，毋寧

較符合公平與正義之要求。況且，查證義務存在之前提，乃行為人明知或有事

實足證其可得而知特定專利權之存在，實已顯著地降低行為人方面之負擔，因

此於查證義務方面，便無須特別考量行為人查證能力是否低弱之問題。 

雖然不應基於行為人查證能力之高低，貿然提高或降低注意義務，惟於具

體個案中法院仍得考量客觀情形上之差異，適度調整過失之認定標準，使責任

之歸屬更符合公平與正義之要求。例如，以客觀上實施行為之態樣（單純代工

或研發設計），以侵害行為客體之種類（是否為利用方法專利權所直接製成之

物），區別行為人所應負擔之注意義務。由本文第叁章所整理之我國司法實務

見解可知，法院對於過失之認定，未採取全然一致之標準，相對於經銷商而言，

製造者往往負有較高之注意義務。課予兩者不同程度之注意義務，其合理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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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應非從事製造者之查證能力較高，而係因為製造者乃專利權受侵害之主要

源頭，且製造者對於其所生產之物品具有較高之理解程度。據此，若客觀侵害

行為乃「製造」特定產品，於此種情形下所謂類型化之注意義務，乃通常謹慎

之「製造者」所進行之合理查證程度，有別於通常謹慎之販賣者所進行之合理

查證程度。 

再者，就推定過失之問題，本文認為若以否定主動查詢義務，作為推定行

為人具有查證上過失之前提，將可達到較為適當之結果；蓋行為人既然知悉特

定專利權之存在，則舉證證明其已善盡合理之查證義務，其實並不困難，例如

委由客觀公正且具有相當專業能力之外部專家進行侵害可能性之判定，並且行

為人比專利權人更容易取得其已善盡查證義務之資料。是以，若專利權人能舉

證證明其確實符合預先警告之要求，而行為人仍繼續侵害行為，便推定行為人

具有查證方面之過失，除非行為人能證明其確實曾經進行合理程度之查證，並

基於該查證之結果確信未構成專利權之侵害，否則即應負擔賠償責任。 

以上關於過失認定之論述，共使用兩次推定之概念，分別為推定行為人已

受通知而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在，以及推定行為人未善盡查證義務，或許會產

生直接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之疑慮，惟第一次之推定係以專利權人符合預先警

告之要求為前提，不同於逕以客觀侵害行為之存在即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因

此於適用範圍上顯然有所差別。此外，本文所謂受通知之推定，不建議採取美

國專利法第 287條第 a項之規範模式，僅以標示視為已受通知，仍應考量該專

利品之流通程度與數量比例等因素，以綜合判斷是否有事實足證行為人可得而

知特定專利權之存在。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故意之認定標準故意之認定標準故意之認定標準故意之認定標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明知專利權存在未必即屬故意侵害明知專利權存在未必即屬故意侵害明知專利權存在未必即屬故意侵害明知專利權存在未必即屬故意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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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由於單純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在，至多僅推定行為人具有查證

方面之過失，因此當然亦不足以符合故意侵害之標準。故意侵害者所應認識之

事實，不僅包含特定專利權之存在，更應及於自己之行為已構成該專利權之侵

害；換言之，所謂之故意，乃行為人確知侵害事實，或者對於侵害之發生具有

實質上之確定性307。例如，當專利權人預先警告時，不僅告知專利權之證書號

數，更進一步提供使該專利權人確信行為人已構成侵害之相關資料，應足以認

定收受該相關資料後仍繼續實施行為者具有侵害之故意。 

就一般賠償責任而言，實質上似無區別故意與過失之必要，蓋無論基於故

意或過失侵害專利權，其法律效果並無二致，最重要之不同點僅在於行為人應

否負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而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本文將另予討論，

因此目前所討論之故意，僅針對一般損害賠償責任之範疇。據此，當行為人收

到通知後，若自行委託客觀公正之專業第三者協助判斷，而得出未構成侵害之

錯誤結果，既然如前所述已足以阻卻過失，當然亦可阻卻故意；惟本文認為行

為人應有義務將其判斷之結果回覆予專利權人，使專利權人有機會明確指出其

錯誤之點，以再次使行為人陷於故意或過失之狀態308，而達到請求損害賠償之

目的，因此若行為人未將判斷之結果告知專利權人，便無法藉此免除損害賠償

責任。如此一來一往之過程，將提高行為人對於特定專利權之認識程度，並避

免損害之繼續發生，而專利權人若欲請求高於合理授權金309之損害賠償，當然

須負相對之通知或指正義務，與公平正義之要求並無違背。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 

為有效促使行為人善盡其查證義務以避免損害之發生，並平衡專利權人因

查詢義務之否定所承受之不利益，本文建議放寬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

                                                 
307   Kenneth S. Abraham, supra note 34, pp. 24-25. 
308  士林地方法院 94 年智字第 25 號民事判決亦採取類似之見解。 
309  即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所通常可獲得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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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使完全未查證之行為人亦應負擔損害額以上之賠償責任，以懲罰其對於專

利權保護之輕率與漠視。換言之，雖然單純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之行為人，未

必構成故意侵害，但若行為人表現出對於他人專利權是否受侵害完全不在乎之

態度，即便專利權人僅告知專利權之證書號數，而未附有其他相關比對資料，

該行為人仍應負擔實際損害額以上之懲罰性賠償責任。 

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功能之ㄧ，乃藉由高於實際損害額之賠償責任嚇阻侵害

之發生，以達到侵權行為法避免損害之目的，因此其所適用之對象主要乃對於

他人權利之保護採取輕率或漠視之態度者。據此，主觀要件方面之認定標準，

似無須拘泥於傳統民法中對於故意之嚴格要求，應視具體情形彈性調整之。例

如，對於收到未附有完整分析資料之警告信函，或者因為接觸具有標示之專利

品而知悉特定專利權存在之行為人而言，若將懲罰性賠償之主觀要件依然設定

於侵害之確知或者實質上之確定性，其避免負擔懲罰性賠償之最有效辦法，便

為完全漠視該專利權之存在，蓋其既然「僅」知悉該專利權之證書號數，便無

法確認其所實施者是否已構成該專利權之侵害，所以不會構成故意侵害，遂無

庸擔憂懲罰性賠償責任之問題，縱使其仍可能因為查證過失而需負擔一般之損

害賠償責任。為避免此種反效果之產生，應擴大懲罰性賠償責任之適用範圍，

使受通知之行為人具有充足之動機與誘因確實履行其查證義務。 

綜上所述，懲罰性賠償責任主觀要件之標準，不應僅侷限於傳統民法中之

故意，應採取類似美國專利法之判斷模式，以行為人所展現出之惡意程度作為

判斷之準據310；於法律條文措詞之取決上，或可兼納入重大過失之主觀要件，

配合懲罰性賠償本身之裁量性質，賦予法院更為寬廣之認定空間，以更能達成

侵權行為法預防損害之目的。 

 

                                                 
310  鄭巧筠，前揭註 58，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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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第柒章第柒章第柒章、、、、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專利制度之宗旨，主要在於提供適當之誘因，促使企業或個人從事研發活

動，將研發成果公諸於眾，以帶動整體社會之進步。因此，對於專利權保障程

度高低之取決，首要考量者便為誘因是否充分，蓋研發活動通常需要投入相當

之資源，且研發成果之公開勢必將提高遭他人抄襲之危險，是以專利權保障之

最低程度，至少應能夠兼顧下列兩種要求：（一）有效阻絕專利權侵害之發生，

以及（二）使專利權人得回收其相關研發成本。 

然而，人之欲望通常無法僅透過成本之回收而滿足，進一步之獲利始為驅

使人們積極從事研發活動之關鍵。為提高專利權人獲利之能力，各國專利制度

之設計，無不賦予專利權人絕對之排他權，以排除所有未經同意者實施專利權

所保護之標的，無論是否出於抄襲。換言之，排他權乃專利權之核心內涵，透

過排他權之行使，專利權人將享有合法之獨占地位，以藉此獲得與實施專利標

的相關之全部利益，或者授權他人實施以賺取授權金。惟技術之壟斷，對整體

社會而言，無可避免地將帶來負面之影響，因此設計專利制度時，應同時考量

社會公益，畢竟專利制度之存在，其最終之目的仍在於促進社會整體之利益，

而非僅保障個別發明人之私利。據此，專利權保護程度高低之取決，其指導原

則不外乎維持有效之誘因以鼓勵創新與發明，同時避免過度保護專利權而有害

於社會公益，兩者間之平衡點，便為最適當保護強度之所在。 

為確保專利權獨占地位所附隨之經濟利益，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各種民事

上之請求權，主要目的即在於回復專利權人之獨占利益，以維持專利制度所提

供之誘因。其中最能夠體現專利權之排他效力者，便為不作為請求權，使專利

權人得即時請求他人停止任何未經其同意所進行之實施行為，或甚至在實施行

為實際發生前便提早阻止之，以貫徹專利權之核心內涵。再者，基於排他權之

絕對性，此種不作為請求權之行使，原則上無須以受請求人之故意或過失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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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蓋受請求人於專利權人行使不作為請求權後，勢必將知悉特定專利權之存

在，甚至理解其權利範圍。因此，不作為請求權之行使無須審酌主觀要件，不

僅反映著權利之本質，亦為邏輯上之必然。 

然而，排他權之絕對性雖然象徵著專利權人之獨占地位，但於獨占地位受

到不法干擾時，卻未必能導出絕對之損害賠償責任；不作為請求權著重於「將

來」侵害威脅是否存在，損害賠償請求權所關注者則為「過去」已經發生之損

害，兩者之性質迥異，所以可能採納完全不同之認定標準。不論是主觀要件或

客觀要件，均影響著專利權保護之強度，以及專利制度所提供之誘因高低，因

此應基於法律政策之考量審慎擇定，同時考量個別法律效果之所有要件，而非

僅單純著眼於特定要件。 

由比較法上之觀察可知，世界各國關於專利權侵害之損害賠償，未採取一

致之歸責原則，舉例而言，美國專利法之嚴格責任制度表面上賦予專利權人高

度之保障，但主觀要件卻仍扮演著重要之角色，於各種例外情形中限縮責任之

成立，以防止專利權之過度擴張，特別是針對利用方法專利權所直接製成之物，

透過主觀要件之規定，限縮未直接實施方法步驟者之責任，中國專利法亦有類

似之規定，此外標示義務之課予，實質上亦有助於避免真正無過失者負擔賠償

責任；英國專利法雖然未要求專利權人就主觀要件負舉證責任，但仍容許行為

人藉由證明其無過失而免責，其對於間接侵害所要求之認知程度，亦有別於美

國專利法之規定。據此，於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損害賠償歸責原則之分類似非

絕對，對於各國專利法之規定應予以體系性、制度性與整體性之觀察，而不應

僅單純以無過失責任、推定過失責任或一般過失責任等簡單之詞彙概括之。 

我國專利法第 84 條將著重於未來侵害威脅之不作為請求權與著重於過去

侵害結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合併規定於同一項，體系上已有不妥，而主觀要件

規定之欠缺，更造成適用上之困擾，是以未來修法之時，應將兩者分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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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如著作權法般明確以故意、過失作為損害賠償責任成立之前提，以杜爭議。

至於是否應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此一議題於實體法上之重要性似乎遠不及於

明確設定過失之標準，亦即建立注意義務之具體內涵，蓋若課予行為人高度之

注意義務，則無論是否於專利法中明文推定過失，其最終之實質效果仍與無過

失責任類似；反之，若採取過低之注意義務標準，不僅專利權人難以證明過失

之存在，縱使推定過失，行為人亦可輕易地證明其行為已符合此一低度之注意

義務而免責。此外，過失標準之確立，將使社會大眾得以事先遵循，以避免過

失侵害他人專利權，不僅更能有效保障專利權人所享有之獨占地位，更可降低

整體社會之訴訟成本。 

專利權侵害事件中注意義務之標準，應僅為受通知後之查證義務，換言

之，專利權人踐行預先通知義務後，受通知或推定已受通知之行為人便須為合

理程度之查證與分析比對，若得出未侵害專利權之結論，始無過失可言。至於

何謂合理程度，應依循我國民法侵權行為之一般規範，採抽象輕過失之客觀標

準，無須特別考量個別行為人自身查證能力之高低，以維繫專利制度所提供之

誘因強度。蓋專利權與其他財產權主要之不同點，僅在於其無體性，因此對於

專利權之保護，原則上仍應遵循現有之民法體系；析言之，不僅無須採取無過

失責任制度以強化其獨占利益，亦無因個別行為人能力之不同而調整注意義務

標準以減輕行為人負擔之必要。 

讓損害留在原地，乃我國民法關於侵權行為之指導原則，僅於特殊歸責事

由存在時，始將此一損害歸由行為人負擔。專利權之侵害，本質上仍屬侵權行

為之一種，因此除非有特殊理由存在，否則仍應回歸民法之基本規定，即採取

過失責任制度。對於專利權而言，似僅有「誘因不足」，始足以作為改採無過

失責任制度之正當化理由；惟於我國民法體系下，縱然專利權人無法舉證證明

行為人具有過失，於大部分情形中仍得循不當得利之規定，獲得未必低於損害

賠償金之補償，而不作為請求權之絕對性，於通常情形下亦帶來相當可觀之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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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作用。據此，我國專利法於專利權侵害之損害賠償責任方面，雖採取過失責

任制度，甚至未推定行為人具有過失，應仍能提供充足之誘因，驅使個人或企

業投入資本進行研發，並願意將此研發成果公諸於眾以換取專利權之保護，進

而達成專利法促進產業發展，謀求社會整體利益提升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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